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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嘉義縣國中教師生活型態、休閒涉入對工作績效之影

響，並比較不同人口背景變項之嘉義縣國中教師於生活型態、休閒涉入及

工作績效之差異性。本研究以嘉義縣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採用分層隨機

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總計發放505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446份，有效

回收率達88.3％。依據實際調查回收資料，進行描述性統計、單因子多變

量變異數分析、LSD事後比較、徑路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嘉義縣國中教師的生活型態以「知識文化」型態較多；

在休閒涉入屬中等程度，以「自我表現」因素較高；在整體工作績效、情

境績效、任務績效皆屬中上程度。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在生活型態、休閒涉

入及工作績效上部分有顯著差異；生活型態對休閒涉入有正向影響效果；

休閒涉入對工作績效有正向影響效果。本研究並依研究結果提供教育相關

單位參考建議，協助教師因應並提升其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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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ifestyle, leisure involvement and job performance of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Chiayi County,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variance of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lifestyle, leisure involvement and job 

performance. The data was collected by questionnaires survey with which th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was managed to select from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Chiayi County. 505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446 were 

valid responded corresponding with a 88.3% of return rat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e-way MANOVA, LSD’s methods and path analyze were utilized 

for analyzing the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ifestyle of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Chiayi County is mainly in “Knowledge and Culture”type.The leisure 

involvement was considered to be in middle level, particularly in “self- 

expression” factor. The job performance, contextual performance and task 

performance was considered to be in middle-high level. Conclution： lifestyle, 

leisure involvement and job performance were parti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t 

among demographic variables； lifestyle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leisure 

involvement; leisure involvement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job performance. In 

concludion , we suggest several future research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units that can help increase teachers’ job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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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章   緒 論  

 

本 研 究 旨 在 瞭 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 本 章 共 分 為 五 節 ： 第 一 節 為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第

二 節 為 研 究 目 的 ； 第 三 節 為 研 究 問 題 ； 第 四 節 為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第 五 節 為 名 詞 操 作 型 定 義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禮 記 》 學 記 篇 說 ：「 建 國 君 民 ， 教 學 為 先 」， 教 育 乃 是

孕 育 未 來 人 力 的 搖 籃 ， 是 國 家 競 爭 力 的 基 石 ， 所 以 教 育 成 功

與 否 和 國 家 未 來 發 展 息 息 相 關 ， 而 教 師 之 工 作 績 效 更 是 教 育

品 質 之 關 鍵 。 我 國 自 古 以 來 對 於 師 道 相 當 尊 崇 ， 賦 予 了 教 師

極 高 的 社 會 地 位 ， 但 是 因 現 代 社 會 環 境 轉 變 ， 尊 師 重 道 的 傳

統 已 日 漸 消 逝 ， 教 師 的 地 位 亦 隨 之 低 落 。 現 今 社 會 中 ， 大 眾

的 倫 理 觀 念 不 再 將 教 師 視 為 崇 高 的 行 業 ， 且 近 來 中 小 學 校 園

的 負 面 新 聞 不 斷 ， 社 會 對 中 小 學 教 師 的 專 業 評 價 逐 年 降 低 ，

對 教 師 角 色 都 是 種 無 形 的 傷 害，在 此 環 境 下 教 師 壓 力 倍 增（ 林

雨 軒、翁 志 成，2 0 1 0）。因 此 目 前 我 國 教 師 普 遍 生 活 壓 力 沉 重、

生 活 品 質 亦 不 高 ， 從 近 年 來 許 多 資 深 教 師 急 於 退 休 求 去 的 情

形 來 看，不 難 想 像 教 學 工 作 之 艱 辛（ 劉 宗 明、黃 德 祥， 2 0 0 8）。 

隨 著 週 休 二 日 的 施 行 以 及 休 閒 意 識 之 提 升 ， 國 人 無 論 是

在 休 閒 涉 入 或 是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上 均 較 以 往 高 出 許 多 。 且 近 年

來 休 閒 已 從 過 去 怠 惰 、 閒 散 或 不 事 生 產 的 觀 念 ， 轉 變 為 可 提

升 生 產 力 或 紓 解 身 心 壓 力 等 正 向 評 價 。 S h i v e r s  ( 1 9 6 7 )  指 出

在 社 會 變 遷 的 過 程 裡 ， 休 閒 已 然 成 為 生 命 中 的 重 要 元 素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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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工 作 場 所、家 庭 或 社 區 裡，休 閒 都 扮 演 著 槓 桿 的 作 用 。

余 嬪 （ 2 0 0 1 ） 也 提 到 人 不 能 沒 有 休 閒 ， 休 閒 等 同 於 休 息 ， 是

紓 解 壓 力 、 補 充 體 力 、 調 劑 身 心 及 恢 復 元 氣 的 最 佳 良 方 。 由

於 休 閒 活 動 具 有 調 劑 、 紓 壓 的 功 能 ， 由 感 興 趣 的 活 動 中 ， 個

體 可 望 獲 得 愉 悅 與 滿 足 ， 對 個 人 之 生 活 與 成 長 皆 能 有 所 助 益

（ 黃 元 田，2 0 0 3）。休 閒 活 動 已 經 成 為 現 代 人 生 活 的 必 需 品（ 劉

惠 珍 、 謝 淑 芬 ， 1 9 9 8） 。 因 此 ， 有 愈 來 愈 多 教 師 ， 透 過 各 種

休 閒 方 式 來 舒 緩 身 心 。 洪 煌 佳 （ 2 0 0 2） 認 為 休 閒 運 動 不 僅 顧

及 了 個 人 生 理 上 的 健 康 ， 亦 兼 顧 了 心 理 的 愉 悅 與 歡 樂 感 。 因

此 本 研 究 認 為 藉 由 休 閒 活 動 的 參 與 將 有 助 於 調 節 教 師 們 面 臨

的 工 作 壓 力 以 提 升 其 生 活 品 質 ， 進 而 達 到 提 升 工 作 績 效 之 效

果 。 因 此 ， 本 研 究 將 以 教 師 之 休 閒 涉 入 ( l e i s u r e  i n v o l v e m e n t )

為 研 究 重 點 之 ㄧ 。  

K o t l e r  ( 2 0 0 0 )  認 為 在 影 響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個 人 因 素 中， 除

了 年 齡 、 生 命 週 期 階 段 、 職 業 、 經 濟 狀 況 以 及 人 格 與 自 我 觀

念 等 五 個 因 素 外 ， 還 有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因 素 就 是 生 活 型 態 ， 因

為 個 人 的 生 活 型 態 將 會 反 應 於 其 平 日 的 活 動 、 興 趣 及 意 見

中 ， 不 但 會 影 響 個 人 的 一 般 行 為 ， 對 其 所 從 事 的 休 閒 運 動 也

會 有 所 影 響 。 因 此 一 個 人 的 休 閒 涉 入 程 度 往 往 與 個 人 之 生 活

型 態 相 關 。 K e l l y  ( 1 9 7 8 )  亦 曾 說 過 ： 要 瞭 解 工 作 與 休 閒 間 的

關 係 ， 必 須 整 合 人 格 、 家 庭 型 態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社 區 變 項

及 工 作 與 休 閒 的 角 色 等 概 念 ， 方 可 洞 悉 ， 而 生 活 型 態 研 究

( l i f e s t y l e  r e s e a r c h )即 具 備 這 種 功 能 。 由 此 可 知 個 人 生 活 型 態

對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相 當 的 影 響 力 。 目 前 已 有 些 學 者 在 其 研 究 中

證 實 生 活 型 態 會 影 響 休 閒 涉 入（ 梁 恒 華，2 0 0 6；胡 琇 雲，2 0 0 8；

王 永 中， 2 0 0 9）。 本 研 究 將 針 對 教 師 之 生 活 型 態 做 探 討，為 研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jmVAT/search?q=auc=%22%E8%83%A1%E7%90%87%E9%9B%B2%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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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重 點 之 二 ， 以 期 能 更 深 入 的 了 解 教 師 之 休 閒 涉 入 。   

管 理 學 大 師 P e t e r  F.  D r u c k e r  曾 特 別 強 調 ：「 人 是 組 織 最

重 要 的 資 產 」（ 引 自 房 美 玉 ， 2 0 0 2）。 人 是 組 織 的 構 成 者 與 運

作 者，組 織 之 運 作 能 否 面 對 挑 戰、突 破 困 境，進 而 成 長 茁 壯 ，

組 織 成 員 的 素 質 是 最 關 鍵 的 因 素 。 隨 著 時 代 變 遷 與 社 會 型 態

轉 變 ， 少 子 化 是 許 多 國 家 現 正 面 臨 的 人 口 變 遷 現 象 ， 此 時 學

校 若 缺 乏 競 爭 力 ， 將 可 能 面 臨 招 生 不 足 的 困 境 （ 吳 清 山 、 林

天 祐， 2 0 0 5）， 減 班 超 額，影 響 教 師 工 作 權（ 張 馨 方 ， 2 0 0 9 ），

所 以 提 升 工 作 績 效 ， 乃 是 教 師 們 共 同 努 力 之 目 標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以 教 師 之 工 作 績 效 ( l e i s u r e  i n v o l v e m e n t )為 研 究 重 點 之

三 。  

從 許 多 學 術 研 究 中 發 現 ， 休 閒 參 與 有 助 於 釋 放 壓 力 ， 因

此 提 升 休 閒 參 與 的 品 質 及 涉 入 程 度 已 是 必 然 的 趨 勢 。 日 本 學

者 大 前 研 一 博 士 （ 2 0 0 6） 曾 在 《 O F F 學 》 一 書 中 鼓 勵 人 們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並 更 鼓 勵 人 們 對 自 己 的 休 閒 做 適 當 的 規 劃 ， 既 可

從 中 規 劃 自 己 的 生 涯 發 展 ， 更 期 望 休 閒 效 益 能 回 饋 到 工 作

中 ， 以 進 而 提 昇 工 作 績 效（ 引 自 陳 柏 誠 譯 ， 2 0 0 6）。 有 些 企 業

甚 至 給 員 工 更 多 休 閒 時 間 ， 最 終 目 的 就 是 期 望 員 工 能 因 有 較

充 份 的 休 閒 而 能 有 更 好 的 工 作 表 現 。 國 中 教 師 在 面 臨 課 程 、

教 學 、 家 長 及 行 政 業 務 等 問 題 ， 如 何 有 效 透 過 休 閒 涉 入 來 紓

解 工 作 壓 力 ， 以 達 到 工 作 績 效 的 提 升 ， 是 值 得 探 討 的 課 題 ，

但 目 前 少 有 文 獻 是 針 對 教 師 之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間 之 關 係 來 進 行 探 討 ， 因 此 ， 本 研 究 將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 工 作 績 效 之 關 聯 性 ， 為 研 究 重 點 之

四 ， 以 作 為 日 後 教 育 相 關 單 位 提 昇 工 作 績 效 之 參 考 方 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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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基 於 上 述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如 下 ：  

一 、 了 解 嘉 義 縣 國 中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 工 作 績 效 之 現 況 及 其 差 異 性 。  

二 、 了 解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關 聯 性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提 出 下 列 研 究 問 題 ：  

一 、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中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 工 作 績 效 之 現 況 及 其 差 異 性 為 何 ？  

二 、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對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之 影 響 為

何 ？  

三 、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對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為

何 ？  

四 、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對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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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 就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分 述 如 下 ：  

一 、 研 究 範 圍  

(一 )本 研 究 以  1 0 2  學 年 度 嘉 義 縣 立 國 民 中 學 教 師 為 研 究 對

象 ， 不 包 含 實 習 教 師 及 職 員 。  

(二 )本 研 究 所 探 討 之 變 項 ， 除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以 外 ， 尚 包 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等 三 部 分 。  

二 、 研 究 限 制  

(一 )本 研 究 因 人 力 、 時 間 、 經 濟 等 因 素 限 制 ， 僅 以 嘉 義 縣 立

國 民 中 學 現 職 編 制 內 之 教 師 為 取 樣 母 群，無 法 擴 及 其 他

區 域 的 國 中 教 師 或 不 同 教 育 階 段 的 教 師 。  

(二 )本 研 究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法 ， 請 研 究 對 象 根 據 量 表 題 目 回

答。因 此，均 假 設 填 答 問 卷 之 對 象 都 能 詳 實 了 解 填 答 說

明，並 願 意 配 合 題 項 據 實 填 答，對 於 答 題 不 完 全 及 有 疑

義 之 問 卷 ， 一 律 淘 汰 。  

(三 )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主 要 研 究 變 項 為 生 活 型 態、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三 個 變 項，但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的 因 素 很 多，因

此 本 研 究 的 深 度 、 廣 度 將 受 其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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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名 詞 操 作 型 定 義  

 

一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本 研 究 之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 係 指 1 0 2 學 年 度 服 務 於 嘉 義

縣 立 各 國 民 中 學 之 教 師 為 研 究 對 象，不 包 含 實 習 教 師 及 職 員。 

二 、 生 活 型 態 （ L i f e s t y l e）  

生 活 型 態 為 個 人 日 常 的 生 活 模 式 ， 而 個 人 職 業 可 能 會 影

響 其 生 活 模 式 。 因 此 ， 本 研 究 將 生 活 型 態 定 義 為 「 教 師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清 晰、可 辨 的 生 活 模 式 」。在 生 活 型 態 之 衡 量 上，本

研 究 採 李 克 特 （ L i K e r t - T y p e） 五 點 計 分 量 表 ， 得 分 愈 高 ， 代

表 對 該 生 活 型 態 愈 認 同 ； 反 之 ， 所 得 分 數 愈 低 則 代 表 對 該 生

活 型 態 認 同 度 愈 低 。  

三 、 休 閒 涉 入 （ L e i s u r e  I n v o l v e m e n t ）  

本 研 究 將 休 閒 涉 入 定 義 為 「 教 師 對 休 閒 活 動 關 注 、 重 視

及 持 續 參 與 時 的 投 入 程 度 」 。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衡 量 上 ， 本 研 究

採 李 克 特 （ L i K e r t - T y p e ） 五 點 計 分 量 表 ， 得 分 愈 高 ， 代 表 休

閒 涉 入 程 度 愈 深 ； 反 之 ， 所 得 分 數 愈 低 則 代 表 其 休 閒 涉 入 程

度 愈 低 。  

四 、 工 作 績 效 （ J o b  P e r f o r m a n c e ）  

工 作 績 效 乃 個 人 在 其 工 作 上 任 務 達 成 的 質 與 量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工 作 績 效 定 義 為 「 教 師 在 執 行 其 學 校 任 務 時 ， 整 體 工

作 表 現 的 衡 量 結 果 」。在 工 作 績 效 之 衡 量 上，本 研 究 採 李 克 特

（ L i K e r t - T y p e） 五 點 計 分 量 表 ， 得 分 愈 高 ， 代 表 受 試 者 愈 認

同 題 目 所 描 述 之 狀 況 ， 即 工 作 績 效 越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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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章   文 獻 探 討  

 

為 瞭 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 本 研 究 將 先 探 討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 工 作 績 效 等 三 大

概 念 ， 而 後 探 討 三 者 間 之 關 係 ， 據 以 作 為 本 研 究 之 基 礎 。 本

章 共 分 為 五 節 ： 第 一 節 為 生 活 型 態 ； 第 二 節 為 休 閒 涉 入 ； 第

三 節 為 工 作 績 效 ； 第 四 節 為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研 究 ； 第 五 節 為 本 章 小 結 。  

第 一 節  生 活 型 態  

 

生 活 型 態 ( l i f e s t y l e )的 觀 念 源 起 於 社 會 學 及 心 理 學（ 別 蓮

蒂 ， 2 0 0 0）， 而 G e o r g e  K e l l y  ( 1 9 5 5 )  的 個 人 認 知 結 構 理 論 則

為 其 理 論 基 礎 。 由 於 每 個 人 之 主 觀 認 知 、 態 度 、 價 值 觀 皆 不

大 相 同 ， 因 此 也 就 形 成 了 不 同 的 生 活 型 態 。 若 能 找 出 一 個 團

體 之 中 共 同 的 生 活 型 態 ， 即 可 以 了 解 這 些 群 體 ， 並 能 夠 預 測

其 可 能 產 生 的 行 為  ( R e y n o l d s  &  D a r d e n , 1 9 7 4 )  。 本 研 究 將 藉

由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之 衡 量 ， 以 瞭 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之 現

況 ， 及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對 休 閒 涉 入 和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  

一 、 生 活 型 態 定 義  

L a z e r  ( 1 9 6 3 )  將 生 活 型 態 定 義 為 一 種 系 統 性 之 概 念 ， 由

文 化 與 社 會 因 素 形 成 群 體 獨 特 的 生 活 方 式 ， 代 表 著 某 一 社 會

或 某 一 群 體 所 具 有 的 生 活 特 徵 ， 而 此 生 活 特 徵 能 與 其 他 社 會

或 群 體 有 所 區 隔，並 在 動 態 的 生 活 模 式 裡 具 體 表 現。P l u m m e r  

( 1 9 7 4 )  認 為 生 活 型 態 是 消 費 者 價 值 觀 、 意 見 、 活 動 、 興 趣 的

綜 合 表 現 。 E n g e l , B l a c k w e l l  與  K o l l a t  ( 1 9 7 8 )  指 出 生 活 型 態

即 消 費 者 的 生 活 及 其 使 用 時 間 、 金 錢 的 型 態 。 K o t l e r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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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m s t r o n g  ( 1 9 9 7 )  對 生 活 型 態 的 看 法 為 人 們 所 表 現 於 活 動 、

興 趣 與 意 見 上 的 生 活 方 式 。 李 蘭 （ 1 9 8 8） 認 為 生 活 型 態 是 指

個 體 或 群 體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 其 在 生 理 、 心 理 和 社 會 各 方 面 一

連 串 的 經 驗 總 合 。 鄭 健 雄 、 劉 孟 奇（ 2 0 0 1）  則 認 為 生 活 型 態

指 的 是 我 們 如 何 生 活 的 綜 合 性 概 念 ， 即 人 們 之 生 活 文 化 、 個

人 情 境 及 日 常 生 活 經 驗 的 總 合 意 象 。 胡 琇 雲 （ 2 0 0 8） 亦 指 出

生 活 型 態 為 個 人 的 生 活 模 式 ， 會 受 社 會 與 價 值 觀 影 響 。 鄭 熙

彥 （ 19 8 7） 也 指 出 不 同 階 級 與 社 會 的 成 員 具 有 不 同 的 生 活 型

態 ， 相 同 階 級 與 社 會 的 成 員 亦 可 能 因 為 職 業 、 性 別 、 教 育 程

度 與 居 住 環 境 等 因 素 的 不 同 ， 生 活 型 態 也 隨 之 不 同 ， 因 此 社

會 學 家 特 別 關 切 不 同 社 會 階 級 成 員 生 活 型 態 上 的 差 異 。 由 此

可 知 生 活 型 態 為 個 體 自 身 特 質 、 職 業 、 居 住 環 境 及 社 會 所 相

互 影 響 之 下 而 形 成 的 生 活 方 式 ， 亦 即 個 體 在 生 活 中 所 具 有 的

特 徵，而 此 特 徵 可 表 現 於 個 體 之 活 動、興 趣 與 意 見 上。因 此 ，

生 活 型 態 乃 個 體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清 晰 、 可 辨 的 生 活 模 式 。 以 下

茲 將 各 學 者 對 生 活 型 態 定 義 之 看 法 彙 整 如 表 2 - 1 - 1 ：   

表 2 - 1 - 1    

生 活 型 態 之 定 義  

學 者 (年 代 )  定 義  

L a z e r ( 1 9 6 3 )  生 活 型 態 為 一 種 系 統 性 之 概 念 ， 代 表 某

一 社 會 或 群 體 其 生 活 模 式 的 特 徵 ， 而 這

些 特 徵 足 以 與 其 他 社 會 或 群 體 有 所 區

隔 ， 並 在 動 態 的 生 活 模 式 裡 具 體 表 現 。  

P l u m m e r ( 1 9 7 4 )  生 活 型 態 是 消 費 者 價 值 觀、意 見、活 動 、

興 趣 的 綜 合 表 現 。  

E n g e l , B l a c k w e l l  

&  K o l l a t ( 1 9 7 8 )  
生 活 型 態 即 消 費 者 的 生 活 及 其 使 用 時

間 、 金 錢 的 型 態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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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代 )  定 義  

S o b e l ( 1 9 8 1 )  生 活 型 態 包 含 各 種 可 觀 察 的 表 達 性 行

為 ， 是 一 種 清 晰 且 可 辨 識 的 生 活 模 式 。  

S i n g e r ( 1 9 8 2 )  生 活 型 態 是 人 們 處 理 日 常 活 動 的 生 活 方

式 或 態 度 。  

K o t l e r ( 1 9 9 2 )  生 活 型 態 就 是 個 人 表 現 於 真 實 世 界 中 ，

有 關 個 人 活 動 ( a c t i v i t y ) 、 興 趣 ( i n t e r e s t )

與 意 見 ( o p i n i o n ) 上 的 生 活 模 式 ， 生 活 型

態 代 表 個 人 整 體 與 週 遭 環 境 的 互 動 ， 在

某 一 方 面 反 映 出 其 超 越 社 會 階 級 ， 另 一

方 面 也 超 越 人 格 特 質 。  

 

K o t l e r  &  

A r m s t r o n g ( 1 9 9 7 )  
生 活 型 態 為 人 們 表 現 在 活 動 、 興 趣 與 意

見 上 的 生 活 方 式 。  

 

K o t l e r ( 2 0 0 6 )  生 活 型 態 為 個 人 消 費 心 態 的 表 現 。  

 

A r m s t r o n g  &  

K o t l e r ( 2 0 0 8 )  
生 活 型 態 可 顯 現 出 一 個 人 與 所 處 環 境 互

動 的 全 貌 。  

 

李 蘭 （ 1 9 8 8 ）  生 活 型 態 是 指 個 體 或 群 體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 其 在 生 理 、 心 理 和 社 會 各 方 面 一 連

串 的 經 驗 總 合 。  

簡 貞 玉 （ 1 9 9 6）  生 活 型 態 是 個 人 特 定 的 生 活 模 式 ， 在 其

生 命 週 期 中 藉 由 與 社 會 的 交 互 作 用 形 成

個 人 與 生 俱 來 特 質 的 功 能 。  

別 蓮 蒂 （ 2 0 0 0）  生 活 型 態 就 是 個 人 或 團 體 在 社 會 上 的 生

活 與 行 為 模 式 ， 主 要 被 用 以 討 論 各 種 社

群 或 社 會 階 層 。  

鄭 健 雄 、 劉 孟 奇  

（ 2 0 0 1）  

生 活 型 態 指 的 是 我 們 如 何 生 活 的 一 種 綜

合 性 概 念 ， 亦 即 人 們 生 活 的 文 化 、 個 人

的 情 境 及 日 常 生 活 的 經 驗 的 總 合 意 象 。  

朱 俶 儀 （ 2 0 0 3）  生 活 型 態 為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國 中 教 師 所 具

有 的 特 徵 與 型 態 。  

胡 琇 雲 （ 2 0 0 8）  個 人 的 生 活 模 式 ， 會 受 社 會 與 價 值 觀 影

響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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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此 可 知 生 活 型 態 為 個 人 的 生 活 模 式 ， 此 生 活 模 式 會 受

個 人 自 身 特 質 、 職 業 、 居 住 環 境 以 及 社 會 所 影 響 。 綜 整 上 述

探 討 ， 本 研 究 將 生 活 型 態 定 義 為 「 教 師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清 晰 、

可 辨 的 生 活 模 式 」。  

二 、 生 活 型 態 衡 量 構 面  

生 活 型 態 的 研 究 ， 就 是 要 找 出 母 群 體 間 所 顯 現 不 同 生 活

型 態 之 構 面 ， 進 而 預 測 不 同 構 面 群 體 之 行 為 。 生 活 型 態 除 代

表 個 體 生 活 模 式 之 特 徵 外，D e m b y  ( 1 9 7 4 )  指 出 生 活 型 態 為 社

會 學 的 概 念 ， 探 討 人 們 分 配 於 各 項 活 動 上 的 時 間 、 精 力 及 金

錢 （ 引 自 王 嘉 隸 ， 1 9 9 5）。 K e s i c  與  P i r i - R a j h  ( 2 0 0 3 )  亦 指 出

生 活 型 態 是 一 個 綜 合 性 的 建 構 概 念 ， 它 將 人 們 如 何 生 活 、 安

排 時 間 與 消 費 的 方 式 ， 採 質 化 或 量 化 以 進 行 評 估 。 因 此 可 利

用 個 體 之 各 項 活 動 上 所 分 配 的 時 間 、 精 力 及 消 費 方 式 為 基 礎

來 劃 分 個 體 之 生 活 型 態 。 國 內 目 前 有 關 生 活 型 態 之 衡 量 多 是

將 國 外 量 表 翻 譯 或 修 訂 ， 再 依 據 不 同 的 研 究 對 象 與 目 的 ， 編

製 出 適 合 的 生 活 型 態 量 表 。 以 下 將 探 討 較 為 知 名 之 生 活 型 態

量 表 以 及 各 學 者 對 生 活 型 態 所 採 用 之 衡 量 構 面 ， 藉 以 選 擇 較

適 合 衡 量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之 構 面 。  

We l l s  與  T i g e r t  ( 1 9 7 1 )  直 接 詢 問 消 費 者，發 展 出 以 活 動

( a c t i v i t y ) 、 興 趣 ( i n t e r e s t )、 意 見 ( o p i n i o n )來 測 量 生 活 型 態 的  

A I O 量 表 ， 量 表 共 3 0 0 個 題 項 ， 成 為 日 後 研 究 生 活 型 態 的 基

礎 範 本 （ 引 自 周 正 秋 ， 1 9 9 8 ）。  

由 於 生 活 型 態 為 個 人 活 動 、 興 趣 及 意 見 等 之 生 活 全 貌 ，

無 法 用 單 一 變 數 加 以 衡 量 ， 必 須 藉 助 多 題 項 量 表 以 測 得 。 在

生 活 型 態 的 測 量 方 法 上 ， W i n d  與  G r e e n  ( 1 9 7 4 )  將 衡 量 生 活

型 態 之 方 法 ， 分 為 五 種 （ 引 自 別 蓮 蒂 ， 2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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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 體 所 消 耗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  

2 .個 體 之 活 動 ( a c t i v i t y )、 興 趣 ( i n t e r e s t )和 意 見

( o p i n i o n )， 即  A I O  量 表 。  

3 .個 體 之 價 值 觀 。  

4 .個 體 之 人 格 特 質 與 自 我 觀 念 。  

5 .個 體 對 於 不 同 產 品 的 態 度 和 所 追 求 的 利 益 。  

之 後 R e y n o l d s  與  D a r d e n  ( 1 9 7 4 )  針 對 A I O 量 表 提 出 更

明 確 的 定 義 （ 引 自 朱 俶 儀 ， 2 0 0 3）：  

1 .活 動 ： 是 一 種 具 體 、 明 顯 的 行 動 ， 通 常 可 以 由 行 為 表

態 直 接 觀 察 ， 但 不 易 直 接 測 量 其 內 心 感 受 。  

2 .興 趣 ： 指 人 們 對 某 些 事 、 物 或 主 題 興 奮 的 程 度 ， 可 持

續 吸 引 人 們 的 注 意 。  

3 .意 見 ： 指 個 體 對 外 界 刺 激 所 產 生 的 反 應 、 所 給 予 口 頭

或 書 面 的 表 達 。 可 用 來 描 述 人 們 對 事 件 的 解

釋 、 期 望 和 評 價 。  

P l u m m e r  ( 1 9 7 4 )  則 認 為 先 前 提 出 之 A I O 量 表，除 了 以 個

人 的 活 動 、 興 趣 、 和 意 見 等 三 個 構 面 來 衡 量 生 活 型 態 外 ， 亦

應 加 上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 因 此 ， A I O 量 表 由 原 先 的 三 個 構 面 發

展 成 現 今 的 四 個 構 面 ， 共 整 理 出 三 十 六 個 生 活 型 態 子 構 面 ，

如 表 2 -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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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 2   

P l u m m e r ( 1 9 7 4 )  生 活 型 態 之 構 面  

活 動  興 趣  意 見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工 作  家 庭  自 己  年 齡  

嗜 好  家 事  社 會 事 件  教 育  

社 交  工 作  政 治  所 得  

渡 假  社 區  商 業  職 業  

娛 樂  休 閒  教 育  家 庭 大 小  

社 團 活 動  流 行  產 品  住 所  

社 區  食 物  未 來  地 理 位 置  

逛 街 購 物  媒 體  文 化  城 市 大 小  

運 動  成 就  經 濟  家 庭 生 命 週 期  

資 料 來 源 ： P l u m m e r  ( 1 9 7 4 )  

P l u m m e r  ( 1 9 7 4 )  指 出 每 個 研 究 者 可 自 行 挑 選 最 切 合 自

己 研 究 目 的 之 構 面 ， 進 行 調 查 。 因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對 象 為 國 中

教 師 ， 為 探 究 各 種 不 同 生 活 型 態 對 其 休 閒 涉 入 、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與 差 異 ， 因 此 首 先 要 了 解 國 中 教 師 的 生 活 型 態 群 。 以 下

將 過 去 國 內 研 究 者 針 對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所 做 的 構 面 加 以 整 理 如

表 2 -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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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 3  

生 活 型 態 衡 量 構 面 彙 整 表  

學 者 （ 年 代 ）  

流  

行  

時  

尚  

家  

庭  

中  

心  

自  

信  

積  

極  

運  

動  

健  

康  

工  

作  

導  

向  

人  

際  

社  

交  

知  

識  

文  

化  

保  

守  

穩  

定  

戶

外

遊

憩  

靜

態

休

閒  

朱 俶 儀 （ 2 0 0 3） ˇ  ˇ  ˇ  ˇ   ˇ  ˇ  ˇ    

蘇 可 欣 （ 2 0 0 5）    ˇ      ˇ  ˇ  

張 淑 靜 （ 2 0 0 6） ˇ  ˇ  ˇ  ˇ  ˇ  ˇ  ˇ     

梁 畢 玲 （ 2 0 0 6） ˇ  ˇ  ˇ  ˇ   ˇ      

黃 春 慧 （ 2 0 0 8）      ˇ   ˇ    

王 永 中 （ 2 0 0 9） ˇ  ˇ  ˇ  ˇ   ˇ  ˇ     

游 錫 霖 （ 2 0 0 9） ˇ  ˇ   ˇ   ˇ  ˇ     

何 慶 燕 （ 2 0 1 0）  ˇ   ˇ  ˇ  ˇ    ˇ  ˇ  

楊 馥 如 （ 2 0 1 1） ˇ  ˇ  ˇ  ˇ   ˇ   ˇ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基 於 以 上 對 於 教 師 的 生 活 型 態 構 面 分 析 可 以 看 出 ， 國 內

在 進 行 生 活 型 態 的 研 究 ， 有 五 類 構 面 是 較 常 出 現 的 ， 而 本 研

究 在 探 討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

有 鑒 於 教 師 職 業 的 關 係 ， 須 不 斷 進 修 充 實 自 我 知 識 ， 因 此 認

為 知 識 文 化 也 可 視 為 一 個 重 要 的 生 活 型 態 構 面 。 本 研 究 以

A I O 為 架 構 ， 進 行 生 活 型 態 研 究 時 ， 將 採 用 這 六 種 構 面 ， 分

別 為：「 家 庭 中 心 取 向 」、「 流 行 時 尚 取 向 」、「 自 信 積 極 取 向 」、

「 人 際 社 交 取 向 」、「 運 動 健 康 取 向 」、「 知 識 文 化 取 向 」 作 為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量 表 之 構 面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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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生 活 型 態 之 相 關 研 究  

(一 )國 內 生 活 形 態 相 關 研 究  

生 活 型 態 之 研 究 乃 找 出 研 究 對 象 生 活 型 態 共 同 的 構 面 ，

並 加 以 分 析 、 以 了 解 該 群 體 ， 便 於 預 測 其 後 可 能 的 行 為 。 以

下 將 與 本 研 究 有 關 之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之 研 究 整 理 如 表 2 - 1 - 4：  

表 2 - 1 - 4    

國 內 學 者 對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之 相 關 研 究  

學 者  

(年 代 )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發 現  

朱 俶 儀  

（ 2 0 0 3）  

國 民 中 學

教 師 其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參 與

之 關 係 研

究 -以 台 北

市 為 例  

國 中

教 師  

台 北 市 國 民 中 學 教 師 的 生 活 型

態 可 分 為 含 流 行 、 自 信 領 導 、 家

庭、金 錢、運 動 健 康、知 識 藝 文 、

保 守 及 社 交 等 八 種 取 向 。  

國 中 教 師 的 生 活 型 態 主 要 以 家

庭 為 重 、 並 強 調 知 識 的 獲 得 、 在

個 性 上 較 為 保 守 、 也 相 當 在 意 金

錢 、 對 自 身 的 自 信 及 運 動 健 康 方

面 也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重 視 ， 也 多 維

持 相 當 程 度 的 社 交 活 動 、 但 流 行

訊 息 的 獲 取 則 較 不 為 國 中 教 師

所 重 視 。  

 

蘇 可 欣  

（ 2 0 0 5）  

大 學 教 師

社 經 地 位

位 、 休 閒

生 活 型 態

與 生 活 品

質 關 係 之

研 究  

中 部

大 學

教 師  

中 部 大 學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可 分 為

四 類 ， 分 別 為 靜 態 消 遣 者 、 渡 假

旅 遊 者 、 運 動 放 鬆 者 、 以 及 資 訊

導 向 者 。  

中 部 大 學 教 師 休 閒 生 活 型 態 多

趨 向 為 資 訊 導 向 者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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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代 )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發 現  

張 淑 靜  

（ 2 0 0 6）  

台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態 度

之 研 究  

台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臺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 可 分 為 流 行 文 化 取 向 、 積

極 進 取 、 運 動 取 向 、 知 識 取

向 、 家 庭 取 向 、 工 作 導 向 、 人

際 取 向 等 七 種 類 型 。 而 在 性

別 、 年 齡 、 服 務 年 資 、 婚 姻 狀

況 、 子 女 狀 況 以 及 教 育 程 度 之

生 活 型 態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  

 

林 婉 茹  

（ 2 0 0 6）  

退 休 教 師  

生 活 型  

態、自 我 尊

榮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關

係 之 研 究  

退 休

教 師  

退 休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 分 為

四 種 類 型 ， 依 序 為 隨 遇 而 安 、

自 我 充 實 、 積 極 活 力 、 養 生 理

財 。 不 同 年 齡 、 健 康 狀 況 、 居

住 情 形 以 及 退 休 年 數 的 退 休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整 體 層 面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黃 春 慧  

（ 2 0 0 8）  

臺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與

海 外 旅 遊

行 為 之 研

究  

臺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臺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可

分 為 追 求 自 我 、 活 躍 開 放 與 保

守 穩 定 等 三 種 類 型 。 不 同 性

別 、 年 齡 、 服 務 年 資 、 最 高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 子 女 狀

況 、 及 平 均 月 收 入 等 背 景 變 項

都 對 生 活 型 態 有 顯 著 影 響 。  

 

王 永 中  

（ 2 0 0 9）  

高 雄 市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參 與 興

趣 與 生 活

型 態 之 研

究  

高 雄

市 國

小 教

師  

高 雄 市 國 小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方 面 ， 可 歸 類 出 六 種 類 型 ， 分

別 為 家 庭 取 向 、 知 識 文 化 取

向 、 自 信 積 極 取 向 、 運 動 健 康

取 向 、 社 交 取 向 、 流 行 時 尚 取

向 。 不 同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任 職 年 資 、 家 庭 狀 況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有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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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代 )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發 現  

游 錫 霖  

（ 2 0 0 9）  

桃 園 縣 國

小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之 關

係 研 究  

桃 園

縣 國

小 教

師  

桃 園 縣 國 小 教 師 的 生 活 型 態

取 向 分 為 ： 家 庭 中 心 、 知 識 藝

文 、 活 躍 社 交 、 運 動 健 康 、 流

行 時 尚 等 五 種 類 型 。 不 同 性

別 、 年 齡 、 婚 姻 狀 況 、 職 稱 及

子 女 狀 況 之 桃 園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取 向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楊 馥 如  

（ 2 0 1 1）  

新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生

活 型 態、休

閒 參 與 及

幸 福 感 關

係 之 研 究  

新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新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的 生 活 型 態

分 為 家 庭 中 心 取 向 、 保 守 穩 定

取 向 、 健 康 生 活 取 向 、 自 信 領

導 取 向 、 社 交 人 際 取 向 、 流 行

時 尚 取 向 等 六 種 。  

研 究 中 發 現 新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之 生 活 型 態 現 況 會 因 性 別 、 年

齡 、 職 務 、 婚 姻 及 子 女 狀 況 、

服 務 年 資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根 據 上 述 文 獻 得 知 ， 藉 由 生 活 型 態 來 研 究 個 體 行 為 時 ，

可 利 用 生 活 型 態 變 數 作 為 分 群 基 礎 ， 將 研 究 對 象 分 成 數 個 不

同 的 生 活 型 態 集 群 ， 再 比 較 各 集 群 在 其 它 變 數 或 行 為 上 之 差

異 。  

（ 二 ） 背 景 變 項 與 生 活 型 態 之 相 關 分 析  

本 研 究 針 對 國 內 教 師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與 生 活 型 態 之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做 分 析 探 討 ， 結 果 分 述 如 下 ：  

1 .性 別  

朱 俶 儀 （ 2 0 0 3） 研 究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中 教 師 在 各 生 活 型 態

的 取 向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獲 得 部 份 支 持 。 研 究 中 發 現 ， 女 性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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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教 師 較 傾 向 於 知 識 取 向 及 家 庭 取 向 的 生 活 型 態 ， 而 男 性 國

中 教 師 則 較 傾 向 於 運 動 健 康 取 向 的 生 活 型 態 。  

男 性 大 學 教 師 較 女 性 大 學 教 師 傾 向 於「 運 動 放 鬆 者 」（ 蘇

可 欣 ， 2 0 0 5 ） 。  

不 同 性 別 之 桃 園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家 庭 中 心 、 流 行 時 尚 、 運

動 健 康 等 生 活 型 態 取 向 上 有 著 顯 著 差 異 （ 游 錫 霖 ， 2 0 0 9 )。  

不 同 性 別 在 休 閒 生 活 型 態 上 ， 有 喜 好 運 動 者 、 網 路 娛 樂

者 、 人 際 導 向 者 三 者 達 顯 著 水 準 ， 其 結 果 都 是 男 生 優 於 女 生

（ 何 慶 燕 ， 2 0 1 0 ) 。   

梁 畢 玲 （ 2 0 0 6） 、 楊 馥 如 （ 2 0 1 1 ）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的

教 師 在 整 體 的 生 活 型 態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許 多 研 究 發 現 性 別 會 造 成 生 活 型 態 上 的 差 異 ， 例 如 男 性

較 傾 向 運 動 健 康 取 向 （ 朱 俶 儀 ， 2 0 0 3； 蘇 可 欣 ， 2 0 0 5） 。 但

也 有 研 究 者 認 為 不 同 性 別 變 項 的 教 師 在 整 體 的 生 活 型 態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梁 畢 玲 ， 2 0 0 6； 楊 馥 如 ， 2 0 1 1） 。 本 研 究 將 就 性

別 變 項 針 對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之 生 活 型 態 加 以 探 討 。  

2 .年 齡  

朱 俶 儀 （ 2 0 0 3） 研 究 發 現 ， 年 齡 在 3 1歲 以 上 的 國 中 教 師

較 3 0歲 以 下 者 更 傾 向 家 庭 取 向 的 生 活 型 態 ； 年 齡 在 4 1歲 以 上

的 國 中 教 師 則 較 4 0歲 以 下 者 更 傾 向 保 守 取 向 及 運 動 健 康 傾 向

的 生 活 型 態 ； 而 年 齡 在 3 0歲 以 下 的 國 中 教 師 較 4 1 ~ 5 0歲 者 更

傾 向 於 流 行 取 向 及 自 信 領 導 取 向 的 生 活 型 態 。 綜 合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可 知，不 同 年 齡 的 國 中 教 師 在 保 守 取 向、自 信 領 導 取 向、

流 行 取 向 、 家 庭 取 向 及 運 動 健 康 取 向 等 生 活 型 態 取 向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何 慶 燕 （ 2 0 1 0）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在 「 喜 好 運 動 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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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作 為 樂 者 」 、 「 網 路 遊 樂 者 」 、 「 人 際 導 向 者 」 有 顯 著

差 異 ， 年 齡 5 1歲 以 上 在「 喜 好 運 動 者 」取 向 上 優 於 3 1 ~ 4 0 歲 ；

4 1 ~ 5 0歲 在「 工 作 為 樂 者 」取 向 上 優 於 3 0歲 (含 )以 下；3 0歲 (含 )

以 下 在 「 網 路 遊 樂 者 」 取 向 上 皆 優 於 3 1歲 以 上 者 ， 而 3 1 ~ 4 0

歲 則 優 於 4 1 歲 以 上 者 ； 3 0歲 (含 )以 下 與 4 1 ~ 5 0歲 在「 人 際 導 向

者 」 取 向 上 皆 優 於 3 1 ~ 4 0歲 。  

蘇 可 欣 （ 2 0 0 5） 、 梁 畢 玲 （ 2 0 0 6 ） 、 楊 馥 如 （ 2 0 1 1） 等

人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變 項 的 教 師 在 整 體 的 生 活 型 態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綜 上 研 究 所 述 ， 有 研 究 者 發 現 年 齡 的 差 距 會 造 成 生 活 型

態 上 的 差 異 ， 例 如 年 長 者 較 傾 向 運 動 健 康 取 向 （ 朱 俶 儀 ，

2 0 0 3；何 慶 燕， 2 0 1 0）；年 青 人 則 較 傾 向 流 行、人 際 取 向（ 朱

俶 儀 ， 2 0 0 3 ； 何 慶 燕 ， 2 0 1 0 ） ， 但 也 有 研 究 者 認 為 不 同 年 齡

變 項 的 教 師 在 整 體 的 生 活 型 態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蘇 可 欣，2 0 0 5；

楊 馥 如 ， 2 0 1 1） 。 本 研 究 將 就 年 齡 變 項 針 對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之 生 活 型 態 加 以 探 討 。  

3 .服 務 年 資  

梁 畢 玲 （ 2 0 0 6）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任 教 職 年 資 之 國 小 教 師 在

「 生 活 型 態 」整 體 及「 家 庭 中 心 」、「 健 康 休 閒 」、「 自 信 社 交 」、

「 流 行 時 尚 」 各 層 面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 在 「 家 庭 中 心 」 層 面 上

任 教 職 1 1 年 以 上 的 國 小 教 師 高 於 任 教 職 5  年 以 下 的 國 小 教

師 ；「 自 信 社 交 」 層 面 方 面 任 教 職 2 1  年 以 上 的 國 小 教 師 高 於

任 教 職 5 - 1 0年 的 國 小 教 師；「 流 行 時 尚 」層 面 方 面 任 教 職 5  年

以 下 的 國 小 教 師 高 於 任 教 職 6年 以 上 的 國 小 教 師 。  

何 慶 燕 （ 2 0 1 0） 研 究 發 現 服 務 年 資 2 1 ~ 3 0年 在 「 喜 好 運

動 者 」 方 面 優 於 2 0年 以 上 者 ； 2 1 ~ 3 0年 在 「 工 作 為 樂 者 」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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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上 優 於 1 ~ 1 0年 ； 服 務 年 資 1 ~ 1 0 年 在 「 網 路 娛 樂 者 」 方 面 皆

優 於 1 1年 以 上 者 ；「 人 際 導 向 」 方 面 服 務 年 資 2 1 ~ 3 0年 則 優 於

2 0年 以 下 者 。  

楊 馥 如 （ 2 0 1 1）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的 教 師 在 整 體 的

生 活 型 態 有 顯 著 差 異，服 務 年 資 1 1 ～ 1 5年 比 5 年 以 下 的 教 師 更

傾 向 於 家 庭 中 心 取 向 的 生 活 型 態 ； 服 務 年 資 2 6年 以 上 比 1 5年

以 下 的 教 師 更 傾 向 於 健 康 生 活 取 向 的 生 活 型 態 ； 服 務 年 資 2 6

年 以 上 比 1 0 年 以 下 的 教 師 更 傾 向 於 保 守 穩 定 取 向 的 生 活 型

態 。  

綜 上 所 述 ， 發 現 服 務 年 資 的 差 距 會 造 成 生 活 型 態 上 的 差

異，例 如 年 資 高 者 較 傾 向 家 庭 中 心、自 信 社 交 取 向（ 梁 畢 玲 ，

2 0 0 6；何 慶 燕， 2 0 1 0）；年 資 低 者 則 較 傾 向 流 行、網 路 娛 樂（ 梁

畢 玲 ， 2 0 0 6； 何 慶 燕 ， 2 0 1 0）， 但 也 有 研 究 者 認 為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變 項 的 教 師 在 整 體 的 生 活 型 態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蘇 可 欣 ，

2 0 0 5） 。 本 研 究 將 就 服 務 年 資 變 項 針 對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之 生

活 型 態 加 以 探 討 。  

4 .學 歷  

    蘇 可 欣 （ 2 0 0 5） 、 梁 畢 玲 （ 2 0 0 6）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不 同 學

歷 的 國 小 教 師 在 「 生 活 型 態 」 整 體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但 在 張 淑

靜 ( 2 0 0 6 )的 研 究 中 是 有 差 異 的 ， 故 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探 討 之 。  

5 .職 務  

梁 畢 玲 （ 2 0 0 6） 、 楊 馥 如 （ 2 0 1 1 ）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學 校 職

務 之 教 師 在 「 生 活 型 態 」 整 體 層 面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何 慶 燕（ 2 0 1 0）研 究 發 現 不 同 職 務 在 休 閒 生 活 型 態 6 項 因

素 上 ， 在 「 喜 好 運 動 者 」 方 面 行 政 人 員 優 於 導 師 ； 在 「 網 路

娛 樂 者 」 方 面 發 現 專 任 老 師 優 於 導 師 ； 而 在 「 人 際 導 向 」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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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行 政 人 員 則 優 於 導 師 。  

綜 上 研 究 所 述 ， 發 現 不 同 的 職 務 在 生 活 型 態 整 體 層 面 上

並 無 一 致 看 法 ， 故 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探 討 之 。  

6 .婚 姻 狀 況  

游 錫 霖 （ 2 0 0 9）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桃 園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家 庭 中 心 、 流 行 時 尚 等 生 活 型 態 取 向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何 慶 燕（ 2 0 1 0）研 究 發 現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在 休 閒 生 活 型 態 6

項 因 素 上 ， 未 婚 教 師 「 工 作 為 樂 者 」 方 面 優 於 已 婚 教 師 ； 未

婚 教 師 在「 戶 外 遊 憩 者 」方 面 優 於 已 婚 教 師；己 婚 教 師 在「 網

路 娛 樂 者 」 方 面 則 優 於 未 婚 教 師 。  

朱 俶 儀 （ 2 0 0 3） 研 究 發 現 ， 已 婚 的 國 中 教 師 較 傾 向 於 家

庭 取 向 、 保 守 取 向 、 知 識 取 向 及 運 動 健 康 的 生 活 型 態 ， 而 未

婚 的 國 中 教 師 則 較 傾 向 流 行 取 向 及 自 信 領 導 取 向 的 生 活 型

態 。  

研 究 顯 示 ， 有 無 婚 姻 關 係 通 常 會 造 成 生 活 型 態 上 的 差

異，例 如 未 婚 者 較 傾 向 追 求 流 行 取 向；已 婚 者 則 較 傾 向 家 庭、

健 康 知 識 、 保 守 等 取 向 （ 朱 俶 儀 ， 2 0 0 3； 梁 畢 玲 ， 2 0 0 6） ，

但 也 有 研 究 者 認 為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教 師 在 整 體 的 生 活 型 態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蘇 可 欣， 2 0 0 5；梁 畢 玲， 2 0 0 6；楊 馥 如， 2 0 1 1）。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就 婚 姻 狀 況 針 對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之 生 活 型 態 加

以 探 討 。  

7 .家 庭 狀 況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之 大 學 教 師 在 「 生 活 型 態 」 整 體

層 面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蘇 可 欣 ， 2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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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 校 規 模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國 小 教 師 在 「 生 活 型 態 」 整 體

層 面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鄭 熙 彥 ， 1 9 8 7； 梁 畢 玲 ， 2 0 0 6 ）。  

表 2 - 1 - 5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與 生 活 型 態 之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作 者  

( 年 代 )  
研 究 對 象  

性 別  

差 異  

年 齡  

差 異  

年 資  

差 異  

學 歷  

差 異  

職 務  

差 異  

婚 姻

狀 況

差 異  

家 庭  

狀 況  

學 校

規 模

差 異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鄭 熙 彥

( 1 9 8 7 )  

國 小  

教 師  
◎   ◎   ◎     ◎       

 
◎  

朱 俶 儀  

( 2 0 0 3 )  

國 中  

教 師  
◎   ◎         ◎     

 
 

蘇 可 欣  

( 2 0 0 5 )  

大 學  

教 師  
◎    ◎   ◎   ◎     ◎   ◎  

 
 

張 淑 靜

( 2 0 0 6 )  

台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   ◎   ◎   ◎     ◎     

 
 

梁 畢 玲  

( 2 0 0 6 )  

高 雄 市  

國 小 教 師  
 ◎   ◎  ◎    ◎   ◎   ◎    

 
◎  

游 錫 霖  

( 2 0 0 9 )  

桃 園 縣  

國 小 教 師  
◎   ◎       ◎   ◎     

 
 

何 慶 燕  

( 2 0 1 0 )  

台 南 縣 國

中 教 師  
◎   ◎   ◎     ◎   ◎     

 
 

楊 馥 如  

( 2 0 1 1 )  

新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   ◎  ◎      ◎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之 研 究 可 發 現 ， 生 活 型 態 可 能 會 因 受 試 者

不 同 性 別 、 年 齡 、 服 務 年 資 、 學 歷 、 職 務 、 婚 姻 狀 況 、 家 庭

狀 況 、 學 校 規 模 等 因 素 影 響 之 下 而 有 所 差 異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探 討 嘉 義 縣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方 面 是 否 也 有 此 差 異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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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休 閒 涉 入  

 

「 涉 入 」（ i n v o l v e m e n t ） 乃 一 運 用 相 當 廣 泛 之 多 元 化 概

念 ， 早 期 常 被 運 用 於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探 討 及 個 人 態 度 之 衡 量 ，

但 自 從 民 國 8 7 年 政 府 施 行 隔 週 休 二 日 、 民 國 9 0 年 正 式 推 行

公 務 人 員 週 休 二 日 之 後 ， 隨 著 國 人 空 閒 時 間 增 加 ， 對 休 閒 活

動 之 參 與 日 益 受 到 重 視 ， 因 此 學 者 們 對 休 閒 、 遊 憩 領 域 之 探

討 文 獻 也 相 當 多 ， 休 閒 涉 入 ( l e i s u r e  i n v o l v e m e n t )之 概 念 開 始

受 到 大 眾 的 重 視 。 本 節 就 休 閒 涉 入 之 定 義 、 衡 量 構 面 及 相 關

研 究 等 文 獻 進 行 探 討 。  

一 、 休 閒 涉 入 定 義  

涉 入 亦 有 研 究 者 將 其 譯 為「 投 入 」，通 常 是 用 來 探 討 個 人

在 某 些 特 殊 活 動 或 情 境 下 的 所 投 入 之 程 度 。「 涉 入 」

( i n v o l v e m e n t )一 詞 的 概 念 是 來 自 社 會 心 理 學 之 社 會 判 斷 理 論

( s o c i a l  j u d g m e n t  t h e o r y）。 社 會 判 斷 理 論 認 為 ： 涉 入 是 種 態

度 的 概 念 ， 在 個 人 與 社 會 環 境 之 互 動 過 程 中 產 生 ， 理 論 中 指

出 若 個 體 對 某 一 事 件 的 自 我 涉 入 ( e g o  i n v o l v e m e n t )程 度 越

高 ， 則 其 對 相 關 事 物 的 定 見 越 深 ， 接 受 相 反 意 見 的 空 間 越 小

（ 張 良 漢， 2 0 0 6）。涉 入 為 個 體 與 休 閒 活 動、遊 憩 相 關 設 施 與

產 品 間 ， 經 特 定 的 刺 激 或 情 境 所 喚 起 之 無 法 察 覺 的 動 機 或 感

興 趣 之 心 理 狀 態  ( H a v i t z  &  D i m a n c h e , 1 9 9 7 )  ， 涉 入 可 以 用 來

了 解 個 人 對 某 一 行 為 之 情 感 連 結 以 及 後 續 參 與 的 態 度 。 因

此 ， 在 休 閒 遊 憩 領 域 中 ， 涉 入 被 當 作 用 來 瞭 解 休 閒 行 為 的 一

種 重 要 方 法  ( W i l e y,  S h a w  &  H a v i t z , 2 0 0 0 )  。  

S e l i n  與  H o w a r d  ( 1 9 8 8 )  整 合 了 自 我 涉 入 與 休 閒 相 關 研

究 後 ， 休 閒 涉 入 才 引 起 了 休 閒 界 廣 泛 的 注 意 和 興 趣 ， 因 為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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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休 閒 涉 入 多 被 運 用 於 廣 告 學 、 行 銷 學 或 是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研

究 領 域 中 。  

S e l i n  與  H o w a r d  ( 1 9 8 8 )  認 為 休 閒 涉 入 是 指 遊 客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時 所 獲 得 的 愉 悅 與 自 我 表 現 之 程 度 。 在 H a v i t z  與  

D i m a n c h e  ( 1 9 9 0 )  的 研 究 中 ， 休 閒 涉 入 是 指 被 特 定 的 刺 激 或

情 境 所 引 發 ， 對 某 一 活 動 產 生 無 法 察 覺 的 動 機 、 激 勵 及 興 趣

的 心 理 狀 態 。 W i l e y ,  S h a w  與  H a v i t z  ( 2 0 0 0 )  認 為 休 閒 涉 入

為 個 人 在 從 事 特 別 的 休 閒 活 動 時 所 投 入 之 程 度 ， 休 閒 涉 入 亦

是 一 種 讓 參 與 者 本 身 對 休 閒 活 動 持 續 參 與 的 態 度 。 蔡 巧 玲

（ 2 0 0 5） 指 出 休 閒 涉 入 乃 個 人 喜 愛 其 所 參 與 之 活 動 時 所 表 現

出 關 心 與 投 入 的 一 種 心 理 狀 態 。 以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來 說 ， 當 個

人 喜 愛 此 活 動 ， 在 持 續 參 與 的 過 程 中 感 到 愉 悅 、 快 樂 ， 且 知

覺 到 活 動 的 重 要 性，涉 入 即 因 此 被 引 發。在 王 慶 田（ 2 0 0 9） 研

究 中 指 出 休 閒 涉 入 為 個 人 利 用 閒 暇 或 空 閒 的 時 間 ， 藉 由 有 益

之 身 體 活 動 或 運 動 項 目 的 實 施 ， 在 自 由 自 在 的 情 境 下 ， 獲 得

身 心 平 衡 發 展 並 達 到 休 閒 娛 樂 的 效 果 。 以 下 茲 將 各 學 者 對 休

閒 涉 入 定 義 之 看 法 彙 整 如 表 2 - 2 - 1 ：  

表 2 - 2 - 1  

休 閒 涉 入 之 定 義  

學 者 (年 代 )  定 義  

E n g e l , B l a c k w e l l  

&   

M i n i a r d ( 1 9 9 5 )  

 

涉 入 是 指 在 特 定 情 境 中 ， 經 由 刺 激 引 起

個 人 知 覺 的 重 要 程 度 。  

 

H a v i t z  &  

D i m a n c h e ( 1 9 9 9 )  
休 閒 涉 入 為 個 體 面 對 遊 憩 活 動 或 是 休 閒

相 關 產 品 時 ， 一 種 被 特 定 情 境 所 引 發 、

驅 動 ， 無 法 觀 察 出 動 機 、 興 趣 的 心 理 狀

態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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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代 )  定 義  

W i l e y,  S h a w  &  

H a v i t z ( 2 0 0 0 )  
休 閒 涉 入 為 個 人 在 從 事 特 別 的 休 閒 活 動

時 所 投 入 之 程 度 ， 休 閒 涉 入 亦 是 一 種 讓

參 與 者 本 身 對 休 閒 活 動 持 續 參 與 的 態

度 。  
 

劉 盈 足 （ 2 0 0 5）  休 閒 涉 入 是 屬 於 外 在 行 為 的 參 與 情 形 ，

乃 個 人 在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時 所 投 入 的 時

間 、 金 錢 以 及 相 關 設 備 等 。 此 外 ， 休 閒

涉 入 也 是 個 人 與 遊 憩 活 動 間 的 一 種 覺 醒

或 感 興 趣 的 狀 態 ， 當 參 與 者 涉 入 程 度 有

差 異 時 ， 其 外 在 行 為 的 表 現 與 內 在 心 理

的 動 機 皆 會 有 所 不 同 。  
 

蔡 巧 玲 （ 2 0 0 5）  休 閒 涉 入 乃 個 人 喜 愛 其 所 參 與 之 活 動 時

所 表 現 出 關 心 與 投 入 的 一 種 心 理 狀 態 。

以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來 說 ， 當 個 人 喜 愛 此 活

動 ， 在 持 續 參 與 的 過 程 中 感 到 愉 悅 、 快

樂 ， 且 知 覺 到 活 動 的 重 要 性 ， 涉 入 即 因

此 被 引 發 。  
 

蔡 樹 芬 、 葉 源 鎰

（ 2 0 0 6）  

休 閒 涉 入 為 個 人 對 於 各 個 休 閒 活 動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參 與 程 度 。  

 

沈 進 成 、 曾 慈

慧 、 林 映 秀

（ 2 0 0 8）  

休 閒 涉 入 可 藉 由 活 動 表 現 自 我 的 程 度 及

某 個 活 動 與 個 人 生 活 網 所 產 生 之 連 結 程

度 。  

 

王 慶 田 （ 2 0 0 9）  休 閒 涉 入 為 個 人 利 用 閒 暇 或 空 閒 的 時

間 ， 藉 由 有 益 之 身 體 活 動 或 運 動 項 目 的

實 施 ， 在 自 由 自 在 的 情 境 下 ， 獲 得 身 心

平 衡 發 展 並 達 到 休 閒 娛 樂 的 效 果 。  

 

王 育 文 、 張 國 振

（ 2 0 1 0）  

休 閒 涉 入 ( i n v o l v e m e n t ) 是 一 種 對 事 務 或

活 動 的 用 心 態 度 ， 包 含 心 理 、 行 為 的 層

面 ， 進 而 獲 得 自 我 的 需 求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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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代 )  定 義  

張 智 傑 、 李 城 忠

（ 2 0 1 0）  

 

休 閒 涉 入 意 指 個 人 對 某 項 事 物 所 感 覺 的

攸 關 程 度 。  

蘇 慧 慈 （ 2 0 1 1）  休 閒 涉 入 為 各 族 群 參 加 六 堆 嘉 年 華 之 相

關 活 動 的 深 度 或 程 度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由 各 學 者 對 休 閒 涉 入 之 看 法 得 知 ， 可 藉 休 閒 涉 入 來 衡 量

個 體 對 某 一 活 動 所 投 入 的 態 度 ， 為 個 體 對 某 一 休 閒 活 動 之 持

續 參 與 、 關 注 或 投 入 的 程 度 ， 及 其 和 休 閒 活 動 所 產 生 的 連 結

程 度 。 連 結 程 度 若 越 高 ， 則 代 表 涉 入 程 度 越 深 。 此 外 ， 藉 由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 將 可 激 發 個 體 產 生 刺 激 、 興 趣 之 感 受 。 綜 合

上 述 文 獻 之 探 討 ， 本 研 究 將 休 閒 涉 入 定 義 為 「 教 師 對 休 閒 活

動 關 注 、 重 視 及 持 續 參 與 時 的 投 入 程 度 」 。  

二 、 休 閒 涉 入 衡 量 構 面  

M c I n t y r e  ( 1 9 8 9 )  提 出 涉 入 的 概 念 亦 適 用 於 休 閒 遊 憩 領

域 ， 他 指 出 當 人 們 在 參 與 過 程 中 得 到 愉 悅 ， 且 將 活 動 視 為 具

有 自 我 意 涵 、 重 要 的 且 成 為 其 休 閒 生 活 中 心 時 ， 參 與 者 對 活

動 的 涉 入 於 焉 產 生 。  

M c I n t y r e  與  P i g r a m  ( 1 9 9 2 )  整 合 過 去 相 關 研 究， 認 為 個

體 會 因 情 感 因 素 ， 而 做 出 不 同 的 選 擇 ， 因 此 發 展 出 休 閒 涉 入

量 表 ， 將 休 閒 涉 入 分 為 吸 引 力 ( a t t r a c t i o n ) 、 自 我 表 現

( s e l f - e x p r e s s i o n ) 、 生 活 中 心 性 ( c e n t r a l i t y  t o  l i f e s t y l e ) 等 三 個

構 面 ， 並 依 此 做 為 衡 量 工 具 ， 且 至 今 仍 廣 泛 被 運 用 在 相 關 研

究 中 。  

依 據 K y l e  與  C h i c k  ( 2 0 0 2 )  之 論 述 ， 將 此 三 構 面 的 意 涵

分 述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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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吸 引 力 ( a t t r a c t i o n )： 意 指 個 體 所 感 知 到 活 動 的 重 要 性

及 參 與 活 動 後 所 帶 來 之 愉 悅 感 。  

( 2 )自 我 表 現 ( s e l f - e x p r e s s i o n )：等 同 象 徵 價 值，即 個 體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時 所 展 現 之 個 人 風 格 與 特 性 。  

( 3 )生 活 中 心 性 ( c e n t r a l i t y  t o  l i f e s t y l e ) ： 範 圍 涵 蓋 活 動 及  

社 交 圈 (如 家 人 或 朋 友 )，是 指 休 閒 活 動 與 個 體 生 活 之  

相 關 性 ， 並 在 個 體 生 活 中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此 外 ， D i m a n c h e ,  H a v i t z  與  H o w a r d  ( 1 9 9 1 )  在 其 遊 憩 活

動 休 閒 涉 入 之 研 究 中 則 將 休 閒 涉 入 分 為 重 要 愉 悅 性 、 象 徵 性

及 風 險 結 果 、 風 險 可 能 等 四 構 面 來 進 行 研 究 。 L a u r e n t  與  

K a p f e r e r  ( 1 9 8 5 )  在 其 C I P 量 表 ( C o n s u m e r  I n v o l v e m e n t  

P r o f i l e ,  C I P )中 ， 共 分 成 重 要 性 ( I m p o r t a n c e )、 愉 悅 價 值

( P l e a s u r e  v a l u e )、 象 徵 價 值 ( S y m b o l i c )、 風 險 結 果 ( R i s k  

c o n s e q u e n c e s )和 風 險 可 能 性 ( R i s k  p r o b a b i l i t y )等 五 個 構 面 。

K i m , S c o t t  &  C r o m p t o n  ( 1 9 9 7 )  在 探 討 賞 鳥 行 為 之 研 究 中 ， 將

休 閒 涉 入 分 為 重 要 愉 悅 性、風 險 知 覺、象 徵 價 值 等 三 個 構 面。

張 家 銘 、 林 麗 娟 、 張 良 漢 （ 2 0 0 7 ） 在 探 討 國 小 學 童 休 閒 涉 入

的 研 究 中 則 參 考 H a v i t z  與  M a n n e l l  ( 2 0 0 5 )  涉 入 程 度 之 量 表

共 分 為 吸 引 力 ( a t t r a c t i o n ) 、 徵 兆 ( s i g n )、 風 險 的 結 果 ( r i s k  

c o n s e q u e n c e ) 、 風 險 的 可 能 性 ( r i s k  p r o b a b i l i t y ) 等 四 個 構 面 。  

王 慶 田（ 2 0 0 9）則 依 據 M c I n t y r e  與  P i g r a m  ( 1 9 9 2 )  發 展

出 的 休 閒 涉 入 量 表 並 依 吸 引 力 、 生 活 型 態 中 心 性 及 自 我 表 現

三 個 構 面 ， 將 其 改 編 為 適 合 研 究 國 小 教 師 之 休 閒 涉 入 的 測 量

工 具。張 智 傑、李 城 忠（ 2 0 1 0）依 據 K y l e  與  M o w e n  ( 2 0 0 5 )  應

用 在 遊 憩 及 觀 光 活 動 之 休 閒 涉 入 量 表 的 論 點 ， 修 改 後 以 吸 引

力 、 自 我 表 現 及 生 活 型 態 的 中 心 性 三 個 構 面 作 為 衡 量 基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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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耕 毓 （ 2 0 0 8） 在 其 研 究 中 亦 是 採 用 吸 引 力 、 中 心 性 與 自 我

表 現 等 三 個 構 面 ， 藉 此 瞭 解 不 同 衝 浪 者 之 涉 入 程 度 ， 進 而 比

較 他 們 在 消 費 決 策 上 之 差 異 。 以 下 將 有 關 休 閒 涉 入 衡 量 之 相

關 構 面 整 理 如 表 2 - 2 - 2：  

表 2 - 2 - 2    

休 閒 涉 入 衡 量 構 面 彙 整 表  

 

吸

引

力  

自

我

表

現  

生

活

中

心

性  

重

要

性  

愉

悅  

性  

象

徵

性  

風 險  

知 覺  

風

險

結

果  

風

險

可

能  

L a u r e n t  &  K a p f e r e r  

( 1 9 8 5 )  
   ˇ  ˇ  ˇ  ˇ  ˇ  

M c I n t y r e  &  P i g r a m  

( 1 9 9 2 )  
ˇ  ˇ  ˇ       

D i m a n c h e ,  H a v i t z  &  

H o w a r d  ( 1 9 9 1 )  
   ˇ  ˇ  ˇ  ˇ  ˇ  

K i m ,  S c o t t  &  C r o m p t o n  

( 1 9 9 7 )  
   ˇ  ˇ  ˇ  ˇ  ˇ  

W i l l e y,  S h a w  &  H a v i t z  

( 2 0 0 0 )  
ˇ  ˇ  ˇ       

劉 盈 足 （ 2 0 0 5）     ˇ  ˇ  ˇ  ˇ  ˇ  

翁 士 軒 （ 2 0 0 7）  ˇ  ˇ  ˇ       

張 家 銘 、 林 麗 娟 、  

張 良 漢 （ 2 0 0 7）  
ˇ      ˇ  ˇ  ˇ  

陳 耕 毓 （ 2 0 0 8）  ˇ  ˇ  ˇ       

王 慶 田 （ 2 0 0 9）  ˇ  ˇ  ˇ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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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引

力  

自

我

表

現  

生

活

中

心

性  

重

要

性  

愉

悅  

性  

象

徵

性  

風 險  

知 覺  

風

險

結

果  

風

險

可

能  

張 智 傑、李 城 忠（ 2 0 1 0） ˇ  ˇ  ˇ       

江 雯 晴 、 畢 璐 鑾 、  

郭 正 德 （ 2 0 1 1）  
ˇ  ˇ  ˇ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根 據 文 獻 探 討 之 結 果 發 現 ， 多 數 研 究 者 （ W i l l e y,  S h a w                                                                                                                                                                                                                                                                                                                                                                                                                                                                                                             

&  H a v i t z , 2 0 0 0； 翁 士 軒 ， 2 0 0 7； 王 慶 田 ， 2 0 0 9； 張 智 傑 、 李

城 忠， 2 0 1 0；江 雯 晴、畢 璐 鑾、郭 正 德， 2 0 1 1 ）以 M c i n t y r e  與  

P i g r a m  ( 1 9 9 2 )  之 休 閒 涉 入 三 構 面 為 研 究 採 用 之 構 面 及 參 考

依 據 ， 且 W i l e y,  S h a w  與  H a v i t z  ( 2 0 0 0 )  認 為 當 個 人 參 與 某

項 特 別 的 休 閒 活 動 時 ， 吸 引 力 、 中 心 性 與 自 我 表 現 這 三 個 構

面 的 確 能 測 量 涉 入 的 效 益 ， 亦 即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在 個 人 的 生 命

脈 絡 中 具 有 相 當 價 值 或 情 感 的 意 義 。 因 此 ， 本 研 究 將 參 考

M c i n t y r e  與  P i g r a m  ( 1 9 9 2 )  之 休 閒 涉 入 構 面 分 類，將 休 閒 涉

入 之 衡 量 構 面 分 為 吸 引 力 、 自 我 表 現 以 及 生 活 中 心 性 等 三 大

構 面 。  

三 、 休 閒 涉 入 之 相 關 研 究  

(一 )國 內 休 閒 涉 入 相 關 研 究  

收 集 了 許 多 學 者 之 研 究 ， 發 現 有 關 休 閒 涉 入 之 研 究 很

多 ， 其 研 究 之 母 群 體 也 相 當 多 樣 化 ， 茲 將 國 內 有 關 休 閒 涉 入

之 相 關 研 究 整 理 如 表 2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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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3    

國 內 學 者 對 休 閒 涉 入 之 相 關 研 究  

學 者  

(年 代 )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發 現  

劉 盈 足  

（ 2 0 0 5）  

公 務 員 週 末

之 休 閒 涉 入

與 其 休 閒 滿

意 度 關 係 之

探 討 － 以 彰

化 地 區 鄉 鎮

市 公 所 為 例  

彰 化 縣

鄉 鎮 市

公 所 之

公 務 員  

研 究 中 將 休 閒 涉 入 分 為 行 為

涉 入 與 社 會 心 理 涉 入 兩 個 層

面 。  

1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 家 庭 生 命 週

期 及 個 人 所 得 在 行 為 涉 入

上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  

2 .不 同 性 別、家 庭 生 命 週 期 及

教 育 狀 況 在 社 會 心 理 涉 入

上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  
 

胡 琇 雲  

（ 2 0 0 8）  

十 七 公 里 海

岸 線 之 遊 客

生 活 型 態 對

休 閒 涉 入 、

休 閒 體 驗 與

滿 意 度 影 響

關 係 之 研 究  

 

十 七 公

里 海 岸

線 遊 客  

生 活 型 態 對 休 閒 涉 入、休 閒 體

驗 與 滿 意 度 具 有 正 向 且 顯 著

相 關 。  

休 閒 涉 入 採 五 構 面 來 衡 量，分

別 為 ： 吸 引 力 、 中 心 性 、 社 會

聯 繫 、 自 我 肯 定 與 自 我 表 現 。 

王 慶 田  

（ 2 0 0 9）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 休

閒 效 益 及 幸

福 感 之 研 究  

 

台 南 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之 探 討 包 含 吸 引

力、生 活 型 態 的 中 心 性 及 自 我

表 現 等 三 個 構 面。休 閒 涉 入 的

研 究 結 果 為 不 同 性 別 及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者 達 顯 著 差 異 。  

 

李 曉 韻  

（ 2 0 1 0）  

私 立 技 職 校

院 職 員 工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 以 美 和

技 術 學 院 為

例  

美 和 技

術 學 院

職 員 工  

私 立 技 職 校 院 職 員 工 在 休 閒

涉 入 的 整 體 表 現 上 ， 第 一 為

「 吸 引 力 」， 第 二 為 「 生 活 重

心 」， 第 三 為「 自 我 表 現 」。 不

同 性 別 背 景 變 項 達 顯 著 差 異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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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代 )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發 現  

蘇 慧 慈  

（ 2 0 1 1）  

六 堆 嘉 年

華 參 與 者

休 閒 涉

入 、 休 閒

體 驗 與 休

閒 滿 意 之

相 關 研 究  

2 0 1 1 年

六 堆 客

家 運 動

會 之 參

與 者  

六 堆 運 動 會 暨 嘉 年 華 會 參 與

者 在 休 閒 涉 入 向 度 分 為「 重 要

性 」、「 愉 悅 性 」、「 中 心 性 」。  

六 堆 運 動 會 暨 嘉 年 華 會 參 與

者 之 休 閒 涉 入 與 休 閒 體 驗 皆

呈 現 正 相 關 。  

韋 強 善

（ 2 0 1 1）  

軍 訓 教 官

休 閒 涉 入

及 休 閒 滿

意 度 關 係

之 研 究  

新 北 市

高 中 職

校 之 軍

訓 教 官

人 員  

研 究 中 將 休 閒 涉 入 分 為「 重 要

性 」、「 愉 悅 價 值 」、「 象 徵 價

值 」、「 風 險 可 能 」與「 風 險 結

果 」等 構 面。僅 不 同 學 歷 之 軍

訓 教 官 在 休 閒 涉 入 的 象 徵 價

值 上 有 所 差 異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二 )背 景 變 項 與 休 閒 涉 入 之 相 關 分 析  

本 研 究 針 對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與 休 閒 涉 入 之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做

分 析 探 討 ， 結 果 分 述 如 下 ：  

1 .性 別  

王 慶 田 （ 2 0 0 9）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之 台 南 縣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方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 且 男 性 教 師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教 師 。

李 曉 韻（ 2 0 1 0）研 究 中 發 現 男 性 私 立 技 職 校 院 職 員 工，在「 生

活 重 心 」 構 面 上 高 於 女 性 。 但 也 有 研 究 發 現 性 別 並 不 影 響 休

閒 涉 入 之 感 受 （ 陳 耕 毓 ， 2 0 0 8； 韋 強 善 ， 2 0 1 1）。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之 研 究 ， 休 閒 涉 入 在 性 別 之 差 異 性 研 究 上

並 無 一 致 看 法 ， 故 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探 討 。  

2 .年 齡  

年 齡 對 休 閒 涉 入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陳 耕 毓 ， 2 0 0 8 ； 王 慶

田 ， 2 0 0 9； 李 曉 韻 ， 2 0 1 0； 韋 強 善 ， 2 0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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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學 者 之 研 究 皆 顯 示 休 閒 涉 入 在 年 齡 之 差 異 性 研 究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故 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是 否

也 是 如 此 。  

3 .服 務 年 資  

不 同 的 服 務 年 資 對 於 休 閒 涉 入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王 慶

田 ， 2 0 0 9； 李 曉 韻 ， 2 0 1 0； 韋 強 善 ， 2 0 1 1 ）。  

以 上 學 者 之 研 究 皆 顯 示 休 閒 涉 入 在 服 務 年 資 之 差 異 性 研

究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故 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是 否 也 是 如 此 。  

4 .學 歷  

不 同 的 教 育 程 度 對 於 休 閒 涉 入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王 慶

田 ， 2 0 0 9； 李 曉 韻 ， 2 0 1 0）。 但 韋 強 善 （ 2 0 1 1） 在 其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學 歷 之 軍 訓 教 官 在 休 閒 涉 入 的 象 徵 價 值 有 所 差 異 。 大 學

（ 含 比 照 ）學 歷 的 軍 訓 教 官 比 正 規 班、軍 事 指 參 及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 的 軍 訓 教 官 有 更 明 顯 的 感 受 。 陳 耕 毓 （ 2 0 0 8） 的 研 究

中 亦 發 現 不 同 學 歷 的 衝 浪 者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是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之 研 究 ， 休 閒 涉 入 在 學 歷 之 差 異 性 研 究 上

並 無 一 致 看 法 ， 故 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探 討 。  

5 .職 務  

王 慶 田 （ 2 0 0 9） 研 究 顯 示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會 影 響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的 情 形 。 在 「 生 活 型 態 的 中 心 性 」、「 自 我 表 現 」 與

「 整 體 」 中 ， 教 師 兼 主 任 教 師 均 顯 著 高 於 教 師 兼 組 長 教 師 與

級 任 導 師 。 但 也 有 研 究 顯 示 不 同 職 務 者 ，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李 曉 韻 ， 2 0 1 0； 韋 強 善 ， 2 0 1 1 ）。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之 研 究 ， 休 閒 涉 入 在 職 務 之 差 異 性 研 究 上

並 無 一 致 看 法 ， 故 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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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婚 姻 狀 況  

不 同 的 婚 姻 狀 況，在 休 閒 涉 入 方 面 均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王 慶

田 ， 2 0 0 9； 李 曉 韻 ， 2 0 1 0； 韋 強 善 2 0 1 1）。  

以 上 學 者 之 研 究 皆 顯 示 ， 休 閒 涉 入 在 婚 姻 狀 況 之 差 異 性

研 究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故 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是 否 也 是 如 此 。  

表 2 - 2 - 4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與 休 閒 涉 入 之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之 研 究 可 發 現 ， 休 閒 涉 入 可 能 會 因 受 試 者

不 同 性 別 、 年 齡 、 服 務 年 資 、 學 歷 、 職 務 、 婚 姻 狀 況 等 因 素

影 響 之 下 而 有 所 差 異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探 討 嘉 義 縣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方 面 是 否 也 有 此 差 異 存 在 。  

 

作 者

(年 代 )  
研 究 對 象  

性 別  

差 異  

年 齡  

差 異  

年 資  

差 異  

學 歷  

差 異  

職 務  

差 異  

婚 姻

狀 況

差 異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陳 耕 毓

( 2 0 0 8 )  
衝 浪 者   ◎   ◎    ◎       

王 慶 田

( 2 0 0 9 )  

台 南 縣  

國 小 教 師  
◎    ◎   ◎   ◎  ◎    ◎  

李 曉 韻  

( 2 0 1 0 )  

美 和 技 術 學 院  

職 員 工  
◎    ◎   ◎   ◎   ◎   ◎  

韋 強 善

( 2 0 1 1 )  

新 北 市 高 中 職

校 之 軍 訓 教 官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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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工 作 績 效  

 

績 效 ( p e r f o r m a n c e ) 乃 是 指 達 成 組 織 特 定 目 標 的 程 度 ， 為

工 作 表 現 的 一 種 衡 量  ( B r o u t h e r s ， 2 0 0 2 )  ， 因 此 個 人 之 工 作

績 效 ， 向 來 是 研 究 組 織 行 為 最 重 要 的 依 據 。 個 人 為 組 織 之 一

分 子 ， 員 工 的 工 作 績 效 與 組 織 績 效 息 息 相 關 ， 個 人 績 效 表 現

往 往 會 影 響 組 織 整 體 績 效 ， 因 此 組 織 平 日 最 關 心 的 就 是 員 工

個 人 的 工 作 績 效 ， 因 其 在 工 作 上 的 表 現 ， 將 會 影 響 組 織 的 營

運 成 果（ 陳 旭 播 ， 2 0 0 0）。 本 節 就 工 作 績 效 之 定 義 、 衡 量 構 面

及 相 關 研 究 等 文 獻 進 行 探 討 。  

一 、 工 作 績 效 定 義  

B o r m a n  與  M o t o w i d l o  ( 1 9 9 3 )  將 工 作 績 效 定 義 為 所 有

與 組 織 目 標 有 關 的 行 為 ， 此 行 為 可 依 個 體 對 組 織 目 標 貢 獻 度

的 高 低 予 以 測 量。C a m p b e l l  ( 1 9 9 0 )  認 為 工 作 績 效 係 個 人 在 工

作 中 欲 完 成 組 織 期 望 、 規 定 或 正 式 化 的 角 色 需 求 時 ， 所 表 現

出 來 對 組 織 有 貢 獻 的 行 為 。 B y a r s  與  R u e  ( 1 9 9 4 )  認 為 工 作

績 效 是 員 工 努 力 的 淨 效 果 ， 指 的 是 員 工 為 完 成 組 織 目 標 所 表

現 的 成 果 之 質 與 量。而 S c h e r m e r h o r n ,  H u n t  與  O s b o r n  ( 1 9 9 9 )  

指 出 工 作 績 效 乃 在 組 織 中 工 作 的 個 人 或 團 體 所 表 現 之 任 務 達

成 的 質 與 量 。 因 此 ， 工 作 績 效 可 藉 由 員 工 的 行 為 面 和 任 務 的

結 果 面 來 加 以 衡 量 。 K a n e  ( 1 9 7 6 )  亦 認 為 工 作 績 效 乃 員 工 在

某 一 段 特 定 時 間 裡 ， 執 行 工 作 時 所 達 成 的 工 作 結 果 。  

蘇 義 祥 （ 1 9 9 9） 在 其 研 究 中 指 出 工 作 績 效 乃 個 人 在 工 作

上 之 貢 獻 價 值 、 工 作 之 質 或 量 ， 亦 即 員 工 的 生 產 力 ， 若 員 工

具 高 生 產 力 ， 則 組 織 整 體 經 營 績 效 高 。 陳 旭 播 （ 2 0 0 0） 指 出

工 作 績 效 乃 員 工 在 工 作 上 之 表 現 ， 此 表 現 將 對 組 織 營 運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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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所 影 響 。 孫 本 初 （ 2 0 0 1） 認 為 工 作 績 效 則 是 個 人 在 工 作 上

所 貢 獻 之 價 值 、 工 作 品 質 或 數 量 ； 員 工 之 工 作 績 效 可 藉 由 其

工 作 成 果 之 質 與 量 以 及 目 標 的 達 成 度 來 加 以 評 斷 。  

朱 明 謙 （ 2 0 0 1） 認 為 工 作 績 效 乃 是 個 人 為 了 對 組 織 目 標

有 所 貢 獻 ， 在 工 作 中 所 從 事 的 一 切 行 為 ， 並 可 針 對 貢 獻 度 加

以 測 量 及 評 估 。 林 菁 真 、 王 淑 治 、 甘 唐 沖 、 滕 中 瑋 （ 20 0 8）

則 認 為 工 作 績 效 代 表 員 工 為 了 對 組 織 目 標 能 有 所 貢 獻 ， 在 工

作 中 所 從 事 的 一 切 行 為 ， 並 可 對 這 些 行 為 加 以 測 量 及 評 估 。

何 睦 美 、 王 博 誼 （ 2 0 0 9） 指 出 工 作 績 效 即 為 個 人 在 工 作 上 之

貢 獻 、 效 率 或 任 務 完 成 度 ， 乃 因 工 作 而 衍 生 出 的 價 值 。 以 下

茲 將 工 作 績 效 定 義 彙 整 如 表 2 - 3 - 1 。  

表 2 - 3 - 1    

工 作 績 效 之 定 義  

學 者 (年 代 )  定 義  

Ve n k a t r a m a n  &  

R a m a n u j a m ( 1 9 8 6 )  
工 作 績 效 可 從 三 方 面 衡 量 ：  

1 . 財 務 績 效 乃 達 成 企 業 經 濟 目 標 的 程

度 。  

2 . 事 業 績 效 為 財 務 績 效 與 作 業 績 效 之 總

合 。  

3 . 組 織 效 能 包 含 達 成 組 織 各 種 相 互 衝 突

之 目 標 ， 以 及 各 種 關 係 人 之 目 標 滿

足 。  

 
C a m p b e l l ( 1 9 9 0 )  工 作 績 效 係 個 人 在 工 作 中 欲 完 成 組 織

期 望 、 規 定 或 正 式 化 的 角 色 需 求 時 ， 所

表 現 出 來 對 組 織 有 貢 獻 的 行 為 。  

 
B o r m a n  &  

M o t o w i d l o  

( 1 9 9 3 )  

工 作 績 效 之 定 義 為 與 組 織 目 標 有 關 的

一 切 行 為 ， 且 可 依 個 體 對 組 織 目 標 貢 獻

度 的 高 低 加 以 衡 量 此 行 為 。  

                                       (續 下 頁 )  



 

 

 

35 

學 者 (年 代 )  定 義  

B y a r s  &  

R u e ( 1 9 9 4 )  
績 效 指 的 是 在 組 織 中 員 工 實 現 工 作 的

程 度 ， 可 用 來 衡 量 、 評 估 員 工 目 前 工 作

表 現 的 情 況 。  

 
S c h e r m e r h o r n ,  

H u n t  &  

O s b o r n ( 1 9 9 9 )  

工 作 績 效 乃 在 組 織 中 工 作 的 個 人 或 團

體 所 表 現 之 任 務 達 成 的 質 與 量 。 因 此 ，

工 作 績 效 可 藉 由 員 工 的 行 為 面 和 任 務

的 結 果 面 來 加 以 衡 量 。  

 
蘇 義 祥 （ 1 9 9 9）  工 作 績 效 乃 個 人 在 工 作 上 之 貢 獻 價

值 、 工 作 之 質 或 量 ， 亦 即 員 工 的 生 產

力 ， 若 員 工 具 高 生 產 力 ， 則 組 織 整 體 經

營 績 效 高 。  

 
陳 旭 播 （ 2 0 0 0）  工 作 績 效 乃 員 工 在 工 作 上 之 表 現 ， 此 表

現 將 對 組 織 營 運 成 果 有 所 影 響 。  

 
孫 本 初 （ 2 0 0 1）  工 作 績 效 則 是 個 人 在 工 作 上 所 貢 獻 之

價 值 、 工 作 品 質 或 數 量 ； 員 工 之 工 作 績

效 可 藉 由 其 工 作 成 果 之 質 與 量 以 及 目

標 的 達 成 度 來 加 以 評 斷 。  

 
林 澄 貴 （ 2 0 0 1）  工 作 績 效 是 指 員 工 於 某 特 定 期 間 內 ， 執

行 工 作 時 所 達 成 結 果 的 紀 錄 ， 或 達 成 目

標 的 效 益 。  

 
于 家 琪 （ 2 0 0 5）  工 作 績 效 乃 是 員 工 在 某 一 特 定 期 間

內 ， 工 作 執 行 時 所 達 成 結 果 的 紀 錄 。  

 
蔡 雅 竹 （ 2 0 0 6）  績 效 是 組 織 內 某 一 項 規 劃 或 執 行 方

案 ， 其 目 標 達 成 的 程 度 ， 或 對 某 一 特 定

目 標 達 成 程 度 的 評 估 值 ； 而 工 作 績 效 就

是 員 工 在 工 作 上 的 表 現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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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代 )  定 義  

許 南 雄 （ 2 0 0 6）  工 作 績 效 是 指 各 機 構 朝 向 組 織 目 標 或

遠 景 的 總 生 產 力 與 成 果 ， 也 是 組 織 中 員

工 個 人 或 團 體 的 工 作 成 果 ， 狹 義 的 說 ，

就 是 員 工 的 生 產 力 。  

 
李 正 鏞 （ 2 0 0 7）  員 工 有 能 力 在 特 定 期 間 內 ， 完 成 其 職 務

上 各 項 工 作 目 標 的 行 為 表 現 ， 且 此 個 人

之 行 為 表 現 必 須 對 其 所 屬 組 織 之 目 標

有 所 貢 獻 。  

 
林 菁 真 、 王 淑 治 、

甘 唐 沖 、 滕 中 瑋

（ 2 0 0 8）  

工 作 績 效 代 表 員 工 為 了 對 組 織 目 標 能

有 所 貢 獻 ， 在 工 作 中 所 從 事 的 一 切 行

為 ， 並 可 對 這 些 行 為 加 以 測 量 及 評 估 。  

 
何 睦 美 、 王 博 誼

（ 2 0 0 9）  

工 作 績 效 即 為 個 人 在 工 作 上 之 貢 獻 、 效

率 或 任 務 完 成 度 ， 乃 因 工 作 而 衍 生 出 的

價 值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綜 整 上 述 探 討 ， 工 作 績 效 乃 個 人 為 完 成 組 織 所 期 望 、 規

定 的 目 標 時 ， 所 表 現 出 的 行 為 ， 在 其 職 務 上 就 是 個 人 各 項 工

作 目 標 的 達 成 度 ， 而 此 工 作 績 效 可 依 其 對 組 織 目 標 的 貢 獻 程

度 高 低 給 予 量 測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工 作 績 效 定 義 為 「 教 師 在 執

行 其 學 校 任 務 時 ， 整 體 工 作 表 現 的 衡 量 結 果 」。  

二 、 工 作 績 效 衡 量 構 面  

工 作 績 效 衡 量 的 方 式 非 常 多 ， 余 德 成 （ 1 9 9 6 ） 在 研 究 結

果 中 指 出 ， 一 般 學 者 對 於 工 作 績 效 多 採 用 二 因 素 分 類 模 式 ，

例 如，角 色 內 行 為 和 角 色 外 行 為，以 及 任 務 績 效 和 情 境 績 效 。

茲 將 此 些 分 類 模 式 分 述 如 下 。  

K a t z  與  K a h n  ( 1 9 7 8 )  在 其 研 究 中 將 工 作 績 效 分 為 角 色

內 行 為 與 角 色 外 行 為 兩 種 類 型 加 以 探 討 。 角 色 內 行 為 指 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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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式 或 體 制 內 所 規 範 的 行 為 ， 組 織 會 針 對 工 作 項 目 訂 出 標

準 ， 角 色 內 行 為 將 依 此 標 準 進 行 評 估 ， 其 直 接 與 工 作 報 酬 和

前 程 動 向 發 生 關 聯 ； 而 角 色 外 行 為 涵 蓋 的 層 面 較 廣 ， 在 組 織

無 正 式 規 範 ， 可 視 為 員 工 自 由 心 證 的 一 種 行 為 或 表 現 ， 乃 對

組 織 運 作 效 率 與 效 能 的 自 發 性 表 現 ， 非 組 織 正 式 的 酬 償 制 度

（ 陳 在 縣 ， 2 0 1 2）。  

C a m p b e l l  ( 1 9 9 0 )  則 以 個 別 工 作 為 分 析 對 象，就 個 人 工 作

者 的 立 場 ， 以 任 務 精 熟 的 概 念 ， 將 工 作 績 效 範 圍 分 為 ： 特 殊

工 作 的 任 務 熟 練 與 非 特 殊 工 作 的 任 務 熟 練 。  

B o r m a n  與  M o t o w i d l o  ( 1 9 9 3 )  根 據 C a m p b e l l  ( 1 9 9 0 )  的

研 究 架 構 發 展 出 另 外 一 種 分 類 工 作 績 效 的 方 法 ， 他 們 將 工 作

績 效 區 分 為 任 務 績 效 ( Ta s k  P e r f o r m a n c e )與 情 境 績 效

( C o n t e x t u a l  P e r f o r m a n c e )。 M o t o w i d l o  &  Va n  S c o t t e r  ( 1 9 9 4 )

認 為 所 謂 任 務 績 效 是 指 個 人 在 工 作 上 的 結 果 ， 而 此 結 果 與 組

織 所 期 望 或 指 定 的 任 務 相 關 ， 判 斷 的 標 準 在 於 工 作 結 果 是 否

合 乎 正 式 角 色 對 個 人 的 要 求 。 余 德 成 （ 19 9 6） 對 任 務 績 效 的

看 法 為 「 工 作 者 在 自 身 工 作 範 圍 內 的 活 動 所 表 現 出 的 熟 練

度 ， 並 能 對 組 織 技 術 核 心 有 所 貢 獻 ， 其 可 透 過 個 人 直 接 執 行

技 術 性 程 序 ， 或 間 接 提 供 技 術 程 序 所 需 要 的 材 料 或 服 務 予 以

衡 量 」 。 至 於 情 境 績 效 ， B o r m a n  &  M o t o w i d l o  ( 1 9 9 7 )  認 為

其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較 廣 ， 它 不 直 接 支 持 組 織 技 術 核 心 ， 相 對 地

較 支 持 一 般 性 組 織 的 、 社 會 的 與 心 理 的 環 境 ， 包 含 自 願 執 行

並 完 成 非 正 式 任 務 活 動 的 工 作 、 主 動 協 助 同 事 、 遵 循 組 織 規

章 、 支 持 和 保 護 組 織 目 標 、 為 完 成 任 務 活 動 展 現 出 的 熱 情 與

努 力 等 。 因 此 ， 脈 絡 績 效 的 衡 量 包 括 自 願 承 擔 原 本 不 屬 於 自

己 任 務 範 圍 內 的 工 作 、 堅 持 達 成 任 務 的 熱 誠 、 能 與 同 事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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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協 助 其 共 同 完 成 任 務 、 以 及 能 自 動 在 非 正 式 場 合 贊 同 、 支

持 與 防 衛 組 織 目 標 （ 余 德 成 ， 19 9 6） 。 此 工 作 績 效 衡 量 構 面

將 有 助 於 真 正 全 面 性 評 估 個 人 之 工 作 行 為 及 結 果 ， 以 教 師 此

項 工 作 為 例 ， 教 師 工 作 除 了 課 堂 教 學 及 設 計 課 程 等 任 務 績 效

之 外 ， 願 意 分 享 其 專 業 給 其 他 教 師 同 仁 、 遵 循 組 織 規 範 、 努

力 達 成 學 校 願 景 亦 是 必 須 加 以 評 估 之 情 境 績 效 。 以 下 將 有 關

工 作 績 效 衡 量 之 相 關 構 面 整 理 如 表 2 - 3 - 2。  

表 2 - 3 - 2    

工 作 績 效 衡 量 之 相 關 構 面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  構 面  

K a t z  &  K a h n ( 1 9 7 8 )  角 色 內 行 為 與 角 色 外 行 為  

Ve n k a t r a m a n  &  

R a m a n u j a m ( 1 9 8 6 )  
財 務 績 效 、 企 業 績 效 、 組 織 效 能  

B o r m a n  &  

M o t o w i d l o ( 1 9 9 3 )  
任 務 績 效 與 情 境 績 效  

M o t o w i d l o  &  

Va n  S c o t t e r ( 1 9 9 4 )  
任 務 績 效 與 情 境 績 效  

R o b b i n s ( 1 9 9 8 )  員 工 的 工 作 成 果 、 員 工 的 工 作 行

為 、 員 工 特 質  

余 德 成 （ 1 9 9 6）  任 務 績 效 與 情 境 績 效  

林 澄 貴 （ 2 0 0 1）  任 務 績 效 與 情 境 績 效  

侯 世 敏 （ 2 0 0 6）  工 作 品 質、工 作 能 力、工 作 熱 忱 與

創 新  

 

(續 下 頁 )  



 

 

 

39 

學 者 (年 代 )  構 面  

池 進 通 、 李 鴻 文 、  

陳 芬 儀 （ 2 0 0 8）  

任 務 績 效 與 情 境 績 效  

張 哲 嘉 （ 2 0 1 2）  任 務 績 效 與 情 境 績 效  

李 政 謙 （ 2 0 1 2）  任 務 績 效 與 情 境 績 效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從 上 述 可 發 現 各 學 者 對 工 作 績 效 的 衡 量 構 面 之 看 法 不

同 ， 由 於 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 除 任 務 績 效 外 ， 教 師 願 意 將 其 專 業 和 教 師 同 仁 們

分 享 、 遵 循 學 校 規 範 、 努 力 達 成 學 校 願 景 ， 此 一 種 自 由 心 證

的 行 為 或 表 現 亦 是 學 校 組 織 經 營 能 否 成 功 的 一 項 重 要 關 鍵 。  

M o t o w i d l o  與  Va n  S c o t t e r  ( 1 9 9 4 )  在 其 以 美 國 空 軍 機 械

師 為 研 究 對 象 的 研 究 中 證 實 了 區 分 任 務 績 效 與 情 境 績 效 是 有

意 義 的 ， 因 為 其 可 以 獨 立 地 衡 量 個 人 在 組 織 內 全 面 價 值 之 貢

獻（ 池 進 通、李 鴻 文、陳 芬 儀，2 0 0 8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以 B o r m a n  

與  M o t o w i d l o  ( 1 9 9 3 )  的 工 作 績 效 分 類 方 法 為 基 礎 ， 將 工 作

績 效 區 分 為 任 務 績 效 與 情 境 績 效 ， 藉 以 探 討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  

一 般 而 言 ， 績 效 評 量 可 採 自 評 或 他 人 評 量 方 式 來 進 行 考

量 ， 雖 然 員 工 可 能 會 高 估 自 己 的 工 作 績 效 ， 但 因 人 們 經 常 都

能 認 識 、 了 解 自 己 的 長 處 與 弱 點 ， 並 能 正 確 的 做 出 評 估 ， 因

此 自 我 評 估 的 月 暈 效 果 較 小（ 葉 椒 椒 ， 1 9 9 5）。 因 此 ， 本 研 究

是 採 用 自 評 的 方 式 ， 由 國 民 中 學 教 師 自 行 評 估 其 工 作 績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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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研 究  

(一 )國 內 工 作 績 效 相 關 研 究  

收 集 了 許 多 學 者 之 研 究 ， 發 現 有 關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很

多 ， 其 研 究 之 母 群 體 也 相 當 多 樣 化 ， 茲 將 國 內 有 關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研 究 整 理 如 表 2 - 3 - 3：  

表 2 - 3 - 3    

國 內 學 者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研 究  

學 者  

(年 代 )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發 現  

朱 明 謙  

（ 2 0 0 1） 

高 科 技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休 閒 行

為、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高 科 技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高 科 技 人 員 的 工 作 績 效

高 於 中 間 值 ， 且 不 同 年

齡 、 工 作 部 門 、 工 作 職

務 、 婚 姻 狀 況 、 子 女 人

數、工 作 地 點、通 勤 時 間

以 及 每 月 平 均 薪 資 之 工

作 績 效 會 有 顯 著 差 異 。  

 

張 貴 米

（ 2 0 0 7） 

國 立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教 師 工 作

生 活 品 質 與 工

作 績 效 相 關 之

研 究  

國 立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教

師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方 面 普

遍 呈 現 高 績 效 狀 態 。  

教 師 因 不 同 年 齡、婚 姻 狀

況、教 育 程 度 及 任 教 年 資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性，因 不 同

性 別 及 任 教 部 別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性 。  

 

林 志 華  

（ 2 0 0 8） 

高 雄 縣 國 小 兼

任 行 政 職 務 教

師 人 格 特 質、工

作 滿 意 度 與 工

作 績 效 關 係 之

研 究  

高 雄 縣

國 小 兼

任 行 政

職 務 教

師  

研 究 發 現 高 雄 縣 國 小 兼

任 行 政 職 務 教 師 不 同 性

別 、 年 齡 、 婚 姻 、 學 歷 、

職 務 及 學 校 規 模 等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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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代 )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發 現  

洪 盟 財  

（ 2 0 0 8）  

虛 擬 知 識 社 群

與 組 織 學 習 對

台 中 縣 中 小 學

資 訊 人 員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台 中 縣

公 立 高

中 及 國

民 中 小

學 資 訊

人 員  

服 務 年 資 及 服 務 學 校 學

區 位 置 (都 會 及 鄉 鎮 優

於 偏 遠 地 區 )此 兩 項 背

景 變 項 對 台 中 縣 中 小 學

資 訊 人 員 的 工 作 績 效 有

部 份 影 響 ， 但 影 響 不

大 。  

 

王 健 仲  

（ 2 0 0 9）  

國 小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評 鑑 知 覺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實 證 研 究 － 以

台 灣 中 部 地 區

試 辦 學 校 為 例  

中 部 地

區 國 小

教 師  

整 體 工 作 績 效 屬 中 上 程

度 ， 工 作 績 效 與 性 別 、

擔 任 職 務 、 學 校 規 模 及

服 務 縣 市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而 與 學 歷 、 服 務

年 資 不 同 無 顯 著 差 異 。  
 

吳 軒 瑤 、

吳 福 源 、

陳 佑 綺

（ 2 0 0 9）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動 機 與 績 效 之

調 查 研 究  

花 蓮 縣

公 立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國 小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以

「 任 務 績 效 」 較 高 。 不

同 性 別 、 服 務 年 資 、 職

務 在 工 作 績 效 部 份 有 顯

著 差 異 。  

 

李 曉 韻  

（ 2 0 1 0）  

私 立 技 職 校 院

職 員 工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 以 美

和 技 術 學 院 為

例  

 

美 和 技

術 學 院

職 員 工  

在 工 作 績 效 的 整 體 表 現

上 ， 排 序 第 一 為 情 境 績

效 ， 其 次 為 任 務 績 效 。

不 同 年 齡 及 教 育 程 度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  

莊 朝 勝  

（ 2 0 1 2）  

學 校 兼 行 政 教

師 對 工 作 投

入 、 工 作 壓

力 、 工 作 滿 意

與 工 作 績 效 相

關 之 研 究  

學 校 兼

行 政 教

師  

不 同 年 齡、婚 姻、年 資 、

任 職 處 室 、 職 務 、 任 教

類 別 、 任 教 規 模 、 任 教

地 區 、 任 教 學 制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部 分 有 顯 著 差

異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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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背 景 變 項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分 析  

本 研 究 針 對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做

分 析 探 討 ， 結 果 分 述 如 下 ：  

1 .性 別  

林 志 華 （ 2 0 0 8） 研 究 發 現 男 性 之 兼 任 行 政 職 務 教 師 ， 在

整 體 工 作 績 效 變 項 及 各 向 度 均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之 兼 任 行 政 職 務

教 師 。 此 外 在 吳 軒 瑤 、 吳 福 源 、 陳 佑 綺 （ 2 0 0 9） 的 研 究 中 亦

發 現 男 教 師 在 情 境 績 效 和 整 體 工 作 績 效 得 分 高 於 女 教 師 。 但

亦 有 研 究 顯 示 不 同 性 別 工 作 績 效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朱 明 謙 ，

2 0 0 1； 李 曉 韻 ， 2 0 1 0； 莊 朝 勝 ， 2 0 1 2）。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之 研 究 ， 工 作 績 效 在 性 別 之 差 異 性 研 究 上

並 無 一 致 看 法 ， 故 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探 討 。  

2 .年 齡  

朱 明 謙 （ 2 0 0 1）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之 高 科 技 人 員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林 志 華 （ 2 0 0 8） 研 究 發 現 5 1 歲 以 上 之 兼 任 行 政 職 務 教

師，在 工 作 績 效 變 項 整 體 及 工 作 成 果 向 度 方 面 高 於 4 0 歲 以 下

者。而 在 工 作 行 為 向 度 方 面 則 是 5 1 歲 以 上 高 於 3 1 - 4 0 歲 者 。

李 曉 韻 （ 2 0 1 0）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 在 任 務 績 效 方 面 ， 3 1 - 4 0 歲

之 員 工 優 於 3 0 歲 以 下 者 。 莊 朝 勝 （ 2 0 1 2） 的 研 究 結 果 3 1 歲

以 上 族 群 之 工 作 績 效 高 於 3 0 歲 以 下 之 族 群 。  

以 上 學 者 之 研 究 皆 顯 示 ， 工 作 績 效 在 年 齡 之 差 異 性 研 究

上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 故 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是

否 也 是 如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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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 務 年 資   

洪 盟 財 （ 2 0 0 8）、 李 曉 韻 （ 2 0 1 0）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不 同 的

服 務 年 資 對 工 作 績 效 無 顯 著 差 異 。  

吳 軒 瑤 、 吳 福 源 、 陳 佑 綺 （ 2 0 0 9 ） 的 研 究 結 果 為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的 國 小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績 效 及 「 情 境 績 效 」 達 顯 著

水 準，其 中 服 務 年 資 1 6 年 以 上 教 師 知 覺 整 體 工 作 績 效 及 情 境

績 效 均 高 於 服 務 年 資 1 1 - 1 5 年 及 服 務 年 資 5 年 以 下 的 教 師 。

在 莊 朝 勝 （ 2 0 1 2 ） 研 究 中 也 顯 示 年 資 5 年 以 上 族 群 的 工 作 績

效 比 年 資 未 滿 5 年 的 族 群 都 還 要 高 。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之 研 究 ， 工 作 績 效 在 服 務 年 資 之 差 異 性

研 究 上 並 無 一 致 看 法 ， 故 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探 討 。  

4 .學 歷  

朱 明 謙 （ 2 0 0 1） 的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高 科 技 人 員

在 工 作 績 效 各 層 面 上 皆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存 在 。 洪 盟 財 （ 2 0 0 8）

的 研 究 結 果 為 不 同 學 歷 之 台 中 縣 中 小 學 資 訊 人 員 ， 在 工 作 績

效 各 層 面 及 整 體 表 現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吳 軒 瑤 、 吳 福 源 、 陳 佑

綺 （ 2 0 0 9） 亦 發 現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教 師 在 此 整 體 及 層 面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林 志 華 （ 2 0 0 8） 則 發 現 研 究 所 以 上 學 歷 之 兼 任 行 政 職 務

教 師 ， 在 工 作 績 效 變 項 整 體 及 各 向 度 均 顯 示 高 於 大 學 以 下 學

歷 者 。 李 曉 韻 （ 2 0 1 0） 的 研 究 結 果 為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情 境 績

效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 大 學 高 於 碩 士 以 上 者 。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之 研 究 ， 工 作 績 效 在 職 務 之 差 異 性 研 究 上

並 無 一 致 看 法 ， 故 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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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職 務  

林 志 華 （ 2 0 0 8） 研 究 顯 示 兼 任 主 任 職 務 之 教 師 ， 在 工 作

績 效 變 項 整 體 及 各 向 度 均 顯 示 高 於 兼 任 其 他 職 務 者 。 吳 軒 瑤

等 人 （ 2 0 0 9 ） 的 研 究 發 現 國 小 教 師 兼 組 長 、 主 任 者 在 整 體 工

作 績 效 及 情 境 績 效 之 得 分 高 於 科 任、級 任 教 師。莊 朝 勝（ 2 0 1 2） 

的 研 究 結 果 亦 顯 現 主 任 、 組 長 的 族 群 的 工 作 績 效 比 其 他 職 務

的 族 群 都 還 要 高 。 但 在 李 曉 韻 （ 2 0 1 0） 的 研 究 中 不 同 職 務 對

工 作 績 效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之 研 究 ， 工 作 績 效 在 職 務 之 差 異 性 研 究 上

並 無 一 致 看 法 ， 故 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探 討 。  

6 .婚 姻 狀 況  

    朱 明 謙 （ 2 0 0 1） 研 究 顯 示 已 婚 之 高 科 技 人 員 在 工 作 績 效

各 層 面 上 皆 大 於 未 婚 之 高 科 技 人 員。 林 志 華（ 2 0 0 8）、莊 朝 勝

（ 2 0 1 2） 的 研 究 結 果 亦 顯 示 已 婚 之 兼 任 行 政 職 務 教 師 ， 在 工

作 績 效 變 項 整 體 及 各 向 度 均 顯 示 高 於 未 婚 者 。 但 在 李 曉 韻

（ 2 0 1 0） 的 研 究 中 則 顯 示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對 工 作 績 效 無 顯 著 影

響 。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之 研 究 ， 工 作 績 效 在 婚 姻 狀 況 之 差 異 性 研

究 上 並 無 一 致 看 法 ， 故 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探 討 。  

7 .學 校 規 模  

林 志 華 （ 20 0 8） 的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兼 任 行 政 職

務 教 師， 1 2 班 以 下 者 在 工 作 績 效 變 項 整 體 及 各 向 度 均 顯 著 高

於 1 3 - 2 4 班 。 在 莊 朝 勝 （ 2 0 1 2） 的 研 究 中 顯 示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學 校 兼 行 政 教 師 的 工 作 績 效 亦 有 顯 著 差 異， 1 3 班 以 上 族 群

的 績 效 遠 高 於 比 1 2 班 以 下 的 族 群 。 但 洪 盟 財（ 2 0 0 8）、 吳 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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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 等 人 （ 2 0 0 9） 的 研 究 結 果 為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的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績 效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之 研 究 ， 工 作 績 效 在 學 校 規 模 之 差 異 性 研

究 上 並 無 一 致 看 法 ， 故 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探 討 。  

表 2 - 3 - 4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作 者  

( 年 代 )  
研 究 對 象  

性 別  

差 異  

年 齡  

差 異  

年 資  

差 異  

學 歷  

差 異  

職 務  

差 異  

婚 姻

狀 況

差 異  

學 校

規 模

差 異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朱 明 謙

( 2 0 0 1 )  

高 科 技 產  

業 人 員  
 ◎  ◎       ◎   ◎   

  

林 志 華

( 2 0 0 8 )  

高 雄 縣 國

小 兼 任 行

政 職 務 教

師  

◎   ◎     ◎   ◎     ◎   

洪 盟 財  

( 2 0 0 8 )  

台 中 縣 公

立 高 中 及

國 民 中 小

學 資 訊 人

員  

 ◎     ◎   ◎       ◎  

吳 軒

瑤 、 吳

福 源 、

陳 佑 綺

( 2 0 0 9 )  

花 蓮 縣 公

立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     ◎    ◎  ◎      ◎  

李 曉 韻  

( 2 0 1 0 )  

美 和 技 術

學 院 職 員

工  

 ◎  ◎    ◎  ◎    ◎   ◎    

莊 朝 勝  

( 2 0 1 2 )  

學 校 兼 行

政 教 師  
◎   ◎   ◎     ◎   ◎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經 以 上 整 理 發 現 ， 工 作 績 效 可 能 會 因 受 試 者 不 同 性 別 、

年 齡 、 服 務 年 資 、 學 歷 、 職 務 、 婚 姻 狀 況 、 學 校 規 模 等 因 素

影 響 之 下 而 有 所 差 異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探 討 嘉 義 縣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方 面 是 否 也 有 此 差 異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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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研 究  

 

由 於 本 研 究 係 以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及 工 作 績 效 三

者 間 之 關 係 為 研 究 主 題 ， 因 此 本 節 將 針 對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研 究 進 行 文 獻 回 顧 ， 以 期 先 行 瞭 解 各 概

念 間 之 關 係 。  

一 、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研 究  

由 於 週 休 二 日 制 度 的 實 施 ， 促 使 國 民 的 閒 暇 時 間 增 加 ，

國 內 休 閒 運 動 的 型 態 也 越 來 越 多 樣 化， 且 伴 隨 著 對 健 康 意 識

的 覺 醒，  國 人 們 日 漸 重 視 休 閒 活 動，可 見 我 國 已 成 為 一 個 休

閒 化 的 社 會（ 洪 嘉 文 ， 2 0 0 3）。 然 教 師 長 期 從 事 教 學 、 研 究 之

工 作 ， 需 不 斷 進 修 以 提 升 其 專 業 能 力 ， 有 可 能 會 因 工 作 壓 力

而 忽 略 休 閒 活 動 之 參 與 。 從 眾 多 學 術 研 究 中 ， 我 們 不 難 發 現

休 閒 參 與 有 助 於 壓 力 釋 放（ 張 澤 君 2 0 1 1； 賴 家 慶 2 0 1 1； 簡 俊

哲， 2 0 1 3），且 日 本 學 者 大 前 研 一 博 士（ 2 0 0 6 ）也 在《 O F F  學 》

一 書 中 鼓 勵 職 工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並 更 期 職 工 能 對 自 己 的 休 閒 做

妥 善 規 劃 ， 除 可 從 中 規 劃 自 己 的 生 涯 發 展 外 ， 更 期 望 休 閒 效

益 可 反 饋 到 工 作 中 ， 以 進 而 提 昇 工 作 績 效 （ 引 自 陳 柏 誠 譯 ，

2 0 0 6）。  

在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研 究 中 ， 朱 明 謙 （ 2 0 0 1）

在 高 科 技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休 閒 行 為 、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中 ， 得 到 高 科 技 產 業 人 員 的 休 閒 行 為 與 工 作 績 效 存 在 顯 著

正 相 關 的 結 論 。 歐 陽 亞 慧 （ 2 0 0 8 ） 在 探 討 金 門 地 區 保 全 人 員

休 閒 參 與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中 則 發 現 休 閒 參 與 和 工 作 績 效 之

間 呈 現 顯 著 正 向 的 關 係 ， 顯 示 保 全 人 員 之 休 閒 參 與 會 影 響 其

工 作 績 效 。 廖 晨 諭 （ 2 0 0 8） 在 其 針 對 警 務 人 員 所 做 之 相 關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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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中 亦 發 現 休 閒 參 與 和 工 作 績 效 間 呈 現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林 菁

真 、 王 淑 治 、 甘 唐 沖 、 滕 中 瑋 （ 2 0 0 8） 在 國 立 嘉 義 大 學 職 員

休 閒 行 爲 、 工 作 生 活 品 質 、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的 結 果 中 發 現 休 閒 行 爲 與 工 作 績 效 呈 現 正 相 關 。 此 外 在 簡

俊 哲 （ 2 0 1 3 ） 針 對 國 營 事 業 民 營 化 員 工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員 工 之

休 閒 參 與 對 工 作 壓 力 呈 現 負 向 影 響 關 係 ， 且 工 作 壓 力 對 工 作

績 效 也 呈 現 負 向 影 響 關 係 ， 因 此 推 論 員 工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越

多 ， 工 作 壓 力 就 會 越 降 低 ， 工 作 績 效 也 愈 能 提 昇 。  

C o r d e s  與  I b r a h i m  ( 1 9 9 9 )  曾 提 到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能 紓 解

工 作 壓 力 ， 鬆 弛 精 神 ， 調 劑 生 活 ， 使 人 的 身 心 均 衡 發 展 ， 並

提 昇 工 作 效 率 。 G o d b y e  ( 2 0 0 3 )  表 示 個 體 若 能 有 效 的 利 用 休

閒 ， 不 管 是 對 其 人 格 發 展 、 工 作 效 率 、 社 會 和 諧 、 人 類 文 明

的 提 升 ， 都 有 直 接 或 是 間 接 的 影 響 。 巫 影 潭 （ 2 0 0 6） 亦 認 為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有 助 於 個 體 的 生 理 、 心 理 、 心 靈 之 提 升 ， 並 進

而 提 高 工 作 效 能 。 可 見 休 閒 涉 入 對 個 體 工 作 績 效 、 效 率 有 相

當 之 重 要 性 。 綜 上 所 述 ， 在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研 究

中 ， 顯 示 出 兩 者 之 間 呈 現 正 向 關 係 ， 且 休 閒 涉 入 會 正 向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 G o d b y e , 2 0 0 3； 朱 明 謙 ， 2 0 0 1； 歐 陽 亞 慧 ， 2 0 0 8 ；

廖 晨 諭 ， 2 0 0 8； 林 菁 真 、 王 淑 治 、 甘 唐 沖 、 滕 中 瑋 ， 2 0 0 8；

簡 俊 哲 ， 2 0 1 3）。  

 

 

 

 



 

 

 

48 

表 2 - 4 - 1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朱 明 謙

（ 2 0 0 1）  

高 科 技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休 閒 行 為 、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高 科 技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研 究 發 現 高 科 技 產

業 人 員 的 休 閒 行 為

與 工 作 績 效 存 在 顯

著 正 相 關 。  

 

林 菁 真 、 王

淑 治 、 甘 唐

沖 、 滕 中 瑋

（ 2 0 0 8）  

國 立 大 學 職 員 之

休 閒 行 爲 、 工 作

生 活 品 質 、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國 立 嘉

義 大 學

職 員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休 閒

行 爲 與 工 作 績 效 呈

現 正 相 關 。  

歐 陽 亞 慧

（ 2 0 0 8）  

金 門 地 區 保 全 人

員 休 閒 參 與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金 門 地

區 保 全

人 員  

金 門 地 區 保 全 人 員

休 閒 參 與 和 工 作 績

效 之 間 呈 現 顯 著 正

向 的 關 係 。  

 

林 慧 櫻  

（ 2 0 0 8）  

休 閒 參 與 對 公 務

人 員 工 作 績 效 影

響 之 研 究 - - 以 台

灣 北 部 某 縣 政 府

公 務 人 員 為 例  

 

縣 政 府

公 務 人

員  

台 灣 北 部 某 縣 政 府

公 務 人 員 之 休 閒 參

與 類 型 以 體 育 類 、

知 識 類 、 技 藝 類 及

社 交 服 務 類 等 對 工

作 績 效 有 正 向 影

響 。  

 

廖 晨 諭

（ 2 0 0 8）  

警 務 人 員 休 閒 參

與 、 工 作 績 效 與

工 作 滿 意 關 係 之

研 究 ─ 以 南 投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為 例  

 

 

警 務 人

員  

警 務 人 員 的 休 閒 參

與 和 工 作 績 效 間 呈

現 顯 著 正 相 關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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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代 )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李 曉 韻

（ 2 0 1 0）  

私 立 技 職 校

院 職 員 工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 以 美 和 技

術 學 院 為 例  

美 和 技

術 學 院

技 職 校

院 職 員

工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有 影 響 的 路

徑 為 「 吸 引 力 對 任 務 績

效 」、「 自 我 表 現 對 任 務

績 效 」以 及「 自 我 表 現 對

情 境 績 效 」，此 三 條 相 關

路 徑 呈 現 正 向 的 顯 著 關

係 。  

 

簡 俊 哲

（ 2 0 1 3）  

國 營 事 業 民

營 化 員 工 休

閒 參 與、 工 作

壓 力、身 心 健

康 與 工 作 績

效 關 係 之 研

究 ─ 以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為

例  

國 營 事

業 民 營

化 員 工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員 工 之 休

閒 參 與 對 工 作 壓 力 呈 現

負 向 影 響 關 係，且 工 作 壓

力 對 工 作 績 效 也 呈 現 負

向 影 響 關 係，因 此 推 論 員

工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越 多，工

作 壓 力 就 會 越 降 低，工 作

績 效 也 愈 能 提 昇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二 、 生 活 型 態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研 究  

根 據 本 研 究 文 獻 檢 閱 之 結 果 ， 目 前 並 無 直 接 探 討 生 活 型

態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關 係 的 相 關 研 究 。 然 有 研 究 發 現 生 活 型 態 與

工 作 壓 力 間 具 有 相 關 性（ 邱 文 嶽 ， 2 0 0 9； 賴 文 祥 ， 2 0 1 2）， 而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績 效 又 具 相 關 性（ M e g l i n o , 1 9 7 7； W i l l i a m s  &  

C o o p e r , 2 0 0 2；朱 明 謙， 2 0 0 1；黃 彩 霖， 2 0 0 3；張 純 青， 2 0 0 4 ；

施 惠 文 ， 2 0 0 5； 沈 進 成 、 王 銘 傑 ， 2 0 0 7； 張 維 ， 2 0 0 8； 歐 陽

彥 慧 ， 2 0 0 9； 謝 以 琳 ， 2 0 1 2； 莊 朝 勝 ， 2 0 1 2）。 此 外 也 有 研 究

指 出 生 活 型 態 和 工 作 能 力 間 具 有 相 關 性  ( S e i t s a m o  &  

I l m a r i n e n  , 1 9 9 7 )  ，而 工 作 能 力 和 工 作 績 效 間 又 具 相 關 性（ 陳

般 若 ， 2 0 0 4； 廖 巍 庭 ， 2 0 0 9）。 由 以 上 研 究 顯 示 生 活 型 態 與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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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績 效 間 可 能 存 在 某 種 關 係 ， 故 本 研 究 欲 探 索 之 。  

三 、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涉 入 之 相 關 研 究   

K o t l e r  ( 2 0 0 0 )  認 為 在 影 響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個 人 因 素 中 ， 除

了 年 齡 、 生 命 週 期 階 段 、 職 業 、 經 濟 狀 況 和 人 格 與 自 我 觀 念

等 五 個 因 素 外 ， 還 有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因 素 就 是 生 活 型 態 ， 因 為

個 人 的 生 活 型 態 將 會 反 應 於 其 平 日 的 活 動 、 興 趣 及 意 見 中 ，

不 但 會 影 響 個 人 的 一 般 行 為 ， 對 其 所 從 事 的 休 閒 運 動 也 會 有

所 影 響 。 因 此 一 個 人 的 休 閒 涉 入 程 度 往 往 與 個 人 之 生 活 型 態

相 關 。  

在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涉 入 之 相 關 研 究 中 ， 鄭 健 雄 、 劉 孟 奇

（ 2 0 0 1） 在 其 研 究 中 發 現 遊 客 渡 假 生 活 型 態 會 正 向 影 響 其 休

閒 涉 入 。 楊 馥 如 （ 2 0 1 1） 在 其 針 對 國 小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參 與 的 相 關 研 究 中 ， 亦 發 現 新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之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參 與 之 間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陳 映 蓁 （ 2 0 1 1） 在 其 研 究 中 發 現

涉 入 程 度 對 樂 活 生 活 型 態 有 顯 著 正 向 關 係 。 王 永 中 （ 2 0 0 9）

在 高 雄 市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參 與 興 趣 與 生 活 型 態 之 研 究 中 ， 得 到

教 師 休 閒 參 與 興 趣 和 生 活 型 態 間 具 有 顯 著 相 關 的 發 現 ， 也 就

是 說 國 小 教 師 對 休 閒 活 動 的 參 與 興 趣 愈 高 ， 相 對 的 愈 能 影 響

其 生 活 型 態 。 梁 恒 華 （ 2 0 0 6 ） 在 探 討 新 店 市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生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參 與 關 係 之 研 究 中 ， 得 到 國 小 學 生 的 休 閒 參

與 與 生 活 型 態 之 間 有 正 向 相 關 的 結 論 。 林 芯 榆 （ 2 0 1 2） 針 對

未 婚 熟 齡 女 性 所 做 之 相 關 研 究 ， 其 結 果 為 未 婚 熟 齡 女 性 的 休

閒 參 與 與 生 活 型 態 之 間 有 正 向 的 相 關 ， 也 就 是 說 對 生 活 型 態

認 知 程 度 愈 高 者 ， 其 休 閒 參 與 程 度 愈 高 ； 其 研 究 發 現 愈 重 視

流 行 購 物 之 生 活 型 態 的 女 性，在 休 閒 參 與 的 程 度 愈 高；反 之，

偏 向 理 性 保 守 之 生 活 型 態 的 女 性，在 休 閒 參 與 的 程 度 則 偏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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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 l l y  ( 1 9 7 8 )  認 為 要 瞭 解 工 作 與 休 閒 間 的 關 係 ， 必 須 整

合 人 格 、 家 庭 型 態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社 區 變 項 及 工 作 與 休 閒

的 角 色 等 概 念，方 可 洞 悉，而 生 活 型 態 研 究 ( l i f e s t y l e  r e s e a r c h )

即 具 備 這 種 功 能 。 綜 上 所 述 ， 針 對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涉 入 之 間

的 研 究 ， 許 多 研 究 結 果 均 顯 示 出 兩 者 之 間 呈 現 正 向 關 係 ， 且

生 活 型 態 會 正 向 影 響 休 閒 涉 入（ 梁 恒 華，2 0 0 6；胡 琇 雲，2 0 0 8；

王 永 中，2 0 0 9；楊 馥 如，2 0 1 1；陳 映 蓁，2 0 1 1；林 芯 榆，2 0 1 2）。

由 此 可 知 個 人 生 活 型 態 對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相 當 的 影 響 力 。  

表 2 - 4 - 2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涉 入 之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胡 琇 雲  

（ 2 0 0 8） 

十 七 公 里 海 岸 線

之 遊 客 生 活 型 態

對 休 閒 涉 入 、 休

閒 體 驗 與 滿 意 度

影 響 關 係 之 研 究  

 

新 竹 十 七

公 里 海 岸

線 之 遊 客  

生 活 型 態 會 正 向 影

響 休 閒 涉 入 。  

吳 家 瑞

（ 2 0 0 8） 

國 內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參 與 者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

知 覺 風 險 、 休 閒

效 益 之 研 究 － 線

性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之 驗 證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參 與

者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有 正 向 之 直 接 影

響 關 係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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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代 )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梁 恒 華

（ 2 0 0 6） 

新 店 市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生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參 與 關 係

之 研 究  

 

新 店 市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生  

國 小 學 生 的 休 閒 參

與 與 生 活 型 態 之 間

有 正 向 的 相 關 。  

王 永 中

（ 2 0 0 9） 

高 雄 市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參 與 興 趣 與

生 活 型 態 之 研 究  

高 雄 市 國

小 教 師  

教 師 休 閒 參 與 和 生

活 型 態 間 具 有 顯 著

相 關 ， 也 就 是 說 國

小 教 師 對 休 閒 活 動

的 參 與 興 趣 愈 高 ，

相 對 的 愈 能 影 響 其

生 活 型 態 。  

 

李 芷 儀

（ 2 0 1 2） 

從 熟 齡 族 生 活 型

態 及 休 閒 涉 入 探

討 民 宿 住 宿 動 機

之 研 究  

年 齡 達 5 0

歲 以 上 且

有 過 民 宿

住 宿 經 驗

之 熟 齡 族  

 

熟 齡 族 之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相 關 。  

楊 馥 如  

（ 2 0 1 1 ） 

新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參 與 及 幸 福 感 關

係 之 研 究  

新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新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之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參

與 之 間 有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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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本 章 小 結  

 

經 由 以 上 文 獻 探 討 ， 研 究 者 發 現 以 下 結 論 ：  

一 、 在 生 活 型 態 方 面 ： 國 內 文 獻 多 以 流 行 時 尚 、 人 際 社 交 、

家 庭 中 心 、 自 信 積 極 、 運 動 健 康 、 知 識 文 化 作 為 生 活 型

態 之 構 面 取 向。依 據 文 獻 指 出，生 活 型 態 在 性 別、年 齡 、

服 務 年 資 、 職 務 、 婚 姻 狀 況 、 學 校 規 模 等 變 項 可 能 會 有

顯 著 差 異 。  

二、在 休 閒 涉 入 方 面：國 內、外 學 者 多 以 吸 引 力、自 我 表 現 、

生 活 中 心 性 、 重 要 性 、 愉 悅 性 為 休 閒 涉 入 之 構 面 因 素 。

依 據 文 獻 指 出 ， 休 閒 涉 入 在 性 別 、 學 歷 、 職 務 等 變 項 可

能 會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在 工 作 績 效 方 面 ： 國 內 文 獻 多 以 任 務 績 效 、 情 境 績 效 為

工 作 績 效 之 構 面 因 素 。 依 據 文 獻 指 出 ， 工 作 績 效 在 性

別 、 年 齡 、 服 務 年 資 、 學 歷 、 職 務 、 婚 姻 狀 況 、 學 校

規 模 等 變 項 可 能 會 有 顯 著 差 異 。  

四 、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研 究 ： 國 內 學 者

的 研 究 多 顯 示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涉 入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 休 閒

涉 入 和 工 作 績 效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 但 生 活 型 態 和 工 作 績 效

間 的 相 關 研 究 文 獻 則 缺 乏 ， 因 此 ， 有 待 進 一 步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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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4  

H 6  

第 參 章   研 究 方 法  

 

本 研 究 欲 探 討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 以 及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對 休 閒 涉 入 之 影 響 。 經 第 二 章 針

對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及 工 作 績 效 等 概 念 進 行 相 關 文 獻 回 顧

後 ， 本 章 將 討 論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方 法 。 本 章 一 共 分 為 六 節 ： 第

一 節 為 研 究 架 構 ； 第 二 節 為 研 究 假 設 ； 第 三 節 為 研 究 流 程 ；

第 四 節 為 研 究 對 象；第 五 節 為 研 究 工 具；第 六 節 為 資 料 分 析。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根 據 過 去 相 關 文 獻 之 探 討 ， 綜 合 得 出 本 研 究 之 架

構，如 圖 3 - 1 所 示。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探 究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 並 探 討 國 中 教 師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  

 

  

 

 

 

 

 

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圖  

H 5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生 活 型 態  

 

工 作 績 效  休 閒 涉 入  

 

H 1、 H 2、 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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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假 設  

 

依 據 上 述 研 究 架 構 及 過 去 文 獻 之 探 討 ， 本 研 究 之 假 設 如 下 ：  

H 1：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中 教 師 ， 其 生 活 型 態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1：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教 師 ， 其 生 活 型 態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2： 不 同 年 齡 的 國 民 中 教 師 ， 其 生 活 型 態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3：不 同 服 務 年 資 的 國 中 教 師，其 生 活 型 態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H 1 - 4： 不 同 學 歷 的 國 中 教 師 ， 其 生 活 型 態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5：擔 任 不 同 職 務 的 國 中 教 師，其 生 活 型 態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H 1 - 6：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國 中 教 師，其 生 活 型 態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H 1 - 7：不 同 家 庭 狀 況 的 國 中 學 教 師，其 生 活 型 態 具 有 顯 著 差。 

H 1 - 8：不 同 學 校 規 模 的 國 中 教 師，其 生 活 型 態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H 2：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中 教 師 ， 其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1：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教 師 ， 其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2： 不 同 年 齡 的 國 中 教 師 ， 其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3：不 同 服 務 年 資 的 國 中 教 師，其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H 2 - 4： 不 同 學 歷 的 國 中 教 師 ， 其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5：擔 任 不 同 職 務 的 國 中 教 師，其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H 2 - 6：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國 中 教 師，其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H 2 - 7：不 同 家 庭 狀 況 的 國 中 教 師，其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H 2 - 8：不 同 學 校 規 模 的 國 中 教 師，其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H 3：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中 教 師 ， 其 工 作 績 效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1：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教 師 ， 其 工 作 績 效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2： 不 同 年 齡 的 國 中 教 師 ， 其 工 作 績 效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3：不 同 服 務 年 資 的 國 中 教 師，其 工 作 績 效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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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3 - 4： 不 同 學 歷 的 國 中 教 師 ， 其 工 作 績 效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5：擔 任 不 同 職 務 的 國 中 教 師，其 工 作 績 效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H 3 - 6：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國 中 教 師，其 工 作 績 效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H 3 - 7：不 同 家 庭 狀 況 的 國 中 教 師，其 工 作 績 效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H 3 - 8：不 同 學 校 規 模 的 國 中 教 師，其 工 作 績 效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H 4： 教 師 的 生 活 型 態 會 正 向 影 響 其 休 閒 涉 入 。  

H 5： 教 師 的 休 閒 涉 入 會 正 向 影 響 其 工 作 績 效 。  

H 6： 教 師 的 生 活 型 態 會 正 向 影 響 其 工 作 績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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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流 程  

                                                    

 

                                   發 現 問 題  

 準  

 備                                 確 定 各 變 項  

 期   

                                   補 充 相 關 文 獻  

 

                                   蒐 集 相 關 研 究 工 具   

 

 發  

 展  

 期                                 修 改 審 核 內 容  

 

                                   確 定 預 試 對 象  

 

 

  

                                   正 式 測 驗 對 象 發 放  

 

 

 

 

 

 

研 究 動 機 確 認  

文 獻 蒐 集 、 分 析  

確 定 研 究 主 題  

確 認 研 究 架 構  

研 究 工 具 編 製  

專 家 審 核  

預 試 研 究 工 具 完 成  

實 施 預 試  

正 式 研 究 工 具 完 成  

抽 樣 與 正 式 施 測  

分 析 結 果 並 討 論  

提 出 研 究 結 論 與 建 議  

研 究 工 具 審 核  

內 容 編 撰  

1 .修 改 研 究 工 具、題 目  
2 .確 定 各 構 面 因 素  
3 .信 效 度 確 定  研

究

期

 

完

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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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正 式 樣 本 將 以 1 0 2 學 年 度 嘉 義 縣 國 民 中 學 之 教 師

作 為 研 究 對 象 ， 探 討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 工 作 績 效 三

者 間 之 關 係 ， 以 及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其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 本 研 究 對 象 包 含 兩 個

部 分 ， 分 為 預 試 樣 本 及 正 式 樣 本 ， 茲 說 明 如 下 ：  

一 、 預 試 樣 本  

依 據 吳 明 隆 、 涂 金 堂 （ 2 0 0 8 ） 指 出 預 試 對 象 的 人 數 以 問

卷 中 包 括 最 多 題 項 之 分 量 表 的 3 - 5  倍 人 數 為 原 則 ， 本 研 究 之

生 活 型 態 量 表 共 3 0  題 ， 故 預 試 人 數 為 9 0 ~ 1 5 0  人 。 本 研 究

以 嘉 義 縣 立 永 慶 高 級 中 學 國 中 部 教 師、過 溝 國 中、太 保 國 中 、

六 嘉 國 中 教 師 作 為 預 試 樣 本 之 對 象 ， 採 取 便 利 抽 樣 的 方 式 於

2 0 1 3 年 6 月 進 行 問 卷 預 試 ， 共 發 出 1 2 2 份 問 卷 ， 回 收 1 1 9 份

問 卷 ， 有 效 問 卷 為 1 1 4 份 ， 計 得 有 效 回 收 率 達 9 3 . 4 %。 本 研

究 將 依 有 效 問 卷 進 行 預 試 量 表 信 效 度 之 考 驗 及 量 表 之 修 訂 。  

二 、 正 式 樣 本  

本 研 究 正 式 抽 樣 方 式 為 分 層 隨 機 抽 樣 ， 為 了 使 代 表 性 樣

本 能 確 實 反 應 母 群 體 的 特 徵，以 國 民 教 育 施 行 細 則 第 1 2 條 和

嘉 義 縣 國 民 中 小 學 課 程 發 展 委 員 會 設 置 要 點（ 9 0 府 教 學 字 第

8 2 4 5 號 函 ）中 區 分 國 中 學 校 規 模 的 方 式 為 參 考 依 據 ， 將 嘉 義

縣 學 校 規 模 分 為 「 1 2 (含 )班 以 下 之 小 型 學 校 」、「 1 3 班 至 2 4

班 之 中 型 學 校 」、「 2 5 班 以 上 之 大 型 學 校 」三 大 類 。 依 據 嘉 義

縣 政 府 教 育 處 編 印 之 1 0 1 學 年 度 公 私 立 幼 稚 園 暨 各 級 學 校 名

冊 顯 示 1 0 1 學 年 度 嘉 義 縣 國 民 中 學 「 1 2 (含 )班 以 下 之 小 型 學

校 」的 教 師 人 數 為 2 0 8 人 ，「 1 3 班 至 2 4 班 之 中 型 學 校 」的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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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7 人，「 2 5 班 以 上 之 大 型 學 校 」的 有 6 0 7 人。依 此 分 別 計 算

嘉 義 縣 小 型 、 中 型 、 大 型 學 校 教 師 人 數 及 其 所 佔 全 縣 教 師 總

人 數 的 百 分 比 ， 再 依 照 比 例 原 則 ， 計 算 出 小 型 、 中 型 、 大 型

學 校 所 應 抽 取 的 教 師 人 數 ， 其 結 果 如 表 3 - 4 - 1。  

表 3 - 4 - 1    

正 式 問 卷 抽 樣 程 序 說 明 表  

學 校 規 模  
教 師  

人 數  

佔 全 縣 教 師

總 人 數 之 百

分 比  

應 抽 取 之  

教 師 人 數  

1 2 (含 )班 以 下  

之 小 型 學 校  
2 0 8  約 1 8 . 5 %  9 3  

1 3 班 至 2 4 班  

之 中 型 學 校  
3 0 7  約 2 7 . 3 %  1 3 7  

2 5 班 以 上  

之 大 型 學 校  
6 0 7  約 5 4 . 1 %  2 7 0  

總 和  1 1 2 2  1 0 0 %  5 0 0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依 據 上 表 ， 共 抽 取 嘉 義 縣 5 0 0 名 教 師 ， 小 型 、 中 型 、 大

型 學 校 分 別 抽 取 9 3、 1 3 7、 2 7 0 名 教 師 作 為 本 研 究 之 樣 本 進 行

問 卷 施 測 。  

    為 了 施 行 及 計 算 方 便 ， 因 此 嘉 義 縣 小 型 學 校 預 計 抽 取 5

所 (東 榮 、 布 袋 、 鹿 草 、 民 和 、 溪 口 國 中 )， 每 所 抽 取 1 9 人 ，

中 型 學 校 預 計 抽 取 5 所 (義 竹、梅 山、忠 和、水 上、大 吉 國 中 )，

每 所 抽 取 2 8 人，大 型 學 校 預 計 抽 取 5 所 (新 港、東 石、朴 子 、

民 雄 、 竹 崎 國 中 )， 每 所 抽 取 5 4 人 。 如 表 3 - 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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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4 - 2    

嘉 義 縣 國 民 中 學 各 規 模 學 校 樣 本 數 統 計 表  

學 校 規 模  小 型 學 校  中 型 學 校  大 型 學 校  總 計  

學 校 總 數  1 0  8  7  2 5  

正 式 抽 取  

學 校 數  
5  5  5  1 5  

每 所 抽 取  

教 師 數  
1 9  2 8  5 4   

正 式 施 測  

教 師 數  
9 5  1 4 0  2 7 0  5 0 5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本 研 究 問 卷 共 發 放 1 5 所 學 校，5 0 5 位 教 師，回 收 4 8 6 份，

逐 一 檢 查 回 收 問 卷 ， 去 除 填 答 不 完 全 及 無 效 問 卷 後 ， 有 效 問

卷 共 計 4 4 6 份 ，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8 8 . 3 ％ 。 依 據 L o d i c o ,  

S p a u l d i n g  與 Vo e g t l e  ( 2 0 0 6 )  指 出 ， 若 母 群 體 超 過 一 千 人 ，

適 當 樣 本 數 需 有 2 0％ ， 本 研 究 之 調 查 樣 本 數 共 4 4 6 人 ， 屬 適

當 。 正 式 問 卷 詳 細 資 料 如 表 3 - 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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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4 - 3    

正 式 問 卷 資 料 統 計 表  

學 校  

規 模  

發 放  

數 量  

回 收  

數 量  

問 卷  

回 收 率  

有 效  

問 卷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1 2 班 以 下  9 5  8 9  9 3 . 7 %  7 8  8 2 . 1 %  

1 3 - 2 4 班  1 4 0  1 3 1  9 3 . 6 %  1 1 7  8 3 . 6 %  

2 5 班 以 上  2 7 0  2 6 6  9 8 . 5 %  2 5 1  9 3 . 0 %  

合 計  5 0 5  4 8 6  9 6 . 2 %  4 4 6  8 8 . 3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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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的 「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調 查 問 卷 」 係 根 據 研 究 架 構 ， 並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及

問 卷 發 展 而 來 ， 本 量 表 內 容 共 涵 蓋 四 個 部 分 。 第 一 部 份 為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 第 二 部 份 為 生 活 型 態 量 表 、 第 三 部 份 為 休 閒 涉

入 量 表 、 第 四 部 份 為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  

一 、 專 家 效 度  

為 了 確 認 研 究 工 具 內 容 之 適 切 性 ， 於 進 行 研 究 之 前 ， 邀

請 了 相 關 領 域 的 學 者 專 家 6 人 (附 錄 三 )， 針 對 問 卷 內 容 、 語

句 加 以 修 改 、 指 正 並 進 行 內 容 效 度 之 評 估 。 彙 整 各 專 家 建 議

並 與 指 導 教 授 討 論 ， 修 改 問 卷 的 內 容 或 用 詞 ， 並 完 成 問 卷 的

內 容 效 度 考 驗 ， 形 成 預 試 問 卷 。  

二 、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本 研 究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衡 量 項 目 包 括 性 別 、 年 齡 、 服 務 年

資 、 學 歷 、 擔 任 職 務 、 婚 姻 狀 況 、 家 庭 狀 況 、 學 校 規 模 等 八

項 背 景 變 項 。  

（ 一 ） 性 別 ： 分 為 男 性 、 女 性 。  

（ 二 ） 年 齡 ： 分 為 3 0 歲 以 下 、 3 1 - 4 0 歲 、 4 1 - 5 0 歲 、 5 1 - 6 0

歲 、 6 1 歲 以 上 。  

（ 三 ） 服 務 年 資 ： 分 為 5 年 (含 )以 下 、 6 - 1 5 年 、 1 6 - 2 5 年 、

2 6 年 (含 )以 上 。  

（ 四 ） 學 歷 ： 分 為 專 科 (含 師 專 )、 大 學 (含 師 院 ) 、 碩 士 (含 )

以 上 。  

（ 五 ） 擔 任 職 務 ： 分 為 教 師 兼 行 政 (含 主 任 、 組 長 )、 導 師 、

專 任 教 師 、 代 理 教 師 、 兼 課 教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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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婚 姻 狀 況 ： 分 為 未 婚 、 已 婚 、 已 婚 單 身 。  

（ 七 ） 家 庭 狀 況 ： 小 家 庭 、 大 家 庭 、 折 衷 家 庭  

（ 八 ） 學 校 規 模 ： 分 為 1 2 班 （ 含 ） 以 下 、 1 3 - 2 4 班 、 2 5 班 以

上 。  

三 、 生 活 型 態 量 表  

    本 研 究 將 以 P l u m m e r  ( 1 9 7 4 )  之 四 大 構 面 為 基 礎，選 擇 適

合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相 關 的 子 構 面 來 進 行 生 活 型 態 的 衡 量 ， 並

參 考 朱 俶 儀（ 2 0 0 3）、 梁 畢 玲 （ 2 0 0 6）、 游 錫 霖 （ 2 0 0 9）、 何 慶

燕 （ 2 0 1 0） 等 人 對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所 作 之 研 究 ， 其 所 包 含 的 層

面 不 外 乎 家 庭 中 心 、 健 康 運 動 、 人 際 社 交 、 流 行 時 尚 、 自 信

積 極 、 知 識 藝 文 、 工 作 導 向 、 保 守 穩 定 、 戶 外 遊 憩 、 靜 態 休

閒 等 十 項 。 選 取 其 中 得 分 最 高 前 6 項 ， 作 為 本 研 究 生 活 型 態

之 構 面 ， 亦 參 考 上 述 學 者 之 生 活 型 態 問 卷 編 製 成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量 表 ， 共 有 3 0 題 。  

(一 )計 分 方 式  

本 量 表 採 用 L i k e r t 五 點 量 表 進 行 填 答 ； 問 卷 採 正 向 計

分 ， 依 照 「 非 常 不 同 意 」、「 不 同 意 」、「 普 通 」、「 同 意 」、「 非

常 同 意 」， 依 序 給 予  1、 2、 3 、 4、 5  分 ， 其 中 分 數 越 高 代 表

受 測 者 越 認 同 題 目 所 描 述 的 狀 況 。  

(二 )項 目 分 析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後 ， 依 有 效 問 卷 的 答 題 結 果 ， 進 行 題 項 之

項 目 分 析 ， 以 刪 除 不 適 當 的 題 目 。 吳 明 隆 與 涂 金 堂 （ 2 0 0 8）

指 出 項 目 分 析 之 目 的 在 於 考 驗 量 表 題 項 鑑 別 度 之 高 低 ， 將 收

集 資 料 先 就 高 分 組 (前 2 7 %的 受 試 者 )和 低 分 組 (後 2 7 %的 受 試

者 )算 出 二 組 之 得 分 ， 作 為 高 低 分 組 的 界 線 ， 並 依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高 低 分 組 在 題 項 上 之 差 異 並 找 出 決 斷 值 ( C R 值 )  作 為 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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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項 鑑 別 度 之 依 據 ， 達  3 . 0  以 上 且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時 ，

即 代 表 該 題 項 具 鑑 別 度，反 之，則 予 以 刪 除（ 李 金 泉， 1 9 9 2）。

接 著 再 比 較 各 題 項 與 量 表 總 分 之 積 差 相 關 係 數 是 否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 吳 明 隆 與 涂 金 堂 ( 2 0 0 8 )  認 為 積 差 相 關 係 數 最 好

在  . 3 0  以 上 。  

本 量 表 共  3 0  題 題 項 ， 作 為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之

預 試 問 卷。經 項 目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C R 值 有 題 項  0 1、 0 3、 0 4 、

0 5  未 達  3 . 0  以 上 ， 故 予 以 刪 除 。 其 餘  2 6  題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 C R 值 均 達  3 . 0  以 上 且 相 關 係 數 也 都 大 於  . 3  ，予

以 保 留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5 - 1 所 示 。  

表 3 - 5 - 1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項  

決 斷 值  

( C R 值 )  

與 量 表 總

分 相 關  
備 註  

0 1  家 庭 是 我 生 活 的 重 心  2 . 6 5 6
*

 . 2 8 6
*

 刪 除  

0 2  
假 日 我 喜 歡 和 家 人 一 同 出

遊  
3 . 0 6 0

*
 . 3 7 6

*
  

0 3  
我 很 重 視 家 人 間 的 相 處 和

溝 通  
1 . 2 6 6   . 2 5 9

*
 刪 除  

0 4  
工 作 之 餘 ， 我 喜 歡 和 家 人

一 起 用 餐  
1 . 8 3 1  . 2 7 0

*
 刪 除  

0 5  我 非 常 重 視 下 一 代 的 教 育  2 . 3 1 3
*

 . 2 7 0
*

 刪 除  

0 6  
我 經 常 運 動 以 保 持 身 心 健

康  
4 . 0 5 9

*
 . 3 8 1

*
  

0 7  
一 天 沒 運 動 我 會 覺 得 不 舒

服  
5 . 3 1 8

*
 . 5 4 8

*
  

0 8  
有 空 閒 時 ， 我 喜 歡 去 運 動

放 鬆 心 情  
4 . 3 5 6

*
 . 5 0 0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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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題 項  

決 斷 值  

( C R 值 )  

與 量 表 總

分 相 關  

備

註  

0 9  
我 會 特 別 注 意 飲 食 的 選 擇

與 控 制  
3 . 7 2 9

*
 . 4 1 2

*
 

 

1 0  
我 非 常 注 意 自 己 的 健 康 狀

況  
3 . 6 3 8

*
 . 4 3 6

*
 

 

1 1  我 喜 歡 認 識 新 朋 友  6 . 7 8 6
*

 . 6 1 7
*

  

1 2  
我 和 同 事 或 朋 友 們 經 常 聚

會  
7 . 5 3 8

*
 . 6 8 4

*
 

 

1 3  
我 很 容 易 和 初 見 面 的 人 聊

得 很 愉 快  
7 . 3 8 9

*
 . 6 4 2

*
 

 

1 4  在 社 交 場 合 裡 ， 我 很 活 躍  6 . 9 9 2
*

 . 5 6 1
*

  

1 5  我 喜 歡 和 親 朋 好 友 來 往  6 . 2 5 3
*

 . 5 5 8
*

  

1 6  
我 會 特 別 留 意 流 行 時 尚 的

趨 勢  
8 . 5 0 7

*
 . 6 1 7

*
 

 

1 7  
我 對 流 行 、 新 奇 的 事 物 相

當 感 興 趣  
7 . 6 5 9

*
 . 6 0 8

*
 

 

1 8  
在 別 人 眼 裡 ， 我 是 個 時 尚

有 品 味 的 人  
8 . 1 3 6

*
 . 6 2 6

*
 

 

1 9  
我 喜 歡 有 品 牌 且 流 行 性 高

的 商 品  
7 . 8 2 9

*
 . 6 4 7

*
 

 

2 0  
我 會 去 嘗 試 目 前 流 行 的 活

動  
7 . 2 7 2

*
 . 5 5 7

*
 

 

2 1  
我 經 常 從 雜 誌 、 書 籍 或 網

路 上 吸 取 新 知 識  
5 . 6 3 9

*
 . 5 3 9

*
 

 

2 2  我 喜 歡 參 加 藝 文 活 動  6 . 6 2 8
*

 . 5 9 1
*

  

2 3  
我 會 隨 時 留 意 教 育 方 面 的

新 資 訊  
4 . 5 2 9

*
 . 4 3 3

*
 

 

2 4  我 經 常 購 買 書 籍 或 雜 誌  6 . 6 7 7
*

 . 5 9 1
*

  

2 5  
有 空 閒 時 ， 我 喜 歡 閱 讀 書

報 雜 誌  
5 . 5 2 0

*
 . 4 9 6

*
 

 

2 6  
我 喜 歡 嘗 試 具 挑 戰 性 、 競

爭 性 的 工 作  
6 . 2 9 4

*
 . 5 8 5

*
 

 

2 7  
同 事 、 朋 友 經 常 會 來 請 教

我 問 題  
5 . 8 4 6

*
 . 4 8 5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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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題 項  

決 斷 值  

( C R 值 )  

與 量 表 總

分 相 關  

備

註  

2 8  
我 喜 歡 成 為 眾 所 矚 目 的 焦

點  
5 . 1 9 0

*
 . 4 9 1

*
 

 

2 9  任 何 事 情 我 都 想 嘗 試  4 . 0 5 0
*

 . 4 0 8
*

  

3 0  
我 不 喜 歡 依 賴 他 人 ， 凡 事

自 己 來  
4 . 2 9 9

*
 . 3 7 2

*
 

 

* ： p <  . 0 5  

 (三 )因 素 分 析  

    生 活 型 態 預 試 問 卷，由 項 目 分 析 後 的 2 6 個 題 項，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採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 p r i n i c a l  c o m p o n e n t  a n a l y s i s )萃

取 因 素 構 面 ，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 v a r i m a x )經 直 交 轉 軸 萃 取 特 徵 值

( e i g e n v a l u e s )大 於  1  的 因 素  ( K a i s e r , 1 9 6 0 )  ， 並 將 因 素 負 荷

量 ( f a c t o r  l o a d i n g )設 定 在  . 5 0  以 上 、 共 同 性 大 於  . 5 0  以 上 ，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大 於 (或 等 於 ) 5 0 %，以 作 為 量 表 建 構 效 度 的 取

捨 標 準 。  

首 先 進 行 K M O與 B a r t l e t t ’ s 球 形 檢 定 ， K M O 值 要 大

於  . 5  ，且 愈 高 愈 好  ( K a i s e r , 1 9 7 4 )  。分 析 結 果 K M O值 為 . 8 0 4

大 於  . 5  ， B a r t l e t t ’ s 球 形 檢 定 值 為  9 4 6 . 8 9 3  ( p <  . 0 0 1 )，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此 量 表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6 . 3 8 6 %  。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依 序 刪 除 第 1 4題 共 構 之 題 項 、 第 1 1題 之

因 素 負 荷 量 <  . 5 、 之 後 第 2 0 題 因 與 其 他 題 項 不 合 理 歸 為 同 一

因 素 亦 刪 除 ， 第 2、 1 3題 和 第 2 9、 3 0分 別 自 成 一 個 構 面 ， 此 二

個 構 面 題 項 數 太 少 ， 不 適 宜 單 獨 成 為 一 個 因 素 ， 故 亦 將 其 刪

除。最 後 萃 取 出 五 個 因 素 構 面，第 一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題 項 1 6、

1 7、 1 8、 1 9， 共 4 題 ， 命 名 為 時 尚 取 向 ； 第 二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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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項  1 2、 2 2、 2 6 、 2 7、 2 8， 共 5題 ， 命 名 為 社 交 取 向 ； 第 三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題 項 0 6、 0 7、 0 8， 共 3 題 ， 命 名 為 運 動 取 向 ；

第 四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題 項 2 1、 2 3、 2 4、 2 5， 共 4題 ， 命 名 為 知

識 取 向 ； 第 五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題 項 0 9、 1 0、 1 5， 共 3題 ， 命 名

為 健 康 取 向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5 - 2 。  

表 3 - 5 - 2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時 尚  

取 向  

社 交  

取 向  

運 動  

取 向  

知 識  

取 向  

健 康  

取 向  

1 8  . 8 3 4      

1 7  . 8 0 9      

1 6  . 8 0 4      

1 9  . 7 7 7      

2 7   . 7 9 5     

2 6   . 7 3 1     

2 8   . 7 2 2     

2 2   . 5 9 2     

1 2   . 5 5 6     

0 6    . 8 3 4    

0 7    . 8 3 0    

0 8    . 7 8 5    

2 4     . 7 7 5   

2 5     . 7 1 3   

2 3     . 6 5 0   

2 1     . 5 8 9   

1 0      . 7 7 7  

0 9      . 7 2 2  

1 5      . 5 4 6  

特 徵 值  3 . 1 9 5  2 . 8 6 1  2 . 3 2 1  2 . 2 5 8  1 . 9 7 8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1 6 . 8 1 5  3 1 . 8 7 3  4 4 . 0 9 1  5 5 . 9 7 5  6 6 . 3 8 6  

K M O  . 8 0 4  

B a r t l e t t ’ s

球 形 檢 定  
9 4 6 . 8 9 3

*
 

*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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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信 度 分 析  

為 了 解 本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 本 研 究 進 一 步 實 施 信 度 分

析 ， 採 用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來 考 驗 生 活 型 態 量 表 各 層 面 和 整

體 內 部 一 致 性 。 吳 明 隆 、 涂 金 堂 （ 2 0 0 8） 指 出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值 最 好 在  . 7 0  以 上，若 在  . 6 0 以 上 也 勉 強 可 以 接 受。而

總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最 好 在  . 8 0  以 上，若 在  . 9 0 以 上

則 信 度 更 好 。  

本 量 表 經 信 度 考 驗 分 析 結 果 ， 萃 取 出 五 個 因 素 構 面 ，

C r o n b a c h ’s  α 值 分 別 為 「 時 尚 取 向 」  . 8 6 6  、「 社 交 取

向 」  . 8 1 0  、「 運 動 取 向 」  . 8 1 6  、「 知 識 取 向 」  . 7 3 3、「 健 康

取 向 」  . 6 5 1， 總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為  . 8 7 8  ， 表 示 此

量 表 信 度 良 好 ， 如 表 3 - 5 - 3。  

表 3 - 5 - 3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分 量 表  題 號  C r o n b a c h ’s  α  

時 尚 取 向  1 6、 1 7、 1 8 、 1 9  . 8 6 6  

社 交 取 向  1 2、 2 2、 2 6、 2 7、 2 8  . 8 1 0  

運 動 取 向  0 6、 0 7、 0 8  . 8 1 6  

知 識 取 向  2 1、 2 3、 2 4 、 2 5  . 7 3 3  

健 康 取 向  0 9、 1 0、 1 5  . 6 5 1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 8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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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休 閒 涉 入 量 表  

本「 休 閒 涉 入 量 表 」參 考 M c i n t y r e  與  P i g r a m  ( 1 9 9 2 )  之

休 閒 涉 入 構 面 分 類 ， 將 休 閒 涉 入 之 衡 量 構 面 分 為 吸 引 力 、 自

我 表 現 以 及 生 活 中 心 性 等 三 大 構 面 。 問 卷 編 製 參 考 M c i n t y r e  

與  P i g r a m  ( 1 9 9 2 )  、 王 慶 田 （ 2 0 0 9 ）、 李 曉 韻 （ 2 0 1 0 ） 而 成 。 

 (一 )計 分 方 式  

本 量 表 採 用 L i k e r t 五 點 量 表 進 行 填 答 ； 問 卷 採 正 向 計

分 ， 依 照「 非 常 不 同 意 」、「 不 同 意 」、「 普 通 」、「 同 意 」、

「 非 常 同 意 」 ， 依 序 給 予  1、 2、 3、 4、 5 分 ， 其 中 分 數 越 高

代 表 受 測 者 越 認 同 題 目 所 描 述 的 狀 況 。  

(二 )項 目 分 析  

    本 量 表 共 1 8 題 題 項，作 為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之 預

試 問 卷 。 經 項 目 分 析 後 ， 各 題 項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 因

此 予 以 保 留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5 - 4 。  

表 3 - 5 - 4    

國 中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項  

決 斷 值  

( C R 值 )  

與 量 表 總

分 相 關  

0 1  再 忙 我 也 會 抽 空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5 . 0 8 0
*

 . 5 4 1
*

 

0 2  

我 會 蒐 集 我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之 相 關 資 訊 以 提 升 我 對 該 休  

閒 活 動 的 了 解  

6 . 6 0 0
*

 . 6 4 2
*

 

0 3  

如 果 經 濟 許 可 我 會 購 買 我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所 需 的 設 備 或  

產 品  

4 . 2 2 6
*

 . 5 2 8
*

 

0 4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使 我 感 到 愉 悅  6 . 6 3 7
*

 . 5 6 1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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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題 項  

決 斷 值  

( C R 值 )  

與 量 表 總

分 相 關  

0 5  
參 與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對 我 來

說 很 重 要  
9 . 6 6 5

*
 . 6 3 6

*
 

0 6  
參 與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使 我 感

到 有 趣  
8 . 2 5 0

*
 . 6 8 1

*
 

0 7  
參 與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令 我 很

開 心  
7 . 5 9 7

*
 . 6 6 1

*
 

0 8  
我 的 生 活 大 部 分 和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有 關  
7 . 1 6 8

*
 . 6 7 4

*
 

0 9  
參 與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在 我 生

活 中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9 . 4 6 5

*
 . 6 9 2

*
 

1 0  
要 我 改 變 我 對 休 閒 活 動 的 偏

好 並 不 容 易  
7 . 2 9 2

*
 . 6 0 8

*
 

1 1  
我 喜 歡 和 朋 友 討 論 休 閒 活 動

的 相 關 訊 息  
1 0 . 9 7 6

*
 . 7 5 2

*
 

1 2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是 我 和 朋 友 聯

繫 感 情 的 重 要 方 式  
8 . 1 2 3

*
 . 7 0 1

*
 

1 3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時 能 展 現 真 實

的 自 我  
5 . 8 7 9

*
 . 6 0 3

*
 

1 4  

即 使 我 沒 有 參 與 該 項 休 閒 活

動 我 仍 然 可 以 和 他 人 侃 侃 而

談  

6 . 9 5 5
*

 . 6 0 5
*

 

1 5  
他 人 可 以 從 我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的 過 程 了 解 我  
6 . 1 5 9

*
 . 5 5 5

*
 

1 6  
我 樂 意 讓 其 他 人 看 到 我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時 的 情 況  
4 . 5 4 0

*
 . 4 8 6

*
 

1 7  
一 個 人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的 態 度

可 以 反 應 出 他 的 個 性  
4 . 9 7 9

*
 . 5 7 1

*
 

1 8  休 閒 活 動 對 我 而 言 不 重 要  4 . 5 9 7
*

 . 4 1 8
*

 

*： p <  . 0 5  

 (三 )因 素 分 析  

休 閒 涉 入 預 試 問 卷 ， 由 項 目 分 析 後 的 1 8個 題 項 ，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採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 p r i n i c a l  c o m p o n e n t  a n a l y s i s )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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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因 素 構 面 ，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 v a r i m a x )經 直 交 轉 軸 萃 取 特 徵 值

( e i g e n v a l u e s )大 於  1  的 因 素  ( K a i s e r , 1 9 6 0 )  ， 並 將 因 素 負 荷

量 ( f a c t o r  l o a d i n g )設 定 在  . 5 0  以 上 、 共 同 性 大 於  . 5 0  以 上 ，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大 於 (或 等 於 ) 5 0 %，以 作 為 量 表 建 構 效 度 的 取

捨 標 準 。  

    首 先 進 行 K M O與 B a r t l e t t ’ s 球 形 檢 定 ， K M O值 要 大

於  . 5  ， 且 愈 高 愈 好  ( K a i s e r , 1 9 7 4 )  。 分 析 結 果 K M O值

為  . 7 8 4  大 於  . 5  ， B a r t l e t t ’ s 球 形 檢 定 值 為  5 2 8 . 0 4 4  

( p <  . 0 0 1 )，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此 量 表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2 . 6 4 0 %。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依 序 刪 除 第 0 9、 1 1題 共 構 之 題 項 、 第 0 3

題 之 因 素 負 荷 量 < . 5、 第 1 0題 共 構 刪 除 ， 第 1 6、 1 7 題 自 成 一 個

構 面 ， 此 構 面 題 項 數 太 少 ， 不 適 宜 單 獨 成 為 一 個 因 素 ， 故 亦

將 其 刪 除 。 最 後 萃 取 出 三 個 因 素 構 面 。 第 一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題 項 0 4、 0 5、 0 6、 0 7， 共 4題 ， 命 名 為 吸 引 力 ； 第 二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題 項 1 2、 1 3、 1 4、 1 5， 共 4 題 ， 命 名 為 自 我 表 現 ； 第 三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0 1、 0 2、 0 8、 1 8題 項 ， 共 4 題 ， 命 名 為 生 活 中

心 性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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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5 - 5    

國 中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吸 引 力  自 我 表 現  生 活 中 心 性  

0 4  . 8 0 9    

0 6  . 7 6 6    

0 5  . 7 6 2    

0 7  . 7 2 4    

1 3   . 8 1 6   

1 4   . 7 9 2   

1 5   . 7 3 6   

1 2   . 6 2 9   

0 1    . 8 3 8  

0 2    . 6 9 9  

1 8    . 6 5 5  

0 8    . 5 2 4  

特 徵 值  2 . 7 4 1  2 . 6 0 1  2 . 1 7 5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2 2 . 8 4 1  4 4 . 5 1 7  6 2 . 6 4 0  

K M O  . 7 8 4  

B a r t l e t t ’ s

球 形 檢 定  
5 2 8 . 0 4 4

*
 

* ： p <  . 0 5  

(四 )信 度 分 析  

為 了 解 本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 本 研 究 進 一 步 實 施 信 度 分

析 ， 採 用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來 考 驗 休 閒 涉 入 量 表 各 層 面 和 整

體 內 部 一 致 性 。 吳 明 隆 、 涂 金 堂 （ 2 0 0 8） 指 出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值 最 好 在  . 7 0  以 上，若 在  . 6 0 以 上 也 勉 強 可 以 接 受。而

總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最 好 在  . 8 0  以 上，若 在  . 9 0 以 上

則 信 度 更 好 。  

本 量 表 經 信 度 考 驗 分 析 結 果 ， 萃 取 三 個 因 素 構 面 ，

C r o n b a c h ’s  α 分 別 為 ：「 吸 引 力 」 為  . 8 2 0  、「 自 我 表 現 」

為  . 7 8 9、「 生 活 中 心 性 」 為  . 7 3 1， 總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為  . 8 5 4 ， 表 示 此 量 表 信 度 良 好 ， 如 表 3 - 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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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5 - 6    

國 中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分 量 表  題 號  C r o n b a c h ’s  α  

吸 引 力  0 4、 0 5、 0 6 、 0 7  . 8 2 0  

自 我 表 現  1 2、 1 3、 1 4 、 1 5  . 7 8 9  

生 活 中 心 性  0 1、 0 2、 0 8 、 1 8  . 7 3 1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 8 5 4  

五 、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以 B o r m a n  與  M o t o w i d l o  ( 1 9 9 3 )  將 工

作 績 效 分 成 任 務 績 效 與 情 境 績 效 為 基 礎 ， 問 卷 編 製 參 考 李 曉

韻 （ 2 0 1 0）、 張 哲 嘉 （ 2 0 1 2）、 李 政 謙 （ 2 0 1 2） 而 成 。  

 (一 )計 分 方 式  

本 量 表 採 用 L i k e r t 五 點 量 表；問 卷 採 正 向 計 分，依 照「 非

常 不 同 意 」、「 不 同 意 」、「 普 通 」、「 同 意 」、「 非 常 同 意 」， 依 序

給 予  1、 2、 3、 4、 5  分 ， 其 中 分 數 越 高 代 表 受 測 者 越 認 同 題

目 所 描 述 的 狀 況 。  

 (二 )項 目 分 析  

    本 量 表 共 1 8 題 題 項，作 為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之 預

試 問 卷。經 項 目 分 析 結 果 發 現，題 項  0 1  之 C R 值 未 達  3 . 0  以

上 ， 故 予 以 刪 除 。 其 餘  1 7  題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 C R 值

均 達  3 . 0  以 上 且 相 關 係 數 也 都 大 於  . 3  ， 因 此 予 以 保 留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5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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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5 - 7    

國 中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項  

決 斷 值  

( C R 值 )  

與 量 表 總

分 相 關  
備 註  

0 1  
我 對 課 程 安 排 非 常 得 心 應

手  
2 . 7 4 2

*
 . 2 1 4

*
 刪 除  

0 2  我 對 教 材 準 備 駕 輕 就 熟  4 . 2 3 6
*

 . 3 8 9
*

  

0 3  
我 在 學 生 管 理 方 面 掌 控 得

宜  
6 . 7 9 4

*
 . 5 4 0

*
 

 

0 4  
整 體 而 言 ， 我 會 作 好 學 校

所 要 求 的 任 務  
5 . 8 2 0

*
 . 4 6 8

*
 

 

0 5  
我 能 在 期 限 內 完 成 學 校 或

上 級 主 管 所 交 辦 的 任 務  
5 . 6 9 9

*
 . 5 5 2

*
 

 

0 6  
我 會 主 動 解 決 工 作 上 的 問

題  
7 . 2 4 9

*
 . 6 8 4

*
 

 

0 7  我 能 保 持 良 好 的 工 作 品 質  5 . 6 2 2
*

 . 5 8 9
*

  

0 8  
我 相 當 熟 悉 學 校 內 應 遵 守

的 規 範 及 工 作 內 容  
7 . 2 6 7

*
 . 6 1 9

*
 

 

0 9  我 的 工 作 效 率 相 當 高  6 . 0 9 0
*

 . 5 8 7
*

  

1 0  
在 工 作 需 要 時 ， 我 能 善 用

溝 通 技 巧  
5 . 5 4 7

*
 . 5 9 2

*
 

 

1 1  
我 能 與 同 事 保 持 良 好 的 合

作 關 係  
5 . 0 7 9

*
 . 5 2 4

*
 

 

1 2  
我 會 嚴 格 遵 守 學 校 的 相 關

規 範  
4 . 2 2 5

*
 . 4 7 0

*
 

 

1 3  
當 同 事 忙 不 過 來 時 ， 我 樂

於 主 動 幫 忙 分 擔  
5 . 8 4 9

*
 . 5 5 2

*
 

 

1 4  
在 工 作 上 ， 我 會 顧 及 行 政

倫 理  
8 . 2 0 3

*
 . 6 5 7

*
 

 

1 5  
我 會 不 斷 學 習 和 工 作 相 關

的 新 知 識 、 新 技 巧  
6 . 5 3 5

*
 . 6 1 9

*
 

 

1 6  工 作 上 我 總 是 充 滿 幹 勁  6 . 5 2 5
*

 . 6 2 3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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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題 項  

決 斷 值  

( C R 值 )  

與 量 表 總

分 相 關  

備

註  

1 7  
工 作 遇 到 瓶 頸 時 ， 我 會 主

動 尋 求 協 助  
6 . 1 6 2

*
 . 5 9 5

*
 

 

1 8  
我 期 望 被 安 排 或 指 派 具 挑

戰 性 的 任 務  
8 . 8 6 5

*
 . 6 4 0

*
 

 

*： p <  . 0 5  

(三 )因 素 分 析  

工 作 績 效 預 試 問 卷 ， 由 項 目 分 析 後 的  1 7  個 題 項 ，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採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 p r i n i c a l  c o m p o n e n t  a n a l y s i s )

萃 取 因 素 構 面 ，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 v a r i m a x )經 直 交 轉 軸 萃 取 特 徵

值 ( e i g e n v a l u e s )大 於  1  的 因 素  ( K a i s e r , 1 9 6 0 )  ， 並 將 因 素 負

荷 量 ( f a c t o r  l o a d i n g )設 定 在  . 5 0  以 上 、 共 同 性 大 於  . 5 0  以

上，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大 於 (或 等 於 ) 5 0 %，以 作 為 量 表 建 構 效 度

的 取 捨 標 準 。  

    首 先 進 行 K M O與 B a r t l e t t ’ s 球 形 檢 定 ， K M O值 要 大

於  . 5，且 愈 高 愈 好  ( K a i s e r , 1 9 7 4 )  。分 析 結 果 K M O 值 為  . 7 6 7  

大 於  . 5  ， B a r t l e t t ’ s 球 形 檢 定 值 為 1 8 5 . 6 4 8  ( p <  . 0 0 1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此 量 表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5 9 . 8 0 2 %  。  

進 行 因 素 分 析，刪 除 共 同 性 小 於  . 5  的 題 項 0 2、 0 7、 1 4 、

1 7後 ， 逐 次 刪 除 共 構 題 項 0 9 、 1 0 後 ， 第 0 4、 0 5題 自 成 一 個 構

面 ， 此 構 面 題 項 數 太 少 ， 不 適 宜 單 獨 成 為 一 個 因 素 ， 故 亦 將

其 刪 除，接 著 刪 除 第 1 8題 共 構，第 0 3題 因 素 負 荷 量 小 於  . 5  ，

最 後 萃 取 出 2個 因 素 構 面，第 一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題 項 0 6、 0 8 、

1 5、 1 6， 共 4 題 ， 命 名 為 任 務 績 效 ； 第 二 個 因 素 構 面 包 含 題 項  

1 1、 1 2、 1 3， 共 3 題 ， 命 名 為 情 境 績 效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5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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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5 - 8    

國 中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任 務 績 效  情 境 績 效  

0 8  . 8 0 3   

1 5  . 7 5 5   

0 6  . 7 2 4   

1 6  . 7 2 0   

1 2   . 8 4 5  

1 1   . 7 2 2  

1 3   . 6 8 8  

特 徵 值  2 . 3 3 9  1 . 8 4 8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3 3 . 4 0 9  5 9 . 8 0 2  

K M O  . 7 6 7  

B a r t l e t t ’ s 球

形 檢 定  
1 8 5 . 6 4 8

*
 

* ： p <  . 0 5  

(四 )信 度 分 析  

為 了 解 本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 本 研 究 進 一 步 實 施 信 度 分

析 ， 採 用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來 考 驗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各 層 面 和 整

體 內 部 一 致 性 。 吳 明 隆 、 涂 金 堂 （ 2 0 0 8） 指 出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值 最 好 在  . 7 0  以 上，若 在  . 6 0 以 上 也 勉 強 可 以 接 受。而

總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最 好 在  . 8 0  以 上，若 在  . 9 0 以 上

則 信 度 更 好 。  

本 量 表 經 信 度 考 驗 分 析 結 果 ， 萃 取 二 個 因 素 構 面 ，

C r o n b a c h ’s  α 分 別 為 ：「 任 務 績 效 」 為  . 7 6 8  、「 情 境 績 效 」

為  . 6 5 0  ， 總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為  . 7 6 0  ， 表 示 此 量

表 信 度 良 好 ， 如 表 3 - 5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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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 9    

國 中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分 量 表  題 號  C r o n b a c h ’s  α  

任 務 績 效  0 6、 0 8、 1 5 、 1 6  . 7 6 8  

情 境 績 效  1 1、 1 2、 1 3  . 6 5 0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 7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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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資 料 分 析  

 

本 研 究 問 卷 回 收 後 ， 先 刪 除 填 答 不 完 整 之 無 效 問 卷 後 將

有 效 問 卷 進 行 編 碼 ， 接 著 將 有 效 問 卷 填 答 資 料 輸 入 電 腦 ， 再

以 S P S S  1 2 . 0  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資 料 處 理 與 統 計 分 析 。 各 項 分

析 的 顯 著 水 準 皆 設 定 在 α =  . 0 5  以 進 行 統 計 考 驗。本 研 究 採 用

的 統 計 方 法 分 述 如 下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本 研 究 首 先 針 對 研 究 樣 本 之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進 行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分 析 重 點 包 括 性 別 、 年 齡 、 服 務 年 資 、 最 高 學 歷 、

擔 任 職 務、婚 姻 狀 況、家 庭 狀 況、學 校 規 模 等 八 項 背 景 變 項 。

本 研 究 將 藉 由 使 用 次 數 分 配 、 平 均 數 、 百 分 比 及 標 準 差 等 統

計 量 來 了 解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之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現 況 。  

二 、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a y  M A N O VA )  

利 用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法 ， 考 驗 個 人 背 景 資 料 對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 工 作 績 效 等 三 個 研 究 變 項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L S D 法 ( l e a s t  s i g n i f i c a n c e  d i f f e r e n c e  m e t h o d ) 事 後 比 較  

經 M A N O VA 分 析 後，若 p 值 達 到 顯 著 水 準，表 示 組 別 間

至 少 有 一 對 平 均 數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當 各 組 人 數 不 相 等 或 想

進 行 複 雜 的 比 較 時 ， 可 使 用 L S D 事 後 比 較 法 進 行 比 較 ， 以 檢

定 各 組 之 間 的 差 異 情 形 。  

四 、 徑 路 分 析 ( p a t h  a n a l y s i s )  

採 用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法 求 出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及 工

作 績 效 的 路 徑 迴 歸 係 數 是 否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以 考 驗 本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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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架 構 中 各 控 制 變 項 間 的 路 徑 是 否 存 在 。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的 目 的 就 是 找 出 一 個 線 性 結 合 ， 把 變 數 間 之 關 係 式 具 體 表 示

出 來 ， 其 功 能 主 要 為 解 釋 與 預 測 。 本 研 究 以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來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對 休 閒 涉 入 之 預 測 力 分

析 、 生 活 型 態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預 測 力 分 析 以 及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預 測 力 分 析 。  

五 、 本 研 究 顯 著 水 準 訂 為 α =  . 0 5 。  

 

 

 

 

 

 

 

 

 

 

 

 



 

 

 

80 

第 肆 章  結 果 與 討 論  

 

本 章 主 要 依 據 正 式 問 卷 所 測 得 之 結 果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驗

證 前 述 之 研 究 假 設 ， 並 對 各 種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加 以 討 論 ， 以 求

得 對 研 究 結 果 的 具 體 瞭 解 。 本 章 共 分 為 七 節 ， 第 一 節 為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之 分 析 ； 第 二 節 為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生 活 型 態 之 結

果 分 析 ； 第 三 節 為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結 果 分 析 ； 第

四 節 為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工 作 績 效 之 結 果 分 析 ； 第 五 節 為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分 析 ； 第 六 節 為 研 究 假 設

之 驗 證 ； 第 七 節 為 綜 合 討 論 。  

 

第 一 節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之 分 析  

 

本 研 究 以 1 0 2學 年 度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作 為 研 究 對 象，以 回

收 之 4 4 6份 有 效 問 卷 來 分 析 受 試 者 之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特 性，包 括

性 別 、 年 齡 、 服 務 年 資 、 學 歷 、 擔 任 職 務 、 婚 姻 狀 況 、 家 庭

狀 況 、 學 校 規 模 等 八 項 （ 詳 如 表 4 - 1 - 1 ） ， 為 利 於 統 計 分 析 ，

並 將 部 份 項 目 組 別 人 數 過 少 者 ， 進 一 步 做 組 別 合 併 （ 詳 如 表

4 - 1 - 2 ） ， 依 序 分 析 如 下 ：  

(一 )受 試 者 性 別 分 佈 情 形 ， 男 教 師 較 女 教 師 多 ， 分 別 為 男 教

師 共 2 3 9人 ， 佔 5 3 . 6％ ； 女 教 師 共 2 0 7人 ， 佔 4 6 . 4％ 。  

(二 )受 試 者 年 齡 分 佈 情 形，以 3 1 - 4 0歲 共 2 4 9人 為 最 多，佔 5 5 . 8

％ ； 其 他 由 多 至 少 依 序 為 4 1 - 5 0歲 共 1 2 1人 ， 佔 2 7 . 1 ％ ；

3 0 歲 ( 含 ) 以 下 共 4 7 人 ， 佔 1 0 . 5 ％ ； 5 1 - 6 0 歲 共 2 9 人 ， 佔

6 . 5 %。 其 中 6 1歲 以 上 者 為 0 ， 故 將 其 刪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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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受 試 者 服 務 年 資 分 佈 情 形 ， 以 6 - 1 5 年 共 2 6 7 人 為 最 多 ，

佔 5 9 . 9 ％ ； 其 他 由 多 至 少 依 序 為 1 6 - 2 5 年 共 1 1 3 人 ， 佔

2 5 . 3％ ； 5年 (含 )以 下 共 6 0人 ， 佔 1 3 . 5％ ； 2 6年 (含 )以 上

共 6 人 ， 佔 1 . 3 % 。 本 研 究 因 「 2 6 年 (含 )以 上 」 的 人 數 過

少 只 有 6人，與 其 他 組 別 差 異 過 大，因 此 將 其 和「 1 6  ~ 2 5  

年 」 併 成 一 組 ， 變 更 為 「 1 6 年 (含 )以 上 」 ， 合 併 過 後 總

計 為 1 1 9人 ， 佔 2 6 . 6％ 。  

( 四 ) 受 試 者 學 歷 分 佈 情 形 ， 以 碩 士 ( 含 ) 以 上 共 2 3 5 人 為 最

多 ， 佔 5 2 . 7％ ； 其 他 由 多 至 少 依 序 為 大 學 (含 師 院 )者 共

2 0 8人 ， 佔 4 6 . 6％ ； 專 科 (含 師 專 )共 3人 ， 佔 0 . 7 ％ 。 本 研

究 因 「 專 科 （ 含 師 專 ） 」 的 人 數 過 少 只 有 3 人 ， 與 其 他

組 別 差 異 過 大 ， 因 此 將 其 和 「 大 學 （ 含 師 院 ） 」 併 成

一 組 ， 變 更 為 「 大 學 （ 含 師 院 及 以 下 ） 」 ， 合 併 過 後

總 計 為 2 1 1 人 ， 佔 4 7 . 3％ 。  

(五 )受 試 者 擔 任 職 務 分 佈 情 形 ， 教 師 兼 行 政 (含 主 任 、 組 長 )  

共 1 7 9 人 為 最 多 ， 佔 4 0 . 1 ％ ； 其 他 由 多 至 少 依 序 為 導 師

共 1 6 6 人 ， 佔 3 7 . 2 ％ ； 專 任 教 師 共 6 0 人 ， 佔 1 3 . 5 ％ ； 代

理 教 師 共 3 3 人 ， 佔 7 . 4 ％ ； 兼 課 教 師 共 8 人 ， 佔 1 . 8 ％ 。

本 研 究 因 「 兼 課 教 師 」 的 人 數 過 少 只 有 8人 ， 與 其 他 組

別 差 異 過 大 ， 因 此 將 其 和 「 代 理 教 師 」 併 成 一 組 ， 變

更 為 「 兼 、 代 課 教 師 」 ， 合 併 過 後 總 計 為 4 1 人 ， 佔 9 . 2

％ 。  

(六 ) 受 試 者 婚 姻 狀 況 分 佈 情 形 ， 已 婚 者 共 3 5 0 人 為 最 多 ， 佔

7 8 . 5 ％ ； 其 他 由 多 至 少 依 序 為 未 婚 者 共 9 3 人 ， 佔 2 0 . 9

％ ； 已 婚 單 身 共 3 人 ， 佔 0 . 7 ％ 。 本 研 究 因 「 已 婚 單 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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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人 數 過 少 只 有 3 人 ， 不 具 分 析 價 值 ， 因 此 將 其 和 「 已

婚 」併 成 一 組，  合 併 過 後，總 計 為 3 5 3人 ， 佔 7 9 . 1  ％ 。 

(七 ) 受 試 者 家 庭 狀 況 分 佈 情 形 ， 小 家 庭 共 2 7 7 人 為 最 多 ， 佔

6 2 . 1％；其 他 由 多 至 少 依 序 為 折 衷 家 庭 共 1 3 3 人，佔 2 9 . 8

％ ； 大 家 庭 共 3 6 人 ， 佔 8 . 1 ％ 。  

(八 ) 受 試 者 學 校 規 模 分 佈 情 形 ， 2 5 班 以 上 共 2 5 1 人 為 最 多 ，

佔 5 6 . 3 ％ ； 其 他 由 多 至 少 依 序 為 1 3 - 2 4 班 共 1 1 7 人 ， 佔

2 6 . 2％ ； 1 2 班 (含 )以 下 共 7 8人 ， 佔 1 7 . 5％ 。  

表 4 - 1 - 1  

正 式 樣 本 (原 始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表  

背 景 變 項 項 目   組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  

性 別  
男 性  2 3 9  5 3 . 6  

女 性  2 0 7  4 6 . 4  

年 齡  

3 0 歲 (含 )以 下  4 7  1 0 . 5  

3 1 - 4 0 歲  2 4 9  5 5 . 8  

4 1 - 5 0 歲  1 2 1  2 7 . 1  

5 1 - 6 0 歲  2 9  6 . 5  

6 1 歲 以 上  0  0  

服 務 年 資  

5 年 (含 )以 下  6 0  1 3 . 5  

6 - 1 5 年  2 6 7  5 9 . 9  

1 6 - 2 5 年  1 1 3  2 5 . 3  

2 6 年 (含 )以 上  6  1 . 3  

學 歷  

專 科 （ 含 師 專 ）  3  0 . 7  

大 學 （ 含 師 院 ）  2 0 8  4 6 . 6  

碩 士 (含 )以 上  2 3 5  5 2 . 7  

擔 任 職 務  

教 師 兼 行 政  

(含 主 任 、 組 長 )  
1 7 9  4 0 . 1  

導 師  1 6 6  3 7 . 2  

專 任 教 師  6 0  1 3 . 5  

代 理 教 師  3 3  7 . 4  

兼 課 教 師  8  1 . 8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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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變 項 項 目  組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9 3  2 0 . 9  

已 婚  3 5 0  7 8 . 5  

已 婚 單 身  3  0 . 7  

家 庭 狀 況  

小 家 庭  2 7 7  6 2 . 1  

大 家 庭  3 6  8 . 1  

折 衷 家 庭  1 3 3  2 9 . 8  

學 校 規 模  

1 2 班 (含 )以 下  7 8  1 7 . 5  

1 3 - 2 4 班  1 1 7  2 6 . 2  

2 5 班 以 上  2 5 1  5 6 . 3  

部 分 組 別 因 人 數 過 少 不 具 分 析 價 值， 進 一 步 將 其 組 別 合

併 如 表 4 - 1 - 2：  

表 4 - 1 - 2  

正 式 樣 本 (組 別 合 併 後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表  

背 景 變 項 項 目   組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  

性 別  
男 性  2 3 9  5 3 . 6  

女 性  2 0 7  4 6 . 4  

年 齡  

3 0 歲 (含 )以 下  4 7  1 0 . 5  

3 1 - 4 0 歲  2 4 9  5 5 . 8  

4 1 - 5 0 歲  1 2 1  2 7 . 1  

5 1 - 6 0 歲  2 9  6 . 5  

服 務 年 資  

5 年 (含 )以 下  6 0  1 3 . 5  

6 - 1 5 年  2 6 7  5 9 . 9  

1 6 年 (含 )以 上  1 1 9  2 6 . 6  

學 歷  
大 學 （ 含 師 院 及 以 下 ）  2 1 1  4 7 . 3  

碩 士 (含 )以 上  2 3 5  5 2 . 7  

擔 任 職 務  

教 師 兼 行 政  

(含 主 任 、 組 長 )  
1 7 9  4 0 . 1  

導 師  1 6 6  3 7 . 2  

專 任 教 師  6 0  1 3 . 5  

兼 、 代 課 教 師  4 1  9 . 2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9 3  2 0 . 9  

已 婚  3 5 3  7 9 . 1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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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變 項 項 目  組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  

家 庭 狀 況  

小 家 庭  2 7 7  6 2 . 1  

大 家 庭  3 6  8 . 1  

折 衷 家 庭  1 3 3  2 9 . 8  

學 校 規 模  

1 2 班 (含 )以 下  7 8  1 7 . 5  

1 3 - 2 4 班  1 1 7  2 6 . 2  

2 5 班 以 上  2 5 1  5 6 . 3  

 

 

第 二 節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生 活 型 態 之 結 果 分 析  

 

本 節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五 個 構

面（ 知 識 取 向 、 健 康 取 向 、 運 動 取 向 、 時 尚 取 向 、 社 交 取 向 ）

之 現 況 ， 以 及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 並 進 一 步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L S D 事 後 比 較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分 析 ， 以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是 否 成 立 。  

 

一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現 況 分 析  

    由 表 4 - 2 - 1 得 知 ， 受 試 者 之 生 活 型 態 以 「 知 識 取 向 」（ 平

均 值 ＝ 3 . 7 9）最 高，其 次 依 序 為「 健 康 取 向 」（平 均 值 ＝ 3 . 7 8）、

「 運 動 取 向 」 （ 平 均 值 ＝ 3 . 6 0 ） 、 「 時 尚 取 向 」 （ 平 均 值 ＝

3 . 5 4 ） ， 而 「 社 交 取 向 」 （ 平 均 值 ＝ 3 . 1 0 ） 為 最 低 ， 「 整 體

生 活 型 態 」 平 均 值 為 3 .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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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受 試 者 生 活 型 態 各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情 形 摘 要 表  

構面名稱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知 識 取 向  1 . 0 0  5 . 0 0  3 . 7 9  0 . 7 5  1  

健 康 取 向  1 . 0 0  5 . 0 0  3 . 7 8  0 . 7 8  2  

運 動 取 向  1 . 0 0  5 . 0 0  3 . 6 0  0 . 9 1  3  

時 尚 取 向  1 . 0 0  5 . 0 0  3 . 5 4  0 . 8 0  4  

社 交 取 向  1 . 0 0  4 . 8 0  3 . 1 0  0 . 7 2  5  

整體生活型態  1 . 0 0  4 . 9 5  3 . 5 2  0 . 6 7   

資 料 來 源 ： 研 究 者 彙 整  

由 表 4 - 2 - 2 生 活 型 態 之 各 題 得 分 觀 之 ， 最 為 符 合 的 前 五

題 依 序 為「 我 經 常 從 雜 誌、書 籍 或 網 路 上 吸 取 新 知 識 」（平 均

值 = 4 . 0 1； 標 準 差 = 0 . 8 3）、「 我 喜 歡 和 親 朋 好 友 來 往 」（ 平 均 值

= 3 . 9 6； 標 準 差 = 0 . 9 4）、「 有 空 閒 時 ， 我 喜 歡 去 運 動 放 鬆 心 情 」

（ 平 均 值 = 3 . 9 5； 標 準 差 = 0 . 8 9）、「 有 空 閒 時 ， 我 喜 歡 閱 讀 書

報 雜 誌 」（ 平 均 值 = 3 . 9 4； 標 準 差 = 0 . 9 4）、「 我 會 特 別 留 意 流 行

時 尚 的 趨 勢 」（ 平 均 值 = 3 . 8 2； 標 準 差 = 0 . 8 3）。  

    而 最 不 符 合 的 前 五 題 依 序 為 「 在 別 人 眼 裡 ， 我 是 個 時 尚

有 品 味 的 人 」（ 平 均 值 = 3 . 2 1； 標 準 差 = 1 . 0 0）、「 我 和 同 事 或 朋

友 們 經 常 聚 會 」（ 平 均 值 = 3 . 1 4； 標 準 差 = 0 . 9 7）、「 我 喜 歡 參 加

藝 文 活 動 」（ 平 均 值 = 3 . 1 0； 標 準 差 = 0 . 9 1）、「 我 喜 歡 成 為 眾 所

矚 目 的 焦 點 」（ 平 均 值 = 3 . 0 2； 標 準 差 = 1 . 0 5）、「 同 事 、 朋 友 經

常 會 來 請 教 我 問 題 」（ 平 均 值 = 2 . 6 9； 標 準 差 = 0 .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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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2   

生 活 型 態 各 題 得 分 情 形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序  

1 2  
我 經 常 從 雜 誌、書 籍 或 網 路 上 吸 取 新

知 識  
4 . 0 1  0 . 8 3  1  

0 7  我 喜 歡 和 親 朋 好 友 來 往  3 . 9 6  0 . 9 4  2  

0 3  有 空 閒 時 ， 我 喜 歡 去 運 動 放 鬆 心 情  3 . 9 5  0 . 8 9  3  

1 6  有 空 閒 時 ， 我 喜 歡 閱 讀 書 報 雜 誌  3 . 9 4  0 . 9 4  4  

0 8  我 會 特 別 留 意 流 行 時 尚 的 趨 勢  3 . 8 2  0 . 8 3  5  

1 4  我 會 隨 時 留 意 教 育 方 面 的 新 資 訊  3 . 8 0  0 . 8 6  6  

0 5  我 非 常 注 意 自 己 的 健 康 狀 況  3 . 7 1  1 . 0 0  7  

0 4  我 會 特 別 注 意 飲 食 的 選 擇 與 控 制  3 . 6 6  0 . 9 1  8  

1 1  我 喜 歡 有 品 牌 且 流 行 性 高 的 商 品  3 . 5 9  0 . 9 6  9  

0 1  我 經 常 運 動 以 保 持 身 心 健 康  3 . 5 9  1 . 1 2  9  

1 7  我 喜 歡 嘗 試 具 挑 戰 性、競 爭 性 的 工 作  3 . 5 6  0 . 9 0  1 1  

0 9  我 對 流 行 、 新 奇 的 事 物 相 當 感 興 趣  3 . 5 5  0 . 9 0  1 2  

1 5  我 經 常 購 買 書 籍 或 雜 誌  3 . 3 9  1 . 0 4  1 3  

0 2  一 天 沒 運 動 我 會 覺 得 不 舒 服  3 . 2 5  1 . 1 0  1 4  

1 0  在 別 人 眼 裡，我 是 個 時 尚 有 品 味 的 人  3 . 2 1  1 . 0 0  1 5  

0 6  我 和 同 事 或 朋 友 們 經 常 聚 會  3 . 1 4  0 . 9 7  1 6  

1 3  我 喜 歡 參 加 藝 文 活 動  3 . 1 0  0 . 9 1  1 7  

1 9  我 喜 歡 成 為 眾 所 矚 目 的 焦 點  3 . 0 2  1 . 0 5  1 8  

1 8  同 事 、 朋 友 經 常 會 來 請 教 我 問 題  2 . 6 9  0 . 7 9  1 9  

資 料 來 源 ： 研 究 者 彙 整  

二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本 小 節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教 師 在 知 識

取 向 、 健 康 取 向 、 運 動 取 向 、 時 尚 取 向 、 社 交 取 向 等 五 個 構

面 的 差 異 情 形，並 針 對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之 構 面 進 行 L S D 事 後

比 較 。  

（ 一 ） 不 同 性 別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1 - 1 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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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9 0 ， p = . 4 9 7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1 - 1「 不 同 性 別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性 別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2 - 3。  

表 4 - 2 - 3   

不 同 性 別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性 別  . 8 7 5  5 . 0 0 0  4 4 0 . 0 0 0  . 9 9 0  . 4 9 7  

 

（ 二 ） 不 同 年 齡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1 - 2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6 5 ， p = . 3 9 5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1 - 2「 不 同 年 齡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年 齡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2 - 4。  

表 4 - 2 - 4    

不 同 年 齡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年 齡  1 . 0 5 5  1 5 . 0 0 0  1 2 0 9 . 5 2 7  . 9 6 5  . 3 9 5  

 

（ 三 ）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1 - 3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8 6 ， p = . 7 9 6 ) 。 因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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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假 設 H 1 - 3「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2 - 5。  

表 4 - 2 - 5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服 務 年 資  . 6 2 2  1 0 . 0 0 0  8 7 8 . 0 0 0  . 9 8 6  . 7 9 6  

 

（ 四 ） 不 同 學 歷 之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1 - 4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學 歷 之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8 4 ， p = . 2 2 8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1 - 4「 不 同 學 歷 之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學 歷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2 - 6 。  

表 4 - 2 - 6    

不 同 學 歷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學 歷  1 . 3 8 6  5 . 0 0 0  4 4 0 . 0 0 0  . 9 8 4  . 2 2 8  

 

（ 五 ）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之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1 - 5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擔 任 不 同 學 歷 之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6 3 ， p = . 3 3 3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1 - 5「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之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達 顯 著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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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2 - 7。  

表 4 - 2 - 7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1 . 1 1 9  1 5 . 0 0 0  1 2 0 9 . 5 2 7  . 9 6 3  . 3 3 3  

 

（ 六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1 - 6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8 7 ， p = . 3 3 1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1 - 6「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2 - 8。  

表 4 - 2 - 8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婚 姻 狀 況  1 . 1 5 5  5 . 0 0 0  4 4 0 . 0 0 0  . 9 8 7  . 3 3 1  

 

（ 七 ）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1 - 7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之 老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5 4 ， p = . 0 2 4 ) 。 進 一 步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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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在 生 活 型 態 各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2 - 9 。  

表 4 - 2 - 9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註 ： N / A =無 顯 著   

由 表 4 - 2 - 9 得 知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在 生 活 型 態 之 五 個 構 面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1 - 7「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 八 ）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1 - 8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8 9 7， p = . 0 0 0 )。其 中 之「 運

動 取 向 」 ( F ＝ 3 . 4 7 9 ， p ＝ . 0 3 2 ) 及 「 健 康 取 向 」 ( F ＝ 6 . 9 4 7 ， p

＝ . 0 0 1 )二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  

效  

應  

項  

整 體  

W i l k s ’

λ  

F值  p值  
因素  

構面名稱  

因素構面 L S D

事 後

比 較  F值  p值  

家

庭

狀

況

 

. 9 5 4  2 . 0 7 0  . 0 2 4  

時 尚  

取 向  
. 7 9 2  . 4 5 3  N / A  

社 交  

取 向  
. 6 7 5  . 5 1 0  N / A  

運 動  

取 向  
. 1 4 8  . 8 6 2  N / A  

知 識  

取 向  
. 2 3 5  . 7 9 0  N / A  

健 康  

取 向  
1 . 3 3 1  . 2 6 5  N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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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L S D事 後 比 較 法 發 現，在「 運 動 取 向 」構 面 中，「 1 3 - 2 4

班 」顯 著 高 於「 2 5班 以 上 」； 在「 健 康 取 向 」構 面 ，「 1 2班 (含 )

以 下 」、「 1 3 - 2 4 班 」 顯 著 高 於 「 2 5 班 以 上 」， 而 「 1 2 班 ( 含 ) 以

下 」 和 「 1 3 - 2 4班 」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1 - 8「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2 - 1 0。  

表 4 - 2 - 1 0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註 ： 1 = 1 2 班 (含 )以 下 ， 2 = 1 3 - 2 4 班 ， 3 = 2 5 班 以 上 ， N / A =無 顯

著  

 

（ 九 ） 小 結  

綜 上 所 述 ， 結 果 顯 示 出 「 學 校 規 模 」 於 生 活 型 態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1「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中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茲 將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生 活 型 態 的 差 異 情 形 整 理 如 表 4 - 2 - 1 1。  

效  

應  

項  

整 體  

W i l k s ’ λ  
F值  p值  

因素  

構面  

名稱  

因素構面 L S D 事

後 比 較  
F值  p值  

學

校

規

模
 

. 8 9 7  4 . 8 8 2  . 0 0 0  

時 尚  

取 向  
1 . 5 8 9  . 2 0 5  N / A  

社 交  

取 向  
2 . 6 9 3  . 0 6 9  N / A  

運 動  

取 向  
3 . 4 7 9  . 0 3 2  2 > 3  

知 識  

取 向  
1 . 1 7 1  . 3 1 1  N / A  

健 康  

取 向  
6 . 9 4 7  . 0 0 1  ( 1、 2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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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1    

不 同 背 景 背 變 項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之 驗 證 結 果 總 表  

背景變項  時 尚 取 向  社 交 取 向  運 動 取 向  知 識 取 向  健 康 取 向  

性 別       

年 齡       

服 務 年 資       

學 歷       

擔 任 職 務       

婚 姻 狀 況       

家 庭 狀 況       

學 校 規 模    *  *  

註 ： *表 示 該 背 景 變 項 於 生 活 型 態 有 顯 著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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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結 果 分 析  

 

本 節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三 個 構

面 （ 吸 引 力 、 自 我 表 現 、 生 活 中 心 性 ） 之 現 況 ， 以 及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 並 進 一 步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L S D 事 後 比 較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分 析 ，

以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是 否 成 立 。  

一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現 況 分 析  

    由 表 4 - 3 - 1 得 知 ， 受 試 者 之 休 閒 涉 入 以 「 自 我 表 現 」（ 平

均 值 ＝ 3 . 4 1 ） 最 高 ， 其 次 為 「 吸 引 力 」 （ 平 均 值 ＝ 3 . 4 0 ） ，

「 生 活 中 心 性 」（ 平 均 值 ＝ 2 . 8 0 ） 為 最 低 ，「 整 體 休 閒 涉 入 」

平 均 值 為 3 . 2 0。  

表 4 - 3 - 1    

受 試 者 休 閒 涉 入 各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情 形 摘 要 表  

構面名稱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自我表現  1 . 7 5  4 . 7 5  3 . 4 1  0 . 5 7  1  

吸引力  1 . 0 0  5 . 0 0  3 . 4 0  0 . 7 8  2  

生活中心性  1 . 2 5  4 . 2 5  2 . 8 0  0 . 5 7  3  

整體休閒涉入  1 . 5 8  4 . 6 7  3 . 2 0  0 . 5 7   

資 料 來 源 ： 研 究 者 彙 整  

由 表 4 - 3 - 2休 閒 涉 入 之 各 題 得 分 觀 之，最 為 符 合 的 前 五 題

依 序 為 「 即 使 我 沒 有 參 與 該 項 休 閒 活 動 我 仍 然 可 以 和 他 人 侃

侃 而 談 」 （ 平 均 值 = 3 . 8 4 ， 標 準 差 = 0 . 8 4 ） 、 「 參 與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使 我 感 到 愉 悅 」（ 平 均 值 = 3 . 6 2， 標 準 差 = 0 . 8 0）、「 參

與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使 我 感 到 有 趣 」 （ 平 均 值 = 3 . 6 0 ， 標 準 差

= 0 . 7 8）、「 參 與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令 我 很 開 心 」（平 均 值 = 3 . 5 7，

標 準 差 = 0 . 7 9）、「 我 會 蒐 集 我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之 相 關 資 訊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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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升 我 對 該 休 閒 活 動 的 了 解 」（平 均 值 = 3 . 4 5，標 準 差 = 0 . 8 4 ）。

其 中 有 3題 是 屬 於「 吸 引 力 」構 面，顯 示 受 試 者 認 為 休 閒 參 與

是 重 要 且 開 心 的 事 情 。  

    而 最 不 符 合 的 前 五 題 依 序 為 「 再 忙 我 也 會 抽 空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 （ 平 均 值 = 3 . 2 0 ， 標 準 差 = 1 . 0 3 ） 、 「 他 人 可 以 從 我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的 過 程 了 解 我 」（ 平 均 值 = 3 . 0 9， 標 準 差 = 0 . 8 1 ）、

「 參 與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對 我 來 說 很 重 要 」（ 平 均 值 = 2 . 8 2， 標

準 差 = 1 . 0 1）、「 我 的 生 活 大 部 分 和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有 關 」（平

均 值 = 2 . 5 3 ， 標 準 差 = 1 . 0 8 ） 、 「 休 閒 活 動 對 我 而 言 不 重 要 」

（ 平 均 值 = 2 . 0 3 ， 標 準 差 = 0 . 8 5 ） 。 其 中 有 三 題 是 屬 於 「 生 活

中 心 性 」，顯 示 休 閒 涉 入 在 受 試 者 的 生 活 中 仍 有 提 升 的 空 間。 

表 4 - 3 - 2   

休 閒 涉 入 各 題 得 分 情 形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序  

1 0  
即 使 我 沒 有 參 與 該 項 休 閒 活 動 我 仍 然 可 以

和 他 人 侃 侃 而 談  
3 . 8 4  0 . 8 4  1  

0 3  參 與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使 我 感 到 愉 悅  3 . 6 2  0 . 8 0  2  

0 5  參 與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使 我 感 到 有 趣  3 . 6 0  0 . 7 8  3  

0 6  參 與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令 我 很 開 心  3 . 5 7  0 . 7 9  4  

0 2  
我 會 蒐 集 我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之 相 關 資 訊 以

提 升 我 對 該 休 閒 活 動 的 了 解  
3 . 4 5  0 . 8 4  5  

0 9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時 能 展 現 真 實 的 自 我  3 . 3 9  0 . 8 7  6  

0 8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是 我 和 朋 友 聯 繫 感 情 的 重 要

方 式  
3 . 3 0  0 . 8 4  7  

0 1  再 忙 我 也 會 抽 空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3 . 2 0  1 . 0 3  8  

1 1  他 人 可 以 從 我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的 過 程 了 解 我  3 . 0 9  0 . 8 1  9  

0 4  參 與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對 我 來 說 很 重 要  2 . 8 2  1 . 0 1  1 0  

0 7  我 的 生 活 大 部 分 和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有 關  2 . 5 3  1 . 0 8  1 1  

1 2  休 閒 活 動 對 我 而 言 不 重 要  2 . 0 3  0 . 8 5  1 2  

資 料 來 源 ： 研 究 者 彙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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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本 小 節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教 師 在 吸 引

力 、 自 我 表 現 、 生 活 中 心 性 等 三 個 構 面 的 差 異 情 形 ， 並 針 對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之 構 面 進 行 L S D 事 後 比 較 。  

（ 一 ） 不 同 性 別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2 - 1 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7 0 ， p = . 0 0 4 ) 。 進 一 步 探 討

性 別 在 休 閒 涉 入 各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 其 中 之 「 自 我 表 現 」 ( F＝

6 . 6 9 9， p＝ . 0 1 0 )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L S D 事 後 比 較 法 發 現 ， 在 「 自 我 表 現 」 構 面 中 ，「 男

性 」 顯 著 高 於 「 女 性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2 - 1「 不 同 性 別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性 別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3 - 3。  

表 4 - 3 - 3   

不 同 性 別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註 ： 1 =男 性 ， 2 =女 性 ， N / A =無 顯 著  

  

 

 

效  

應  

項  

整 體  

W i l k s ’

λ  

F值  p值  
因素  

構面名稱  

因素構面 L S D

事 後

比 較  F值  p值  

性

別

 

. 9 7 0  4 . 5 3 1  . 0 0 4  

吸 引 力  . 0 0 1  . 9 8 1  N / A  

自 我  

表 現  
6 . 6 9 9  . 0 1 0  1 > 2  

生 活 中

心 性  
. 1 7 4  . 6 7 6  N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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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不 同 年 齡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2 - 2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7 8 ， p = . 3 6 6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2 - 2「 不 同 年 齡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年 齡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3 - 4。  

表 4 - 3 - 4    

不 同 年 齡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年 齡  1 . 0 9 1  9 . 0 0 0  1 0 7 0 . 9 9 5  . 9 7 8  . 3 6 6  

 

（ 三 ）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2 - 3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9 4 ， p = . 8 6 8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2 - 3「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3 - 5。  

表 4 - 3 - 5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服 務 年 資  . 4 1 7  6 . 0 0 0  8 8 2 . 0 0 0  . 9 9 4  . 8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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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不 同 學 歷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2 - 4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學 歷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9 7 ， p = . 7 5 2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2 - 4「 不 同 學 歷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學 歷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3 - 6 。  

表 4 - 3 - 6    

不 同 學 歷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學 歷  . 4 0 2  3 . 0 0 0  4 4 2 . 0 0 0  . 9 9 7  . 7 5 2  

 

（ 五 ）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2 - 5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8 0 ， p = . 4 2 7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2 - 5「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3 - 7。  

表 4 - 3 - 7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擔 任 職 務  1 . 0 1 4  9 . 0 0 0  1 0 7 0 . 9 9 5  . 9 8 0  . 4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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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2 - 6 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8 1 ， p = . 0 3 8 ) 。 進 一 步

探 討 婚 姻 狀 況 在 休 閒 涉 入 各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 其 中 之 「 生 活 中

心 性 」 ( F＝ 4 . 0 9 8 ， p＝ . 0 4 4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L S D 事 後 比 較 法 發 現，在「 生 活 中 心 性 」構 面 中，「 已  

婚 」 顯 著 高 於 「 未 婚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2 - 6「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即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3 - 8 。  

表 4 - 3 - 8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註 ： 1 =未 婚 ， 2 =已 婚 ， N / A =無 顯 著  

 

（ 七 ）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2 - 7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8 9 ， p = . 5 5 1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2 - 7「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達 顯 著 差

效  

應  

項  

整 體  

W i l k s ’ λ  
F值  p值  

因素  

構面  

名稱  

因素構面 L S D 事

後 比 較  
F值  p值  

婚

姻

狀

況

 

. 9 8 1  2 . 8 3 7  . 0 3 8  

吸 引 力  . 1 5 6  . 6 9 3  N / A  

自 我  

表 現  
2 . 0 1 7  . 1 5 6  N / A  

生 活 中

心 性  
4 . 0 9 8  . 0 4 4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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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3 - 9。  

表 4 - 3 - 9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家 庭 狀 況  . 8 2 4  6 . 0 0 0  8 8 2 . 0 0 0  . 9 8 9  . 5 5 1  

 

（ 八 ）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2 - 8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4 0 ， p = . 0 0 0 ) 。 進 一 步 探

討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在 休 閒 涉 入 各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3 - 1 0 。  

表 4 - 3 - 1 0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註 ： N / A =無 顯 著  

由 表 4 - 3 - 9 得 知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三 個 構 面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2 - 8「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效  

應  

項  

整 體  

W i l k s ’ λ  
F值  p值  

因素  

構面  

名稱  

因素構面 
L S D 事

後 比

較  F值  p值  

學

校

規

模

 

. 9 4 0  4 . 6 1 2  . 0 0 0  

吸 引 力  1 . 1 4 5  . 3 1 9  N / A  

自 我  

表 現  
. 8 4 8  . 4 2 9  N / A  

生 活 中

心 性  
1 . 9 5 0  . 1 4 3  N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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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 九 ） 小 結  

綜 上 所 述 ， 結 果 顯 示 出 「 性 別 」 、 「 婚 姻 狀 況 」 於 休 閒

涉 入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2「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中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茲 將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休 閒 涉 入 的 差 異 情 形 整 理 如 表 4 - 3 - 1 1。  

表 4 - 3 - 1 1    

不 同 背 景 背 變 項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之 驗 證 結 果 總 表  

背景變項  吸 引 力  自 我 表 現  生 活 中 心 性  

性別   *  

年齡     

服務年資     

學歷     

擔任職務     

婚姻狀況    *  

家庭狀況     

學校規模     

註 ： *表 示 該 背 景 變 項 於 休 閒 涉 入 有 顯 著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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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工 作 績 效 之 結 果 分 析  

 

本 節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嘉 義 縣 國 民 中 學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二

個 構 面 （ 任 務 績 效 、 情 境 績 效 ） 之 現 況 ， 以 及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 並 進 一 步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L S D 事 後 比 較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分 析 ， 以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是 否 成 立 。  

一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現 況 分 析  

    由 表 4 - 4 - 1 得 知 ， 受 試 者 之 「 情 境 績 效 」 、 「 任 務 績 效 」

及 「 整 體 工 作 績 效 」 之 平 均 值 四 捨 五 入 後 皆 為 3 . 6 4 ， 屬 中 上

程 度 。 代 表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們 不 管 在 任 務 績 效 、 情 境 績 效 或

整 體 工 作 績 效 上 表 現 都 不 錯 。  

表 4 - 4 - 1    

受 試 者 工 作 績 效 各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情 形 摘 要 表  

構面名稱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情境績效  2 . 0 0  5 . 0 0  3 . 6 4 1  0 . 5 6  1  

任務績效  2 . 0 0  5 . 0 0  3 . 6 3 7  0 . 5 6  2  

整體工作績效  2 . 0 0  5 . 0 0  3 . 6 3 9  0 . 5 1   

資 料 來 源 ： 研 究 者 彙 整  

由 表 4 - 4 - 2工 作 績 效 之 各 題 得 分 觀 之，最 為 符 合 的 前 三 題

依 序 為「 我 會 主 動 解 決 工 作 上 的 問 題 」（ 平 均 值 = 3 . 8 3， 標 準

差 = 0 . 8 0）、「 我 會 嚴 格 遵 守 學 校 的 相 關 規 範 」（平 均 值 = 3 . 7 8，

標 準 差 = 0 . 6 2）、「 我 能 與 同 事 保 持 良 好 的 合 作 關 係 」（ 平 均

值 = 3 . 7 8 ， 標 準 差 = 0 . 8 2） 。  

    而 最 不 符 合 的 前 三 題 依 序 為 「 工 作 上 我 總 是 充 滿 幹 勁 」

（ 平 均 值 = 3 . 6 5 ， 標 準 差 = 0 . 8 5 ） 、 「 當 同 事 忙 不 過 來 時 ， 我

樂 於 主 動 幫 忙 分 擔 」 （ 平 均 值 = 3 . 3 7 ， 標 準 差 = 0 . 7 7 ） 、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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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當 熟 悉 學 校 內 應 遵 守 的 規 範 及 工 作 內 容 」（ 平 均 值 = 3 . 3 2 ，

標 準 差 = 0 . 7 5） 。  

表 4 - 4 - 2   

工 作 績 效 各 題 得 分 情 形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序  

0 1  我 會 主 動 解 決 工 作 上 的 問 題  3 . 8 3  0 . 8 0  1  

0 4  我 會 嚴 格 遵 守 學 校 的 相 關 規 範  3 . 7 8  0 . 6 2  2  

0 3  我 能 與 同 事 保 持 良 好 的 合 作 關 係  3 . 7 8  0 . 8 2  2  

0 6  
我 會 不 斷 學 習 和 工 作 相 關 的 新 知

識 、 新 技 巧  
3 . 7 4  0 . 8 5  4  

0 7  工 作 上 我 總 是 充 滿 幹 勁  3 . 6 5  0 . 8 5  5  

0 5  
當 同 事 忙 不 過 來 時，我 樂 於 主 動 幫 忙

分 擔  
3 . 3 7  0 . 7 7  6  

0 2  
我 相 當 熟 悉 學 校 內 應 遵 守 的 規 範 及

工 作 內 容  
3 . 3 2  0 . 7 5  7  

資 料 來 源 ： 研 究 者 彙 整  

二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本 小 節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教 師 在 任 務

績 效 、 情 境 績 效 等 二 個 構 面 的 差 異 情 形 ， 並 針 對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之 構 面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 一 ） 不 同 性 別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3 - 1 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9 8 ， p = . 6 7 2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3 - 1「 不 同 性 別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性 別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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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3   

不 同 性 別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性 別  . 3 9 9  2 . 0 0 0  4 4 3 . 0 0 0  . 9 9 8  . 6 7 2  

 

（ 二 ） 不 同 年 齡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3 - 2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9 4 ， p = . 8 5 0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3 - 2「 不 同 年 齡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年 齡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4 - 4。  

表 4 - 4 - 4    

不 同 年 齡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年 齡  . 4 4 4  6 . 0 0 0  8 8 2 . 0 0 0  . 9 9 4  . 8 5 0  

 

（ 三 ）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3 - 3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9 1 ， p = . 4 2 9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3 - 3「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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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5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服 務 年 資  . 9 5 9  4 . 0 0 0  8 8 4 . 0 0 0  . 9 9 1  . 4 2 9  

 

（ 四 ） 不 同 學 歷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3 - 4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學 歷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9 9 ， p = . 8 0 0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3 - 4「 不 同 學 歷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學 歷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4 - 6 。  

表 4 - 4 - 6    

不 同 學 歷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學 歷  . 2 2 3  2 . 0 0 0  4 4 3 . 0 0 0  . 9 9 9  . 8 0 0  

 

（ 五 ）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3 - 5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8 4 ， p = . 2 9 0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3 - 5「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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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7    

擔 任 不 同 職 務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擔 任 職 務  1 . 2 2 7  6 . 0 0 0  8 8 2 . 0 0 0  . 9 8 4  . 2 9 0  

 

（ 六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3 - 6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1 . 0 0 0， p = . 9 8 8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3 - 6「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4 - 8。  

表 4 - 4 - 8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婚 姻 狀 況  . 0 1 2  2 . 0 0 0  4 4 3 . 0 0 0  1 . 0 0 0  . 9 8 8  

 

（ 七 ）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3 - 7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9 3 ， p = . 5 4 9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3 - 7「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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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9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家 庭 狀 況  . 7 6 4  4 . 0 0 0  8 8 4 . 0 0 0  . 9 9 3  . 5 4 9  

 

（ 八 ）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3 - 8是 否 獲 得 支 持 ， 發 現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8 6 3 ， p = . 0 0 0 ) 。 其 中 「 任

務 績 效 」 ( F＝ 1 6 . 6 5 4， p＝ . 0 0 0 )、 「 情 境 績 效 」 ( F＝ 3 2 . 6 4 7，

p＝ . 0 0 0 )二 個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L S D事 後 比 較 法 發 現 ， 在 「 任 務 績 效 」、「 情 境 績 效 」

二 個 構 面 中，「 1 3 - 2 4班 」顯 著 低 於 其 他 學 校 規 模 且「 1 2班 (含 )

以 下 」和「 2 5 班 以 上 」無 顯 著 差 異。因 此，研 究 假 設 H 3 - 8「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4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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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1 0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註 ： 1 = 1 2 班 (含 )以 下 ， 2 = 1 3 - 2 4 班 ， 3 = 2 5 班 以 上  

（ 九 ） 小 結  

綜 上 所 述 ， 結 果 顯 示 出 「 學 校 規 模 」 於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3「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中 教 師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茲 將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工 作 績 效 的 差 異 情 形 整 理 如 表 4 - 4 - 1 1。  

表 4 - 4 - 1 1    

不 同 背 景 背 變 項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之 驗 證 結 果 總 表  

背景變項  任 務 績 效  情 境 績 效  

性別    
年齡    

服務年資    
學歷    

擔任職務    
婚姻狀況    
家庭狀況    
學校規模  *  *  

效  

應  

項  

整 體  

W i l k s ’ λ  
F值  p值  

因素  

構面  

名稱  

因素構面 
L S D 事

後 比 較  F值  p值  

學

校

規

模

 

. 8 6 3  1 6 . 8 7 6  . 0 0 0  

任 務  

績 效  
1 6 . 6 5 4  . 0 0 0  ( 1、3 )  > 2  

情 境  

績 效  
3 2 . 6 4 7  . 0 0 0  ( 1、3 )  > 2  

註 ： *表 示 該 背 景 變 項 於 工 作 績 效 有 顯 著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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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分 析  

 

本 節 採 用 徑 路 分 析 法 ( P a t h   A n a l y s i s )，分 析 研 究 架 構 中

生 活 型 態、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三 變 項 之 關 聯 性，  並 進 一 步

衡 量 徑 路 之 影 響 力 。  

一 、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徑 路 分 析  

在 徑 路 分 析 中 ， 以 單 向 箭 號 表 示 因 果 關 係 ， 箭 號 起 始 變

項 為 自 變 項 （ 因 ）， 箭 號 所 指 方 向 為 依 變 項 （ 果 ）， 目 的 乃 是

了 解 自 變 項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  與 依 變 項 (工 作 績 效 )的 關

係 及 影 響 方 向 與 程 度 ， 並 利 用 自 變 數 與 估 計 的 迴 歸 方 程 式 對

依 變 數 做 預 測 。 徑 路 分 析 中 兩 個 變 數 間 的 徑 路 係 數 為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 S t a n d a r d i z e d   R e g r e s s i o n   C o e f f i c i e n t s )  其 間 的

效 果 稱 為 「 直 接 效 果 」 ， 如 果 自 變 數 經 由 中 介 變 項 而 對 依 變

數 產 生 影 響 ， 則 稱 為 「 間 接 效 果 」 ， 而 直 接 效 果 加 上 間 接 效

果 則 稱 為 「 總 效 果 」（ 吳 明 隆 、 涂 金 堂 ， 2 0 0 9 ）。  

經 由 迴 歸 分 析 發 現 ，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如 表 4 - 5 - 1 ， 其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分 別 為  - . 0 8 4  ( p = . 1 3 4 )、

0 . 1 7 5 * * *， p = . 0 0 2  ( p < . 0 0 1 )， 結 果 顯 示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5 獲 得 支 持 。 而 生 活

型 態 對 休 閒 涉 入 之 影 響 情 形 如 表 4 - 5 - 2 ， 其 迴 歸 分 析 係 數 為

0 . 5 4 4 * * *， p = . 0 0 0（ p < . 0 0 1） ， 結 果 顯 示 生 活 型 態 對 休 閒 涉

入 之 影 響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4 獲 得 支 持 ， 生 活

型 態 對 休 閒 涉 入 呈 現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生 活 型 態 認 同 度 愈 高 ，

其 休 閒 涉 入 愈 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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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 1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迴 歸 分 析 係 數 表  

自 變 項  依 變 項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t值  p值  

生 活 型 態  工 作 績 效  - . 0 8 4  - 1 . 5 0 1  . 1 3 4  

休 閒 涉 入  工 作 績 效  0 . 1 7 5  3 . 1 2 3  . 0 0 2  

 

表 4 - 5 - 2    

生 活 型 態 對 休 閒 涉 入 之 迴 歸 分 析 係 數 表  

自 變 項  依 變 項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t值  p值  

生 活 型 態  休 閒 涉 入  . 5 4 4  1 3 . 6 6 7  . 0 0 0  

 

依 據 徑 路 分 析 結 果 ， 相 關 徑 路 及 係 數 如 圖 4 - 1 所 示 。 由

於 生 活 型 態 →工 作 績 效 之 徑 路 未 達 顯 著 ， 故 研 究 假 設 H 6「 教

師 的 生 活 型 態 會 正 向 影 響 其 工 作 績 效 」 未 獲 支 持 ， 即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的 工 作 績 效 不 會 因 生 活 型 態 之 不 同 而 直 接 顯 著 受 影

響 。  

另 由 圖 4 - 1 可 知 影 響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的 路 徑

中 ，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途 徑 有 一 條 ： 休 閒 涉 入 →工

作 績 效 ， 直 接 效 果 值 為 . 1 7 5，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5 獲 得 支 持 ，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呈 現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休 閒 涉 入 愈 深 ， 其

工 作 績 效 愈 佳 。 生 活 型 態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途 徑 有 一 條 ： 生

活 型 態 →休 閒 涉 入 →工 作 績 效 ， 間 接 效 果 值 為 . 0 9 5 2。 因 此 ，

影 響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的 主 要 變 項 為 休 閒 涉 入



 

 

 

110 

. 5 4 4
*

 

- . 0 8

4  

(  . 1 7 5  )， 而 生 活 型 態 只 會 透 過 休 閒 涉 入 間 接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

由 此 可 知 ， 若 希 冀 提 升 工 作 績 效 必 須 加 強 休 閒 涉 入 的 部 份 。  

 

 

 

  

圖 4 - 1   徑 路 分 析 參 數 估 計 圖  

* p  <  . 0 5  

 

二 、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關 係  

為 探 討 不 同 休 閒 涉 入 程 度 於 工 作 績 效 之 差 異 ， 將 休 閒 涉

入 三 個 不 同 構 面 的 答 題 平 均 ， 依 得 分 高 低 ， 區 分 為 高 (前

2 7 % )、中 (中 間 4 6 % )及 低 (後 2 7 % ) 三 組（ 吳 明 隆、涂 金 堂，2 0 0 8）

並 進 行 分 析 驗 證 ， 若 達 顯 著 水 準 ， 則 再 進 行 L S D 事 後 比 較 。  

（ 一 ） 吸 引 力 的 高 低 在 工 作 績 效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5之 「 吸 引

力 」 的 高 低 對 工 作 績 效 具 有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 檢 定 結 果 發 現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7 7 ， p = . 0 3 6 )。 因 此 ， 休 閒 涉 入

之「 吸 引 力 」對 工 作 績 效 具 有 正 向 影 響，獲 得 支 持。 其 中「 任

務 績 效 」 ( F＝ 3 . 2 8 2， p＝ . 0 3 8 )、 「 情 境 績 效 」 ( F＝ 3 . 7 5 2， p

＝ . 0 2 4 )二 個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吸 引 力 的 高 低 群 在 「 任 務 績 效 」 及 「 情

境 績 效 」 二 個 構 面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經 L S D事 後 比 較 法 發 現 ，

在 「 任 務 績 效 」 構 面 中 ， 「 吸 引 力 」 中 、 高 得 分 組 顯 著 高 於

低 得 分 組 ， 而 中 、 高 得 分 組 無 顯 著 差 異 ； 在 「 情 境 績 效 」 構

. 1 7 5
*

 生 活 型 態  

 

工 作 績 效  

 

休 閒 涉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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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中，「 吸 引 力 」高 得 分 組 顯 著 高 於 低 得 分 組，結 果 如 4 - 5 - 3。

綜 上 ， 「 吸 引 力 」 得 分 愈 高 的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對 工 作 績 效 有

更 正 向 的 表 現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吸 引 力 高 低 群 在 工 作 績 效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如 表 4 - 5 - 4。  

表 4 - 5 - 3    

吸 引 力 高 低 群 在 工 作 績 效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註 ： A =低 ， B =中 ， C =高  

表 4 - 5 - 4   

吸 引 力 高 低 群 在 工 作 績 效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吸 引 力  統 計 量  任 務 績 效  情 境 績 效  

( A )低  

N = 1 2 6  

平 均 數  3 . 5 3  3 . 5 3  

標 準 差  0 . 6 2  0 . 5 7  

( B )中  

N = 9 8  

平 均 數  3 . 7 1  3 . 6 5  

標 準 差  0 . 5 5  0 . 5 4  

( C )高  

N = 2 2 2  

平 均 數  3 . 6 7  3 . 7 0  

標 準 差  0 . 5 2  0 . 5 6  

 

 

效  

應  

項  

整 體  

W i l k s ’ λ  
F值  p值  

因素  

構面  

名稱  

因素構面 
L S D 事 後

比 較  F值  p值  

吸

引

力

 

. 9 7 7  2 . 5 8 7  . 0 3 6  

任 務  

績 效  
3 . 2 8 2  . 0 3 8  ( B、C )  > A  

情 境  

績 效  
3 . 7 5 2  . 0 2 4  C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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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自 我 表 現 的 高 低 在 工 作 績 效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5之「 自 我 表

現 」 的 高 低 對 工 作 績 效 具 有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 檢 定 結 果 發 現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9 6 2 ， p = . 0 0 2 )。 因 此 ， 休 閒 涉 入

之 「 自 我 表 現 」 對 工 作 績 效 具 有 正 向 影 響 ， 獲 得 支 持 。 其 中

「 任 務 績 效 」 ( F＝ 4 . 4 7 3， p＝ . 0 1 2 )、「 情 境 績 效 」 ( F＝ 4 . 2 0 7 ，

p＝ . 0 1 5 )二 個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自 我 表 現 的 高 低 群 在「 任 務 績 效 」及「 情

境 績 效 」 二 個 構 面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經 L S D 事 後 比 較 法 發 現 ，

在 「 任 務 績 效 」 構 面 中 ， 「 自 我 表 現 」 中 、 高 得 分 組 顯 著 高

於 低 得 分 組 ， 而 中 、 高 得 分 組 無 顯 著 差 異 ； 在 「 情 境 績 效 」

構 面 中 ， 「 自 我 表 現 」 高 得 分 組 顯 著 高 於 中 、 低 得 分 組 ， 而

中 、 低 得 分 組 無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4 - 5 - 5。 綜 上 ，「 自 我 表 現 」

得 分 高 的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對 工 作 績 效 有 更 正 向 的 表 現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自 我 表 現 高 低 群 在 工 作 績 效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如 表 4 - 5 - 6。  

表 4 - 5 - 5    

自 我 表 現 高 低 群 在 工 作 績 效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註 ： A =低 ， B = 中 ， C =高  

 

效  

應  

項  

整 體  

W i l k s ’ λ  
F值  p值  

因素  

構面

名稱  

因素構面 L S D 事 後

比 較  
F值  p值  

表

現

 

自

我

 

. 9 6 2  4 . 2 7 5  . 0 0 2  

任 務

績 效  
4 . 4 7 3  . 0 1 2  ( B、 C )  > A  

情 境

績 效  
4 . 2 0 7  . 0 1 5  C  > ( A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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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 6   

自 我 表 現 高 低 群 在 工 作 績 效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吸 引 力  統 計 量  任 務 績 效  情 境 績 效  

( A ) 低  

N = 1 3 1  

平 均 數  3 . 5 2  3 . 5 8  

標 準 差  0 . 6 0  0 . 5 8  

( B )中  

N = 1 4 6  

平 均 數  3 . 6 7  3 . 5 8  

標 準 差  0 . 5 3  0 . 5 5  

( C )高  

N = 1 6 9  

平 均 數  3 . 7 0  3 . 7 4  

標 準 差  0 . 5 4  0 . 5 6  

 

（ 三 ） 生 活 中 心 性 的 高 低 在 工 作 績 效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5之「 生 活 中

心 性 」的 高 低 對 工 作 績 效 具 有 正 向 顯 著 影 響，檢 定 結 果 發 現，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8 9 ， p = . 3 0 6 )。 因 此 ， 休 閒 涉

入 之 「 生 活 中 心 性 」 對 工 作 績 效 具 有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 生 活 中 心 性 」 的 高 低 對 工 作 績 效 沒 有 顯 著 影 響 ，

結 果 如 表 4 - 5 - 7 。  

表 4 - 5 - 7    

生 活 中 心 性 高 低 群 在 工 作 績 效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效 應 項  F檢 定  假設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W i l k s ' λ  p值  

生 活  

中 心 性  
1 . 2 0 7  4 . 0 0 0  8 8 4 . 0 0 0  . 9 8 9  . 3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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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小 結  

綜 上，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之「 吸 引 力 」、「 自 我 表 現 」構 面 ， 

對 工 作 績 效 的 「 任 務 績 效 」、「 情 境 績 效 」 二 個 構 面 之 影 響 ，

大 都 為 高 分 組 工 作 績 效 大 於 低 分 組 者。顯 示 休 閒 涉 入 愈 強 烈， 

工 作 績 效 表 現 就 愈 佳 。  

三 、 生 活 型 態 對 休 閒 涉 入 之 影 響 關 係  

為 探 討 不 同 生 活 型 態 於 休 閒 涉 入 量 表 之 差 異 情 形 ， 將 生

活 型 態 的 五 個 不 同 構 面 的 答 題 平 均 ， 依 得 分 高 低 ， 區 分 為 高

(前 2 7 % )、 中 (中 間 4 6 % ) 及 低 ( 後 2 7 % ) 三 組（ 吳 明 隆 、 涂 金 堂 ，

2 0 0 8） 並 進 行 分 析 驗 證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 則 進 一 步 以 L S D事

後 比 較 。  

（ 一 ） 時 尚 取 向 的 高 低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4之「 時 尚 取

向 」 的 高 低 對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 檢 定 結 果 發 現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8 7 0 ， p = . 0 0 0 )。 因 此 ， 生 活 型 態

之 「 時 尚 取 向 」 對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正 向 影 響 ， 獲 得 支 持 。 其 中

「 吸 引 力 」 ( F＝ 2 7 . 8 1 0， p＝ . 0 0 0 )、「 自 我 表 現 」 ( F＝ 2 3 . 3 9 5 ，

p＝ . 0 0 0 )  、 「 生 活 中 心 性 」 ( F＝ 2 3 . 2 6 9， p＝ . 0 0 0 )三 個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時 尚 取 向 的 高 低 群 在 「 吸 引 力 」 、 「 自

我 表 現 」 及 「 生 活 中 心 性 」 三 個 構 面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經 L S D

事 後 比 較 法 發 現 ， 在 「 吸 引 力 」 、 「 自 我 表 現 」 及 「 生 活 中

心 性 」 三 個 構 面 ， 「 時 尚 取 向 」 高 得 分 組 均 顯 著 高 於 其 他 組

別 ， 而 中 得 分 組 均 顯 著 高 於 低 得 分 組 ， 結 果 如 4 - 5 - 8。 綜 上 ，

「 時 尚 取 向 」 得 分 愈 高 的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對 休 閒 涉 入 有 更 正

向 的 表 現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時 尚 取 向 高 低 群 在 休 閒 涉 入 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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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如 表 4 - 5 - 9。  

表 4 - 5 - 8    

時 尚 取 向 高 低 群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註 ： A =低 ， B = 中 ， C =高  

表 4 - 5 - 9   

時 尚 取 向 高 低 群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吸 引

力  
統 計 量  吸 引 力  自 我 表 現  

生 活 中 心

性  

( A ) 低  

N = 1 2 0  

平 均 數  3 . 0 0  3 . 1 4  2 . 5 4  

標 準 差  0 . 8 7  0 . 5 9  0 . 4 7  

( B )中  

N = 7 5  

平 均 數  3 . 3 7  3 . 3 8  2 . 7 6  

標 準 差  0 . 7 3  0 . 5 9  0 . 5 5  

( C )高  

N = 2 5 1  

平 均 數  3 . 6 0  3 . 5 4  2 . 9 4  

標 準 差  0 . 6 6  0 . 5 0  0 . 5 7  

 

（ 二 ） 社 交 取 向 的 高 低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4之「 社 交 取

效  

應  

項  

整 體  

W i l k

s ’ λ  

F值  p值  

因素  

構面名

稱  

因素構面 
L S D 事

後 比 較  F值  p值  

時

尚

取

向

 

. 8 7 0  1 0 . 5 9 2  . 0 0 0  

吸 引 力  2 7 . 8 1 0  . 0 0 0  C  > B  > A  

自 我  

表 現  
2 3 . 3 9 5  . 0 0 0  C  > B  > A  

生 活 中

心 性  
2 3 . 2 6 9  . 0 0 0  C  > B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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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 的 高 低 對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 檢 定 結 果 發 現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7 7 9 ， p = . 0 0 0 )。 因 此 ， 生 活 型 態

之 「 社 交 取 向 」 對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正 向 影 響 ， 獲 得 支 持 。 其 中

「 吸 引 力 」( F＝ 4 5 . 6 0 2， p＝ . 0 0 0 )、「 自 我 表 現 」 ( F＝ 4 3 . 0 4 2 ，

p＝ . 0 0 0 )  、 「 生 活 中 心 性 」 ( F＝ 4 9 . 2 2 9， p＝ . 0 0 0 ) 三 個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社 交 取 向 的 高 低 群 在 「 吸 引 力 」 、 「 自

我 表 現 」 及 「 生 活 中 心 性 」 三 個 構 面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經 L S D

事 後 比 較 法 發 現 ， 在 「 吸 引 力 」 、 「 自 我 表 現 」 及 「 生 活 中

心 性 」 三 個 構 面 ， 「 社 交 取 向 」 高 得 分 組 均 顯 著 高 於 其 他 組

別，而 中 得 分 組 均 顯 著 高 於 低 得 分 組，結 果 如 4 - 5 - 1 0。綜 上 ，

「 社 交 取 向 」 得 分 愈 高 的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對 休 閒 涉 入 有 更 正

向 的 表 現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社 交 取 向 高 低 群 在 休 閒 涉 入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如 表 4 - 5 - 1 1。  

表 4 - 5 - 1 0    

社 交 取 向 高 低 群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註 ： A =低 ， B = 中 ， C =高  

效  

應  

項  

整 體  

W i l k

s ’ λ  

F值  p值  
因素  

構面名稱  

因素構面 
L S D 事

後 比 較  F值  p值  

社

交

取

向

 

. 7 7 9  1 9 . 5 8 6  . 0 0 0  

吸 引 力  4 5 . 6 0 2  . 0 0 0  C  > B  > A  

自 我  

表 現  
4 3 . 0 4 2  . 0 0 0  C  > B  > A  

生 活 中

心 性  
4 9 . 2 2 9  . 0 0 0  C  > B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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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 1 1   

社 交 取 向 高 低 群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吸 引

力  
統 計 量  吸 引 力  自 我 表 現  

生 活 中 心

性  

( A ) 低  

N = 1 6 5  

平 均 數  3 . 0 2  3 . 1 4  2 . 5 2  

標 準 差  0 . 8 3  0 . 5 8  0 . 4 8  

( B )中  

N = 1 5 5  

平 均 數  3 . 4 8  3 . 4 5  2 . 8 4  

標 準 差  0 . 5 4  0 . 4 4  0 . 4 7  

( C )高  

N = 1 2 6  

平 均 數  3 . 8 0  3 . 7 0  3 . 1 2  

標 準 差  0 . 7 1  0 . 5 3  0 . 6 0  

 

（ 三 ） 運 動 取 向 的 高 低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4之「 運 動 取

向 」 的 高 低 對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 檢 定 結 果 發 現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7 7 9 ， p = . 0 0 0 )。 因 此 ， 生 活 型 態

之 「 運 動 取 向 」 對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正 向 影 響 ， 獲 得 支 持 。 其 中

「 吸 引 力 」( F＝ 4 5 . 6 0 2， p＝ . 0 0 0 )、「 自 我 表 現 」 ( F＝ 4 3 . 0 4 2 ，

p＝ . 0 0 0 )  、 「 生 活 中 心 性 」 ( F＝ 4 9 . 2 2 9， p＝ . 0 0 0 ) 三 個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運 動 取 向 的 高 低 群 在 「 吸 引 力 」 、 「 自

我 表 現 」 及 「 生 活 中 心 性 」 三 個 構 面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經 L S D

事 後 比 較 法 發 現 ，在「 吸 引 力 」及「 生 活 中 心 性 」二 個 構 面 ，

「 運 動 取 向 」 中 、 高 得 分 組 均 顯 著 高 於 低 得 分 組 ， 而 中 、 高

得 分 組 無 顯 著 差 異 ； 在 「 自 我 表 現 」 構 面 ， 「 運 動 取 向 」 高

得 分 組 顯 著 高 於 其 他 組 別 ， 而 中 得 分 組 顯 著 高 於 低 得 分 組 ，

結 果 如 4 - 5 - 1 2 。 綜 上 ， 「 運 動 取 向 」 得 分 高 的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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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對 休 閒 涉 入 有 更 正 向 的 表 現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運 動 取 向 高

低 群 在 休 閒 涉 入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如 表 4 - 5 - 1 3 。  

表 4 - 5 - 1 2    

運 動 取 向 高 低 群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註 ： A =低 ， B = 中 ， C =高  

表 4 - 5 - 1 3    

運 動 取 向 高 低 群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吸 引

力  
統 計 量  吸 引 力  自 我 表 現  

生 活 中 心

性  

( A ) 低  

N = 1 2 1  

平 均 數  3 . 0 7  3 . 1 7  2 . 5 8  

標 準 差  0 . 8 9  0 . 6 0  0 . 5 4  

( B )中  

N = 1 9 1  

平 均 數  3 . 4 7  3 . 4 3  2 . 8 5  

標 準 差  0 . 6 9  0 . 5 2  0 . 5 4  

( C )高  

N = 1 3 4  

平 均 數  3 . 6 0  3 . 5 9  2 . 9 3  

標 準 差  0 . 6 8  0 . 5 2  0 . 5 7  

 

 

效  

應  

項  

整 體  

W i l k s ’

λ  

F值  p值  
因素  

構面名稱  

因素構面 
L S D 事 後

比 較  F值  p值  

運

動

取

向

 

. 9 0 3  7 . 6 8 3  . 0 0 0  

吸 引 力  1 7 . 3 9 9  . 0 0 0  ( B、C )  > A  

自 我  

表 現  
1 9 . 6 7 6  . 0 0 0  C  > B  > A  

生 活 中

心 性  
1 4 . 3 3 5  . 0 0 0  ( B、C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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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知 識 取 向 的 高 低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4之「 知 識 取

向 」 的 高 低 對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 檢 定 結 果 發 現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8 5 8 ， p = . 0 0 0 )。 因 此 ， 生 活 型 態

之 「 知 識 取 向 」 對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正 向 影 響 ， 獲 得 支 持 。 其 中

「 吸 引 力 」( F＝ 2 9 . 9 1 7， p＝ . 0 0 0 )、「 自 我 表 現 」 ( F＝ 2 3 . 4 5 7 ，

p＝ . 0 0 0 )  、 「 生 活 中 心 性 」 ( F＝ 2 5 . 9 3 6， p＝ . 0 0 0 ) 三 個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知 識 取 向 的 高 低 群 在 「 吸 引 力 」 、 「 自

我 表 現 」 及 「 生 活 中 心 性 」 三 個 構 面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經 L S D

事 後 比 較 法 發 現 ， 在 「 吸 引 力 」 、 「 自 我 表 現 」 及 「 生 活 中

心 性 」 三 個 構 面 ， 「 知 識 取 向 」 高 得 分 組 均 顯 著 高 於 其 他 組

別，而 中 得 分 組 均 顯 著 高 於 低 得 分 組，結 果 如 4 - 5 - 1 4。綜 上 ，

「 知 識 取 向 」 得 分 愈 高 的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對 休 閒 涉 入 有 更 正

向 的 表 現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知 識 取 向 高 低 群 在 休 閒 涉 入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如 表 4 - 5 - 1 5。  

表 4 - 5 - 1 4    

知 識 取 向 高 低 群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註 ： A =低 ， B = 中 ， C =高  

效  

應  

項  

整 體  

W i l k s ’

λ  

F值  p值  

因素  

構面  

名稱  

因素構面 L S D 事

後 比 較  
F值  p值  

知

識

取

向

 

. 8 5 8  1 1 . 7 1 4  . 0 0 0  

吸 引 力  2 9 . 9 1 7  . 0 0 0  C  > B  > A  

自 我  

表 現  
2 3 . 4 5 7  . 0 0 0  C  > B  > A  

生 活 中

心 性  
2 5 . 9 3 6  . 0 0 0  C  > B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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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 1 5    

知 識 取 向 高 低 群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吸 引

力  
統 計 量  吸 引 力  自 我 表 現  

生 活 中 心

性  

( A ) 低  

N = 1 4 3  

平 均 數  3 . 0 8  3 . 1 9  2 . 6 0  

標 準 差  0 . 8 6  0 . 6 0  0 . 5 1  

( B )中  

N = 1 6 2  

平 均 數  3 . 3 9  3 . 4 0  2 . 7 6  

標 準 差  0 . 5 6  0 . 4 6  0 . 5 0  

( C )高  

N = 1 4 1  

平 均 數  3 . 7 4  3 . 6 3  3 . 0 6  

標 準 差  0 . 7 6  0 . 5 6  0 . 6 0  

 

（ 五 ） 健 康 取 向 的 高 低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H 4之「 健 康 取

向 」 的 高 低 對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 檢 定 結 果 發 現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8 8 2 ， p = . 0 0 0 )。 因 此 ， 生 活 型 態

之 「 健 康 取 向 」 對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正 向 影 響 ， 獲 得 支 持 。 其 中

「 吸 引 力 」( F＝ 2 7 . 0 6 6， p＝ . 0 0 0 )、「 自 我 表 現 」 ( F＝ 1 6 . 7 8 5 ，

p＝ . 0 0 0 )  、 「 生 活 中 心 性 」 ( F＝ 2 0 . 8 2 8， p＝ . 0 0 0 ) 三 個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健 康 取 向 的 高 低 群 在 「 吸 引 力 」 、 「 自

我 表 現 」 及 「 生 活 中 心 性 」 三 個 構 面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經 L S D

事 後 比 較 法 發 現 ， 在 「 吸 引 力 」 、 「 自 我 表 現 」 及 「 生 活 中

心 性 」 三 個 構 面 ， 「 健 康 取 向 」 中 、 高 得 分 組 均 顯 著 高 於 低

得 分 組 ， 而 中 、 高 得 分 組 無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如 4 - 5 - 1 6。 綜 上 ，

「 健 康 取 向 」 得 分 高 的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對 休 閒 涉 入 有 更 正 向

的 表 現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健 康 取 向 高 低 群 在 休 閒 涉 入 的 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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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與 標 準 差 ， 如 表 4 - 5 - 1 7。  

表 4 - 5 - 1 6    

健 康 取 向 高 低 群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註 ： A =低 ， B = 中 ， C =高  

表 4 - 5 - 1 7    

健 康 取 向 高 低 群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吸 引

力  
統 計 量  吸 引 力  自 我 表 現  

生 活 中 心

性  

( A ) 低  

N = 1 4 8  

平 均 數  3 . 0 4  3 . 2 0  2 . 5 7  

標 準 差  0 . 8 6  0 . 5 8  0 . 5 2  

( B )中  

N = 1 5 4  

平 均 數  3 . 5 6  3 . 4 7  2 . 8 9  

標 準 差  0 . 6 2  0 . 5 3  0 . 5 5  

( C )高  

N = 1 4 4  

平 均 數  3 . 4 0  3 . 5 5  2 . 9 6  

標 準 差  0 . 7 8  0 . 5 3  0 . 5 7  

 

 

 

效  

應  

項  

整 體  

W i l k s ’

λ  

F值  p值  
因素  

構面名稱  

因素構面 
L S D 事 後

比 較  F值  p值  

健

康

取

向

 

. 8 8 2  9 . 5 2 6  . 0 0 0  

吸 引 力  2 7 . 0 6 6  . 0 0 0  ( B、C )  > A  

自 我  

表 現  
1 6 . 7 8 5  . 0 0 0  ( B、C )  > A  

生 活 中

心 性  
2 0 . 8 2 8  . 0 0 0  ( B、C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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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小 結  

綜 上，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之「 時 尚 取 向 」、「 社 交 取 向 」、「 運

動 取 向 」、「 知 識 取 向 」、「 健 康 取 向 」 五 個 構 面 ， 對 休 閒 涉 入

的「 吸 引 力 」、「 自 我 表 現 」、「 生 活 中 心 性 」三 個 構 面 之 影 響 ，

高 分 組 休 閒 涉 入 大 於 低 分 組 者。顯 示 生 活 型 態 得 分 愈 高，  休

閒 涉 入 就 愈 深 。  

 

第 六 節  研 究 假 設 之 驗 證  

 

根 據 實 證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在 六 個 研 究 假 設 中 其 研 究 結 果

如 表 4 - 6 - 1， 其 內 容 分 述 如 下 。  

 

一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驗 證 結 果 ： 部 分 成 立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其 生 活 型 態 在 性 別 、 年 齡 、 服 務 年 資 、 學 歷 、 擔 任 職

務 、 婚 姻 狀 況 、 家 庭 狀 況 上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者 則 達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本 研 究 假 設 部 份 獲 得 支 持 。  

 

二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休 閒 涉 入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驗 證 結 果 ： 部 分 成 立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其 休 閒 涉 入 在 年 齡 、 服 務 年 資 、 學 歷 、 擔 任 職 務 、 家

庭 狀 況 、 學 校 規 模 上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性 別 、 婚 姻

狀 況 則 達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本 研 究 假 設 部 分 獲 得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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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驗 證 結 果 ： 部 分 成 立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其 工 作 績 效 在 性 別 、 年 齡 、 服 務 年 資 、 學 歷 、 擔 任 職

務 、 婚 姻 狀 況 、 家 庭 狀 況 上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者 則 達 顯 著 差 異 。  

四 、 教 師 的 生 活 型 態 會 正 向 影 響 其 休 閒 涉 入 。  

    驗 證 結 果 ： 成 立  

    根 據 徑 路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生 活 型 態 對 休 閒 涉 入 之 徑 路 分

析 數 值 為 . 5 4 4， 且 p = . 0 0 0  ( p < . 0 1 )，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四 「 教 師 的 生 活 型 態 會 正 向 影 響 其 休 閒 涉 入 」

成 立 。  

五 、 教 師 的 休 閒 涉 入 會 正 向 影 響 其 工 作 績 效 。  

驗 證 結 果 ： 成 立  

根 據 徑 路 分 析 結 果 發 現，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徑 路 分 析

數 值 為 . 1 7 5 ， 且 p = . 0 0 2  ( p < . 0 1 ) ， 達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五「 教 師 的 休 閒 涉 入 會 正 向 影 響 其 工 作 績 效 」成 立。 

六 、 教 師 的 生 活 型 態 會 正 向 影 響 其 工 作 績 效 。  

驗 證 結 果 ： 不 成 立  

根 據 徑 路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生 活 型 態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徑 路 分

析 數 值 為 - . 0 8 4，但 p = . 1 3 4  ( p > . 0 5 )，未 達 顯 著 水 準。因 此，

研 究 假 設 六 「 教 師 的 生 活 型 態 會 正 向 影 響 其 工 作 績 效 」

不 成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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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1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 

研究假設 驗證結果 

H1：不同背景變項的國中教師，其生活型態具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1-1：不同性別的國中教師，其生活型態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1-2：不同年齡的國中教師，其生活型態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1-3：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其生活型態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1-4：不同學歷的國中教師，其生活型態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1-5：擔任不同職務的國中教師，其生活型態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1-6：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教師，其生活型態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1-7：不同家庭狀況的國中教師，其生活型態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1-8：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教師，其生活型態具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2：不同背景變項的國中教師，其休閒涉入具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2-1：不同性別的國中教師，其休閒涉入具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2-2：不同年齡的國中教師，其休閒涉入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3：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其休閒涉入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4：不同學歷的國中教師，其休閒涉入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5：擔任不同職務的國中教師，其休閒涉入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6：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教師，其休閒涉入具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2-7：不同家庭狀況的國中教師，其休閒涉入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8：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教師，其休閒涉入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不同背景變項的國中教師，其工作績效具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3-1：不同性別的國中教師，其工作績效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2：不同年齡的國中教師，其工作績效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3：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其工作績效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4：不同學歷的國中教師，其工作績效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5：擔任不同職務的國中教師，其工作績效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6：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教師，其工作績效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7：不同家庭狀況的國中教師，其工作績效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8：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教師，其工作績效具有顯著差異。 全數成立 

H4：教師的生活型態會正向影響其休閒涉入 成立 

H5：教師的休閒涉入會正向影響其工作績效 成立 

H6：教師的生活型態會正向影響其工作績效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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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節  綜 合 討 論  

 

本 節 就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差 異 程 度 及 相 關 情 形 ， 摘 要 說 明 上 述 驗 證 之 結 果 ， 分 別

討 論 如 下 ：  

一 、 受 試 者 在 生 活 型 態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一 )受 試 者 在 生 活 型 態 量 表 上 的 反 應 情 形  

    受 試 者 在 「 整 體 生 活 型 態 」 平 均 得 分 為 3 . 5 2， 介 於 「 同

意 」 和 「 普 通 」 之 間 ， 在 五 點 量 表 的 計 分 方 式 上 屬 於 「 中 上

程 度 」。 在 生 活 型 態 各 構 面 因 素 中 ， 以 「 知 識 取 向 」（ 平 均 值

＝ 3 . 7 9）最 高，其 次 依 序 為「 健 康 取 向 」（平 均 值 ＝ 3 . 7 8）、「 運

動 取 向 」（ 平 均 值 ＝ 3 . 6 0）、「 時 尚 取 向 」（ 平 均 值 ＝ 3 . 5 4）， 而

「 社 交 取 向 」（ 平 均 值 ＝ 3 . 1 0）為 最 低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生 活 型

態 各 層 面 得 分 差 距 不 大 ， 各 分 層 面 得 分 依 序 為 知 識 取 向 、 健

康 取 向 、 運 動 取 向 、 時 尚 取 向 、 社 交 取 向 。 也 就 是 說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的 生 活 型 態 較 強 調 知 識 的 獲 得 ， 此 研 究 結 果 與 梁 畢

玲 （ 2 0 0 6） 、 鄭 熙 彥 （ 1 9 8 7 ）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近 ， 可 能 是 職 業

的 緣 故 ， 教 師 們 經 常 藉 著 閱 讀 報 章 雜 誌 、 搜 尋 資 訊 媒 體 等 方

式 來 汲 取 知 識 ， 更 利 用 課 餘 時 間 參 加 研 習 、 課 程 ， 積 極 進 修

以 充 實 自 我 知 能 ， 進 而 提 升 自 我 的 專 業 能 力 。 此 外 ， 教 師 們

對 自 身 健 康 、 運 動 也 相 當 重 視 ， 周 正 秋 （ 1 9 9 8） 在 其 研 究 中

亦 發 現 教 師 較 其 他 職 業 者 更 傾 向 重 視 健 康 取 向 的 生 活 型 態 ，

可 能 是 因 教 師 在 備 課 時 ， 也 會 接 觸 、 瞭 解 到 一 些 有 關 健 康 與

運 動 的 正 確 觀 念，進 而 身 體 力 行，以 身 作 則，應 用 於 教 學 上 ；

且 從 事 規 律 性 、 動 態 的 休 閒 運 動 ， 可 讓 身 體 得 到 生 理 、 心 理

的 放 鬆 ， 亦 可 紓 解 工 作 上 的 壓 力 或 疲 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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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 同 「 性 別 」 教 師 在 「 生 活 型 態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性 別 之 教 師 於 生 活 型 態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梁 畢 玲（ 2 0 0 6）、 楊 馥 如（ 2 0 1 1 ）等 人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可 能 是 因 現 今 女 性 意 識 抬 頭 ， 有 關 活 動 或 資 訊 的 獲 得 都 顯 得

比 以 往 積 極 ， 對 於 自 己 喜 歡 或 想 要 的 生 活 模 式 努 力 追 求 ， 所

以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並 不 會 因 性 別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三 )不 同 「 年 齡 」 教 師 在 「 生 活 型 態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年 齡 之 教 師 於 生 活 型 態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梁 畢 玲（ 2 0 0 6）、 楊 馥 如（ 2 0 1 1 ）等 人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顯 示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不 會 因 年 齡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可 能 原 因 為

近 來 媒 體 、 資 訊 發 達 ， 有 多 種 管 道 可 以 強 力 放 送 流 行 訊 息 ，

因 此 年 紀 稍 長 的 教 師 也 不 排 斥 新 流 行 、 新 商 品 ， 和 以 往 拒 絕

接 受 改 變 的 態 度 截 然 不 同 。  

(四 )不 同 「 服 務 年 資 」 教 師 在 「 生 活 型 態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教 師 於 生 活 型 態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顯 示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不 會 因 服 務 年 資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此 結 果 與 梁 畢 玲（ 2 0 0 6）、張 淑 靜（ 2 0 0 6）、何 慶 燕（ 2 0 1 0）、

楊 馥 如 （ 2 0 1 1） 等 人 的 研 究 結 果 不 同 。 可 能 是 因 以 往 傳 統 觀

念 認 為 資 深 教 師 對 於 流 行 資 訊 較 不 重 視 ， 但 近 來 隨 著 3 C 產

品 的 普 及 化 ， 以 及 使 用 界 面 的 人 性 化 ， 資 深 教 師 亦 能 利 用 各

種 資 訊 管 道 來 跟 隨 時 代 的 脈 動 ， 因 此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並 無 太 大

的 差 異 。  

(五 )不 同 「 學 歷 」 教 師 在 「 生 活 型 態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學 歷 的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顯 示

不 同 學 歷 的 教 師 ， 在 「 知 識 取 向 」 、 「 健 康 取 向 」 、 「 運 動

取 向 」 、 「 時 尚 取 向 」 、 「 社 交 取 向 」 因 素 構 面 沒 有 顯 著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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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 此 結 果 與 梁 畢 玲 （ 2 0 0 6 ）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顯 示 教 師 的

生 活 型 態 不 會 因 學 歷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六 )不 同 「 職 務 」 教 師 在 「 生 活 型 態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職 務 之 教 師 於 生 活 型 態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梁 畢 玲（ 2 0 0 6）、 楊 馥 如（ 2 0 1 1 ）等 人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教 師 從 事 運 動 的 場 所 多 半 在 學 校 ， 經 常 三 五 好 友 相 約 ， 利 用

課 餘 時 間 運 動 兼 舒 緩 身 心 ， 有 同 伴 一 起 運 動 ， 也 較 能 有 動 力

持 續 ， 所 以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不 會 因 職 務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七 )不 同 「 婚 姻 狀 況 」 教 師 在 「 生 活 型 態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於 生 活 型 態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梁 畢 玲（ 2 0 0 6）、 楊 馥 如（ 2 0 1 1）等 人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顯 示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不 會 因 婚 姻 狀 況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現

今 台 灣 社 會 對 於 婚 姻 的 看 法 和 從 前 大 不 相 同 ， 在 「 兩 性  

平 權 」 的 前 提 下 ， 夫 妻 雙 方 互 相 合 作 ， 共 同 分 擔 家 事 、 管 教

子 女 、 各 自 擁 有 自 己 的 事 業 及 朋 友 （ 楊 國 樞 ， 1 9 9 2） 。 因 此

即 使 結 婚 ， 還 是 有 各 自 的 生 活 空 間 、 交 友 及 運 動 等 ， 所 以 結

婚 前 後 的 生 活 型 態 並 無 太 大 的 差 異 。  

(八 )不 同 「 家 庭 狀 況 」 教 師 在 「 生 活 型 態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的 教 師 在 生 活 型 態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顯 示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的 教 師，在「 知 識 取 向 」、「 健 康 取 向 」、「 運

動 取 向 」、「 時 尚 取 向 」、「 社 交 取 向 」因 素 構 面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此 結 果 與 蘇 可 欣 （ 2 0 0 5）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顯 示 教 師 的 生 活

型 態 不 會 因 家 庭 狀 況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九 )不 同 「 學 校 規 模 」 教 師 在 「 生 活 型 態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教 師 於 生 活 型 態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鄭 熙 彥（ 1 9 8 7）、梁 畢 玲（ 2 0 0 6）等 人 的 研 究 結 果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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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示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會 因 學 校 規 模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經 L S D 事 後 比 較 法 發 現，在「 運 動 取 向 」構 面 中，「 1 3 - 2 4

班 」 顯 著 高 於 「 2 5 班 以 上 」； 在 「 健 康 取 向 」 構 面 中 ，「 1 2

班 (含 )以 下 」、「 1 3 - 2 4 班 」 顯 著 高 於 「 2 5 班 以 上 」。 推 論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規 模 較 小 的 學 校 ， 教 職 員 工 較 少 ， 大 家 平 時 聯 繫 較

多 ， 感 情 較 佳 ， 在 生 活 上 較 易 找 到 志 同 道 合 的 友 伴 。  

 

二 、 受 試 者 在 休 閒 涉 入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一 )受 試 者 在 休 閒 涉 入 量 表 上 的 反 應 情 形  

受 試 者 之 在「 整 體 休 閒 涉 入 」平 均 得 分 為 3 . 2 0，介 於「 同

意 」 和 「 普 通 」 之 間 ， 在 五 點 量 表 的 計 分 方 式 上 屬 於 「 中 上

程 度 」。 在 休 閒 涉 入 各 構 面 因 素 中 ， 以「 自 我 表 現 」（ 平 均 值

＝ 3 . 4 1） 最 高 ， 其 次 為「 吸 引 力 」（ 平 均 值 ＝ 3 . 4 0）， 而「 生

活 中 心 性 」 （ 平 均 值 ＝ 2 . 8 0 ） 為 最 低 。 因 此 依 休 閒 涉 入 的 分

析 發 現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的 休 閒 涉 入 以 「 自 我 表 現 」 為 最 主

要 因 素 ， 其 次 是「 吸 引 力 」， 再 者 為「 生 活 中 心 性 」。「 自 我 表

現 」 及 「 吸 引 力 」 的 得 分 相 近 ， 顯 示 休 閒 涉 入 對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而 言 具 有 中 上 程 度 的 重 要 性 、 愉 悅 性 並 能 充 分 展 露

自 我 ， 但 在 生 活 中 所 佔 的 比 重 可 以 再 提 升 ， 經 由 休 閒 涉 入 調

劑 身 心 、 舒 緩 壓 力 ， 進 而 提 昇 工 作 績 效 。  

(二 )不 同 「 性 別 」 教 師 在 「 休 閒 涉 入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性 別 之 教 師 於 休 閒 涉 入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王 慶 田（ 2 0 0 9）、 李 曉 韻（ 2 0 1 0 ）等 人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顯

示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會 因 性 別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經 L S D事 後 比 較

法 發 現 ， 在 「 自 我 表 現 」 構 面 中 ， 男 性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顯 示

男 教 師 在 休 閒 涉 入 的 過 程 中 較 能 主 動 展 現 自 己 能 力 、 也 能 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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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 而 談 以 及 參 加 休 閒 活 動 時 樂 於 其 他 人 可 以 看 見 。  

(三 )不 同 「 年 齡 」 教 師 在 「 休 閒 涉 入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年 齡 之 教 師 於 休 閒 涉 入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王 慶 田 （ 2 0 0 9）、 李 曉 韻 （ 2 0 1 0）、 韋 強 善 （ 2 0 1 1） 等 人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可 能 是 因 對 休 閒 有 興 趣 的 老 師 並 不 會 因 年

齡 的 增 長 而 減 少 ， 而 且 有 些 年 長 的 老 師 ， 為 了 身 體 的 保 養 ，

甚 至 更 積 極 的 參 與 休 閒 ， 所 以 教 師 的 休 閒 涉 入 並 不 會 因 年 齡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四 )不 同 「 服 務 年 資 」 教 師 在 「 休 閒 涉 入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教 師 於 休 閒 涉 入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王 慶 田 （ 2 0 0 9）、 李 曉 韻 （ 2 0 1 0）、 韋 強 善 （ 2 0 1 1）

等 人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可 能 是 因 不 管 是 資 深 老 師 或 年 輕 老 師

皆 可 藉 由 休 閒 涉 入 來 獲 得 滿 足 、 成 就 感 以 及 自 我 實 現 ， 所 以

教 師 之 休 閒 涉 入 不 會 因 服 務 年 資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五 )不 同 「 學 歷 」 教 師 在 「 休 閒 涉 入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學 歷 之 教 師 於 休 閒 涉 入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王 慶 田（ 2 0 0 9）、 李 曉 韻（ 2 0 1 0）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可 能

是 因 二 十 一 世 紀 是 注 重 休 閒 的 時 代 ， 人 們 對 健 康 意 識 的 覺

醒 、 週 休 二 日 實 施 ， 閒 暇 時 間 增 加 ， 促 使 人 們 對 運 動 休 閒 相

當 投 入，所 以 教 師 之 休 閒 涉 入 並 不 會 因 學 歷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六 )不 同 「 職 務 」 教 師 在 「 休 閒 涉 入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職 務 之 教 師 於 休 閒 涉 入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李 曉 韻（ 2 0 1 0）、 韋 強 善（ 2 0 1 1 ）等 人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顯 示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不 會 因 職 務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學 校 是 個 多

元 的 組 織 ， 導 師 、 專 任 教 師 或 兼 行 政 之 教 師 都 可 結 伴 進 行 休

閒 活 動 ， 不 管 在 課 務 、 校 務 、 休 閒 上 都 是 好 伙 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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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不 同 「 婚 姻 狀 況 」 教 師 在 「 休 閒 涉 入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於 休 閒 涉 入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王 慶 田 （ 2 0 0 9）、 李 曉 韻 （ 2 0 1 0）、 韋 強 善 （ 2 0 1 1） 等

人 的 研 究 結 果 不 同 ， 顯 示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會 因 婚 姻 狀 況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已 婚 者 在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時 可 能 會 以 家 庭 及 子 女 為

考 量 ， 傾 向 花 費 較 少 的 活 動 ， 且 所 從 事 的 活 動 也 多 以 小 孩 為

主 。  

(八 )不 同 「 家 庭 狀 況 」 教 師 在 「 休 閒 涉 入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之 教 師 於 休 閒 涉 入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顯 示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不 會 因 家 庭 狀 況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近 來 休 閒 活 動 日 漸 受 到 重 視 ， 家 人 一 起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

已 成 為 新 趨 勢 ， 所 以 教 師 之 休 閒 涉 入 並 不 會 因 家 庭 狀 況 而 有

所 影 響 。  

(九 )不 同 「 學 校 規 模 」 教 師 在 「 休 閒 涉 入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教 師 於 休 閒 涉 入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顯 示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不 會 因 學 校 規 模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可 能 是 因 休 閒 已 然 成 為 全 民 運 動 ， 雖 然 學 校 規 模 不 同 ，

可 能 會 有 不 同 的 工 作 量，但 沒 有 健 康 的 身 心，一 切 都 是 空 談，

所 以 教 師 們 仍 會 抽 空 進 行 休 閒 活 動 ， 因 此 學 校 規 模 並 不 會 影

響 教 師 們 的 休 閒 涉 入 。  

 

三 、 受 試 者 在 工 作 績 效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一 )受 試 者 在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上 的 反 應 情 形  

受 試 者 之 在 「 整 體 工 作 績 效 」 平 均 得 分 為 3 . 6 3 9 ， 介 於

「 同 意 」和「 普 通 」之 間，在 五 點 量 表 的 計 分 方 式 上 屬 於「 中

上 程 度 」。 在 工 作 績 效 各 構 面 因 素 中 ， 以「 情 境 績 效 」（ 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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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3 . 6 4 1 ） 最 高 ， 其 次 為 「 任 務 績 效 」 （ 平 均 值 ＝ 3 . 6 3 7）

為 最 低 。 因 此 依 工 作 績 效 的 分 析 發 現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的 工

作 績 效 以「 情 境 績 效 」為 最 主 要 因 素， 其 次 是「 任 務 績 效 」，

不 過 兩 者 差 異 不 大 ， 顯 示 嘉 義 縣 教 師 除 了 積 極 完 成 自 己 的 工

作 任 務 外 ， 和 同 事 之 間 也 都 能 互 相 支 援 、 彼 此 幫 忙 。  

(二 )不 同 「 性 別 」 教 師 在 「 工 作 績 效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性 別 之 教 師 於 工 作 績 效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朱 明 謙 （ 2 0 0 1）、 洪 盟 財 （ 2 0 0 8）、 李 曉 韻 （ 2 0 1 0） 等 人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可 能 是 因 當 代 女 性 自 主 意 識 較 強 ， 在 工 作

上 亦 全 力 以 赴 ， 工 作 績 效 不 輸 男 性 教 師 ， 因 此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不 會 因 性 別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三 )不 同 「 年 齡 」 教 師 在 「 工 作 績 效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年 齡 之 教 師 於 工 作 績 效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洪 盟 財 （ 20 0 8）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顯 示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不

會 因 年 齡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可 能 是 因 在 學 校 裡 同 事 們 彼 此 感

情 融 洽 ， 年 齡 大 之 教 師 雖 然 經 驗 比 較 豐 富 、 對 於 學 校 各 項 事

物 比 較 嫻 熟 ， 但 也 不 吝 於 和 後 進 分 享 ， 提 攜 後 進 ， 因 此 在 工

作 績 效 方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四 )不 同 「 服 務 年 資 」 教 師 在 「 工 作 績 效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服 務 年 資 之 教 師 於 工 作 績 效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李 曉 韻 （ 2 0 1 0）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可 能 是 因 資 深 教

師 有 實 務 經 驗 而 年 輕 教 師 對 資 訊 操 作 較 在 行 ， 教 師 們 之 間 能

互 相 支 援 ， 所 以 教 師 之 工 作 績 效 並 不 會 因 服 務 年 資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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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 同 「 學 歷 」 教 師 在 「 工 作 績 效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學 歷 之 教 師 於 工 作 績 效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吳 軒 瑤、吳 福 源、陳 佑 綺（ 2 0 0 9）等 人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可 能 是 因 教 師 們 對 自 己 的 工 作 都 有 相 當 的 使 命 感 ， 對 於 學 校

長 官 交 付 的 工 作 都 全 力 以 赴 ， 所 以 並 不 會 因 學 歷 不 同 而 影 響

教 師 的 工 作 績 效 。  

(六 )不 同 「 職 務 」 教 師 在 「 工 作 績 效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職 務 之 教 師 於 工 作 績 效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李 曉 韻（ 2 0 1 0）、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可 能 原 因 為 擔 任 主 管

職 務 者 ， 雖 然 必 須 以 身 作 則 ， 自 我 要 求 較 高 ， 但 其 他 職 務 老

師 也 會 效 法 主 管 負 責 盡 力 的 精 神 ， 在 工 作 上 全 力 以 赴 。 因 此

教 師 之 工 作 績 效 並 不 會 因 職 務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七 )不 同 「 婚 姻 狀 況 」 教 師 在 「 工 作 績 效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教 師 於 工 作 績 效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李 曉 韻 （ 2 0 1 0）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可 能 是 因 教 師 們

的 工 作 屬 於 責 任 制 ， 雖 然 已 婚 教 師 有 家 庭 的 羈 絆 ， 但 屬 於 自

己 分 內 的 工 作 ， 依 然 會 盡 力 找 時 間 完 成 ， 所 以 並 不 會 因 婚 姻

狀 況 而 影 響 教 師 的 工 作 績 效 。  

(八 )不 同 「 家 庭 狀 況 」 教 師 在 「 工 作 績 效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家 庭 狀 況 之 教 師 於 工 作 績 效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可 能 是 因 折 衷 家 庭 雖 然 有 長 輩 、 小 孩 須 照 顧 ， 但 家 有 一 老 如

有 一 寶 ， 多 數 長 輩 都 能 分 擔 照 顧 小 孩 的 工 作 ， 使 得 教 師 們 無

後 顧 之 憂 ， 能 在 工 作 上 全 力 衝 刺 ， 因 此 教 師 之 工 作 績 效 並 不

會 因 家 庭 狀 況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133 

(九 )不 同 「 學 校 規 模 」 教 師 在 「 工 作 績 效 」 之 差 異 討 論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教 師 於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林 志 華（ 2 0 0 8）、 莊 朝 勝（ 2 0 1 2）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顯

示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會 因 學 校 規 模 不 同 而 有 所 影 響 。

經 L S D 事 後 比 較 法 發 現 ， 在 「 任 務 績 效 」、「 情 境 績 效 」 二 個

構 面 中 ，「 1 3 - 2 4 班 」 顯 著 低 於 其 他 學 校 規 模 者 。 可 能 是 因 在

小 型 學 校 的 環 境 裡 ， 人 事 結 構 簡 單 、 學 校 組 織 運 作 模 式 單 純

及 主 管 較 能 充 分 授 權 、 尊 重 教 師 專 業 ， 讓 老 師 們 能 充 分 發 揮

自 己 的 才 能 ， 故 其 工 作 績 效 較 高 。 另 外 大 型 學 校 則 可 能 是 因

規 模 較 大，人 力 資 源 較 充 足，工 作 量 平 均 分 配 至 每 個 人 身 上，

而 且 大 型 學 校 資 源 較 多 ， 所 以 能 有 較 佳 的 工 作 績 效 。  

 

四 、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徑 路 分 析 討 論  

教 師 之 生 活 型 態 對 休 閒 涉 入 之 迴 歸 係 數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教 師 之 生 活 型 態 對 休 閒 涉 入 具 有 正 向 之 預 測 力 ， 此 研 究 結

果 和 梁 恒 華 （ 2 0 0 6） 、 胡 琇 雲 （ 2 0 0 8） 、 王 永 中 （ 2 0 0 9） 、

楊 馥 如 （ 2 0 1 1） 、 陳 映 蓁 （ 2 0 1 1 ） 、 林 芯 榆 （ 2 0 1 2） 一 致 ，

意 即 生 活 型 態 表 現 愈 明 顯，就 愈 能 正 向 影 響 教 師 之 休 閒 涉 入。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迴 歸 係 數 達 顯 著 水 準 ， 此 研 究 結 果 和

李 曉 韻 （ 2 0 1 0） 一 致 ， 因 此 若 能 有 效 提 高 教 師 之 休 閒 涉 入 ，

應 能 提 升 其 工 作 績 效 。  

雖 然 生 活 型 態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迴 歸 係 數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但

由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影 響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的 主 要 變 項 為 休 閒 涉 入 ，

因 此 生 活 型 態 可 透 過 休 閒 涉 入 間 接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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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伍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瞭 解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現 況 及 其 差 異 性 ， 以 及 探 討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三 者 間 之 關 聯 性 。 本 章 依 據 資 料 分 析 後 的

結 果 ， 歸 納 出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發 現 ， 並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 希 望

能 提 供 學 術 單 位 以 及 學 術 之 參 考 。  

 

第 一 節  結 論  

 

依 據 研 究 結 果 ， 將 人 口 背 景 在 各 變 項 之 表 現 情 形 與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分 述 如 下 ：  

一 、 樣 本 特 徵  

    本 研 究 根 據 問 卷 回 收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 研 究 對 象 性 別 分 佈

情 形 ， 主 要 以 男 性 為 多 ， 共 2 3 9 人 ， 佔 5 3 . 6％ ； 年 齡 層 則 以

3 1 - 4 0 歲 共 2 4 9 人 為 最 多 ， 佔 5 5 . 8％ ； 服 務 年 資 則 以 6 - 1 5 年

為 多 ， 共 2 6 7 人 ， 佔 5 9 . 9％ ； 學 歷 方 面 則 以 碩 士 (含 )以 上 為

最 多 ， 共 2 3 5 人 ， 佔 5 2 . 7％ ； 擔 任 職 務 方 面 ， 則 以 教 師 兼 行

政 (含 主 任 、 組 長 )  共 1 7 9 人 為 最 多 ， 佔 4 0 . 1％ ； 婚 姻 狀 況 以

已 婚 者 為 最 多 ， 共 3 5 3 人 ， 佔 7 9 . 1％ ； 家 庭 狀 況 以 小 家 庭 共

2 7 7 人 為 最 多 ， 佔 6 2 . 1％ ； 學 校 規 模 則 以 2 5 班 以 上 居 多 ， 共

2 5 1 人 ， 佔 5 6 . 3 ％ 。  

 

二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之 整 體 表 現 情 形  

受 試 者 在 生 活 型 態 各 因 素 中 ， 以 「 知 識 取 向 」 的 表 現 較

高 ， 其 次 為 為「 健 康 取 向 」、「 運 動 取 向 」、「 時 尚 取 向 」， 最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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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社 交 取 向 」。  

    在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方 面 ， 學 校 規 模 對 生 活 型 態 有 顯 著 差

異 ， 在 「 運 動 取 向 」 構 面 中 ， 「 1 3 - 2 4 班 」 顯 著 高 於 「 2 5 班

以 上 」； 在 「 健 康 取 向 」 構 面 中 ，「 1 2 班 (含 )以 下 」、「 1 3 - 2 4

班 」 顯 著 高 於 「 2 5 班 以 上 」， 而 「 1 2 班 (含 )以 下 」 和 「 1 3 - 2 4

班 」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三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休 閒 涉 入 之 整 體 表 現 情 形  

    受 試 者 在 休 閒 涉 入 各 因 素 中 ， 以 「 自 我 表 現 」 的 表 現 較

高 ， 其 次 為 「 吸 引 力 」 ， 最 後 是 「 生 活 中 心 性 」 。  

在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方 面 ， 性 別 、 婚 姻 狀 況 對 休 閒 涉 入 有 顯  

著 差 異 ， 性 別 在「 自 我 表 現 」構 面 中 ，「 男 性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 婚 姻 狀 況 在 「 生 活 中 心 性 」 構 面 中 ， 「 已 婚 」 顯 著 高

於 「 未 婚 」 。  

 

四 、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工 作 績 效 之 整 體 表 現 情 形  

    受 試 者 在 工 作 績 效 各 因 素 中 ， 以 「 情 境 績 效 」 的 表 現 較

高 ， 其 次 為 「 任 務 績 效 」 。  

    在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方 面 ， 學 校 規 模 對 工 作 績 效 有 顯 著 差

異 ， 學 校 規 模 在 「 任 務 績 效 」 、 「 情 境 績 效 」 二 個 構 面 中 ，

「 1 3 - 2 4 班 」 顯 著 低 於 其 他 學 校 規 模 且 「 1 2 班 (含 )以 下 」 和

「 2 5 班 以 上 」 無 顯 著 差 異 。  

 

五 、 各 變 項 之 徑 路 關 係  

(一 )生 活 型 態 對 休 閒 涉 入  

受 試 者 之 生 活 型 態 對 休 閒 涉 入 之 關 聯 性 達 顯 著 水 準 ，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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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生 活 型 態 表 現 愈 明 顯，就 愈 能 正 向 影 響 受 試 者 之 休 閒 涉 入。 

(二 )生 活 型 態 對 工 作 績 效  

    受 試 者 之 生 活 型 態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關 聯 性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生 活 型 態 不 會 直 接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  

(三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受 試 者 之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關 聯 性 達 顯 著 水 準，意 即

休 閒 涉 入 程 度 愈 深 ， 就 愈 能 正 向 影 響 受 試 者 之 工 作 績 效 。   

(四 )整 體 徑 路 分 析 結 果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之 徑 路 分 析 結 果 為 ： 生

活 型 態 →休 閒 涉 入 →工 作 績 效 ， 主 要 以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較 大 ， 而 生 活 型 態 只 會 透 過 休 閒 涉 入 間 接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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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建 議  

 

    依 據 研 究 發 現 及 討 論 分 析 的 結 果 ， 提 出 下 列 建 議 以 作 為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 學 校 單 位 以 及 未 來 相 關 研 究 者 之 參 考 。  

一 、 對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 學 校 單 位 之 建 議  

(一 )針 對 不 同 生 活 型 態 的 國 中 教 師 ， 規 劃 適 當 的 休 閒 活 動 ，

以 滿 足 國 中 教 師 們 不 同 類 型 的 需 求 。 如 ： 學 校 當 中 若

大 多 數 為 偏 向 知 識 取 向 的 教 師 ， 可 成 立 讀 書 會 ， 或 利

用 課 餘 時 間 辦 理 教 育 、 健 康 飲 食 的 相 關 課 程 ， 以 充 分

滿 足 教 師 追 求 新 知 的 慾 望 。 若 學 校 中 多 為 偏 向 運 動 取

向 的 教 師 時 ， 則 學 校 可 配 合 校 慶 或 段 考 下 午 等 時 間 舉

辦 各 項 競 賽 ， 增 加 趣 味 性 並 互 相 切 磋 ， 不 僅 可 凝 聚 同

事 間 的 情 感 ， 增 進 教 師 與 各 行 政 單 位 之 間 的 溝 通 ， 進

而 提 升 教 師 們 的 工 作 績 效 ， 亦 能 形 成 運 動 風 潮 ， 既 可

符 合 教 師 的 興 趣 與 需 求 ， 也 能 藉 此 提 昇 教 師 的 體 力 及

帶 動 全 校 運 動 的 風 氣 。 因 此 校 方 應 開 放 學 校 的 運 動 場

地 及 設 備 ， 鼓 勵 教 師 在 下 班 之 後 多 運 動 。  

(二 )教 育 當 局 鮮 少 辦 理 與 休 閒 參 與 相 關 的 研 習 活 動，若 能 與

休 閒 業 者 合 作 ， 結 合 休 閒 、 親 子 、 學 習 等 各 因 素 ， 辦

理 各 種 適 合 國 中 教 師 之 休 閒 活 動 或 者 簽 約 成 特 約 廠

商 ， 並 鼓 勵 教 師 們 踴 躍 參 加 ， 應 能 達 到 讓 國 中 教 師 放

鬆 情 緒 、 紓 解 壓 力 、 增 進 親 子 關 係 ， 也 能 促 進 彼 此 經

驗 交 流 、 分 享 ， 以 提 升 國 中 教 師 整 體 之 休 閒 涉 入 。  

(三 )從 研 究 中 發 現 教 師 對 休 閒 活 動 能 否 提 供 自 我 表 現 及 吸

引 力 較 為 重 視 ， 若 能 利 用 此 特 點 ， 定 能 吸 引 更 多 教 師

來 體 驗 活 動 的 樂 趣 。 以 球 類 競 賽 或 健 身 類 型 為 例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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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中 能 提 供 教 師 們 表 現 自 己 的 機 會 ， 亦 能 從 中 獲 極

高 的 樂 趣 。  

在 工 作 績 效 方 面 以 「 情 境 績 效 」 構 面 排 序 第 一 ， 顯 示

教 師 們 個 人 對 執 行 非 工 作 範 圍 內 任 務 的 意 願 很 高 ， 能

與 同 事 保 持 良 好 的 伙 伴 關 係 、 共 同 完 成 長 官 交 代 的 任

務 ， 因 此 ， 由 學 校 來 扮 演 休 閒 活 動 提 供 者 ， 以 增 加 教

師 們 聯 絡 感 情 ， 紓 解 身 心 的 管 道 ， 提 升 其 生 活 品 質 ，

應 能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提 升 有 相 當 之 貢 獻 。  

二 、 對 教 師 之 建 議  

(一 )鼓 勵 教 師 針 對 個 人 興 趣 成 立 不 同 性 質 的 休 閒 社 團，募 集

同 好 ， 互 相 切 磋 ， 同 時 能 維 繫 休 閒 參 與 原 先 的 熱 情 與

動 力 。 進 而 結 合 教 師 個 人 、 學 校 及 社 區 的 力 量 ， 讓 休

閒 涉 入 能 深 植 每 個 人 的 生 活 當 中 ， 並 扮 演 不 可 或 缺 的

角 色 。  

(二 )由 研 究 中 發 現 嘉 義 縣 教 師 的 生 活 型 態 偏 向 知 識 取 向，顯

見 教 師 們 工 作 時 與 休 閒 時 的 生 活 內 容 並 無 太 大 差 別 ，

因 此 建 議 教 師 們 可 嘗 試 其 他 類 型 的 休 閒 活 動 ， 讓 休 閒

生 活 成 為 日 常 工 作 外 的 調 劑 。  

三 、 對 後 續 研 究 之 建 議  

（ 一 ） 本 研 究 受 限 於 時 間 及 人 力 ， 以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為 研 究

對 象 ， 故 研 究 結 果 的 推 論 有 其 限 制 ， 無 法 推 論 到 所 有

的 國 中 教 師 。 建 議 未 來 可 擴 大 母 群 體 ， 以 期 對 國 中 教

師 的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與 工 作 績 效 有 更 多 的 瞭 解 ，

或 者 以 不 同 職 業 的 族 群 為 研 究 對 象 ， 來 研 究 其 他 職 業

者 與 教 師 此 一 族 群 在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以 及 工 作 績

效 上 有 何 差 異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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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 研 究 主 要 在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於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和 工 作 績 效 的 差 異 以 及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的 預 測 效 果 。 建 議 未 來 有 意 從

事 相 關 研 究 的 研 究 者 可 以 擴 大 研 究 對 象 ， 如 國 小 教 師

或 高 中 教 師 等 在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和 工 作 績 效 的 相

關 研 究 。  

（ 三 ） 本 研 究 資 料 蒐 集 係 以 問 卷 調 查 法 實 施 ， 受 試 者 填 答 意

願 ， 可 能 基 於 防 衛 心 理 而 有 所 顧 慮 ， 或 因 主 觀 認 知 、

個 人 情 緒 以 及 其 他 種 種 因 素 的 影 響 ， 使 填 答 結 果 有 所

保 留 ， 容 易 降 低 研 究 結 果 的 真 實 性 與 客 觀 性 。 建 議 可

委 託 熱 心 負 責 的 適 合 人 選 來 幫 忙 發 放 問 卷 ， 以 減 輕 防

衛 心 理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且 問 卷 用 字 宜 淺 白 、 語 意 宜 清

楚 ， 應 可 避 免 受 試 者 誤 解 題 意 ， 來 提 高 問 卷 回 收 率 及

有 效 問 卷 的 比 率 。  

（ 四 ）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採 自 評 方 式 ， 可 能 有 過 於

主 觀 之 疑 慮 。 因 此 ， 建 議 未 來 相 關 研 究 ， 為 求 能 對 生

活 型 態、休 閒 涉 入 及 工 作 績 效 有 更 深 入、周 詳 的 探 討，

可 在 問 卷 中 增 加 開 放 性 題 目 ， 或 於 量 化 分 析 之 後 ， 輔

以 現 場 觀 察 或 深 入 訪 談 等 質 性 研 究 方 法 ， 以 彌 補 量 化

研 究 之 不 足 。 另 外 針 對 自 評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的 改 進 策

略 ， 建 議 可 採 用 3 6 0  度 回 饋 (多 評 量 者 回 饋 )的 方 式 ，

除 了 本 身 自 評 部 分，並 同 時 收 集 上 級、同 事 們 的 回 饋，

多 方 面 蒐 集 資 料 ， 以 做 全 面 性 的 評 估 。 如 此 ， 質 量 相

輔 ， 多 方 印 證 ， 將 可 使 研 究 結 果 更 加 完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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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以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朝 陽 科

技 大 學 保 險 金 融 管 理 系 研 究 所 ， 台 中 市 。  

張 淑 靜 （ 2 0 0 6）。 台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態 度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教 育 大 學 ， 台 北 市 。  

張 良 漢（ 2 0 0 6）。建 構 登 山 健 行 者 活 動 涉 入 與 地 方 依 戀 影 響 模

式 。 體 育 學 報 ， 3 9 ( 4 )， 1 6 3 - 1 7 8。  

張 家 銘 、  林 麗 娟 、 張 良 漢 （ 2 0 0 7）。 國 小 學 童 休 閒 涉 入 與 休

閒 體 驗 之 研 究 。 運 動 休 閒 餐 旅 研 究 ， 2 ( 4 )， 2 1 - 3 8 。  

張 貴 米 （ 2 0 0 7）。 國 立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教 師 工 作 生 活 品 質 與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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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績 效 相 關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 彰 化 市 。  

張 維 （ 2 0 0 8 ）。 工 作 壓 力 與 績 效 之 研 究 ： 以 中 部 四 縣 市 國 民

中 學 專 任 行 政 人 員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中 興 大 學

國 家 政 策 與 公 共 事 務 研 究 所 ， 台 中 市 。  

張 馨 方 （ 2 0 0 9）。 少 子 化 趨 勢 對 國 民 小 學 的 衝 擊 與 因 應 策 略 -

以 一 所 國 小 為 例 。 學 校 行 政 雙 月 刊 ， 6 3， 4 7 - 6 6。  

張 智 傑、李 城 忠（ 2 0 1 0）。樂 活 族 休 閒 涉 入 與 休 閒 效 益 關 係 之

研 究 。 運 動 休 閒 管 理 學 報 ， 7 ( 2 ) ， 1 1 1 - 1 3 1。  

張 澤 君（ 2 0 1 1）。臺 北 市 高 中 職 軍 訓 教 官 工 作 壓 力 與 休 閒 參 與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台 北

市 。  

張 哲 嘉 （ 2 0 1 2）。 人 格 特 質 、 工 作 壓 力 、 工 作 ─家 庭 衝 突 對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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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畢 玲 （ 2 0 0 6）。 國 小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專 業 認 同 與 職 涯 滿 意

度 關 係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成 人 教 育 研 究 所 ， 高 雄 市 。  

梁 恒 華 （ 2 0 0 6）。 新 店 市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生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參

與 關 係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 台 北 市 。  

莊 朝 勝 （ 2 0 1 2）。 學 校 兼 行 政 教 師 對 工 作 投 入 、 工 作 壓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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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2 7 日 取 自

h t t p : / / w w w. e d u . t w / D e f a u l t . a s p x ? W I D = 3 1 d 7 5 a 4 4 - e f f f - 4 c 4

4 - a 0 7 5 - 1 5 a 9 e b 7 a e c 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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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投 入、專 業 承 諾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 南 華 大 學 管 理 研 究 所 ， 嘉 義 縣 。  

黃 元 田（ 2 0 0 3）。嘉 南 地 區 高 中 職 學 生 休 閒 活 動 調 查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致 遠 管 理 學 院 ， 台 南 縣 。  

黃 春 慧 （ 2 0 0 8）。 臺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與 海 外 旅 遊 行 為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教 育 大 學 ， 台 北

市 。  

游 錫 霖 （ 2 0 0 9）。 桃 園 縣 國 小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之 關 係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大 學 ， 桃 園

縣 。  

葉 椒 椒 （ 1 9 9 5）。 工 作 心 理 學 。 台 南 ： 五 南 圖 書 出 版 公 司 。  

楊 國 樞（ 1 9 9 2）。 父 子 軸 家 庭 與 夫 妻 軸 家 庭 ： 運 作 特 徵 、 變 遷

方 向 及 適 應 問 題 （ 演 講 稿 ）。 家 庭 與 心 理 衛 生 國 際 研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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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馥 如（ 2 0 1 1）。 新 北 市 國 小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休 閒 參 與 及 幸 福

感 關 係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 台 北 市 。  

廖 晨 諭 （ 2 0 0 8）。 警 務 人 員 休 閒 參 與 、 工 作 績 效 與 工 作 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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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 亞 洲 大 學 ， 台 中 市 。  

http://www.edu.tw/Default.aspx?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http://www.edu.tw/Default.aspx?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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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 大 葉 大 學 休 閒 事 業 管 理 學 系 ， 彰 化 縣 。  

劉 宗 明、黃 德 祥（ 2 0 0 8）。國 中 教 師 人 格 特 質 與 教 學 效 能 之 研

究 。 臺 北 市 立 教 育 大 學 學 報 ， 3 9（ 2）， 1 - 3 4。  

蔡 巧 玲 （ 2 0 0 5）。 休 閒 潛 水 者 性 別 角 色 與 休 閒 涉 入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桃 園 縣 。  

蔡 樹 芬、葉 源 鎰（ 2 0 0 6）。青 少 年 休 閒 態 度 與 休 閒 活 動 涉 入 之

相 關 研 究 。 臺 中 技 術 學 院 人 文 社 會 學 報 ， 5， 1 4 7 - 1 6 7。  

蔡 雅 竹 （ 2 0 0 6）。 公 民 營 組 織 成 員 工 作 績 效 量 表 之 重 建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管 理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研 究

所 ， 高 雄 市 。  

歐 陽 亞 慧 （ 2 0 0 8）。 金 門 地 區 保 全 人 員 休 閒 參 與 及 工 作 績 效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銘 傳 大 學 ， 台 北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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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陽 彥 慧（ 2 0 0 9）。金 融 從 業 人 員 在 工 作 不 安 定 下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 以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投 入 為 中 介 變 項 。 華 人 經 濟

研 究 ， 7 ( 2 )， 7 8 - 9 5。  

賴 家 慶（ 2 0 1 1）。 空 服 員 休 閒 參 與、 工 作 壓 力 及 幸 福 感 之 研 究

－ 以 長 榮 航 空 公 司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台 北 市 。  

賴 文 祥 （ 2 0 1 2）。 空 軍 志 願 役 人 員 工 作 壓 力 、 休 閒 阻 礙 、 休

閒 生 活 型 態 及 休 閒 幸 福 感 關 係 之 探 討 － 以 嘉 南 地 區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南 華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系 管 理 科 學

所 ， 嘉 義 縣 。  

謝 以 琳 （ 2 0 1 2）。 高 科 技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工 作 壓 力 對 工 作 績 效

影 響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龍 華 科 技 大 學 商 學 與

管 理 研 究 所 ， 桃 園 縣 。  

簡 貞 玉 （ 1 9 9 6）。 消 費 者 行 為 學 。 台 北 ： 五 南 。  

簡 俊 哲（ 2 0 1 3）。 國 營 事 業 民 營 化 員 工 休 閒 參 與 、 工 作 壓 力 、

身 心 健 康 與 工 作 績 效 關 係 之 研 究 ─以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朝 陽 科 技 大 學 ， 台 中 市 。  

蘇 義 祥 （ 1 9 9 9）。 中 華 電 信 專 戶 服 務 部 門 領 導 型 態 與 工 作 績

效 關 係 之 研 究：服 務 人 員 特 質 及 成 熟 度 的 調 節 作 用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高 雄 市。 

蘇 可 欣 （ 2 0 0 5）。 大 學 教 師 社 經 地 位 、 休 閒 生 活 型 態 與 生 活

品 質 關 係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臺 中 健 康 暨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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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慧 慈（ 2 0 1 1）。 六 堆 嘉 年 華 參 與 者 休 閒 涉 入、休 閒 體 驗 與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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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Wkq7l/search?q=sc=%22%E8%87%BA%E4%B8%AD%E5%81%A5%E5%BA%B7%E6%9A%A8%E7%AE%A1%E7%90%86%E5%AD%B8%E9%99%A2%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Wkq7l/search?q=sc=%22%E8%87%BA%E4%B8%AD%E5%81%A5%E5%BA%B7%E6%9A%A8%E7%AE%A1%E7%90%86%E5%AD%B8%E9%99%A2%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7Q2gBS/search?q=sc=%22%E9%9B%B2%E6%9E%97%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7Q2gBS/search?q=sc=%22%E9%9B%B2%E6%9E%97%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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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i t e r i o n  D o m a i n  t o  I n c l u d e  E l e m e n t s  o f  C o n t e x t u a l  

P e r f o r m a n c e .  S a n  F r a n c i s c o :  J o s s e y - B a s s ,  7 1 - 9 8 .  

B y a r s ,  L .  L .＆ R u e ,  L .  W.  ( 1 9 9 4 ) .  H u m a n  r e s o u r c e  m a n a g e m e n t  

( 4 t h  e d ) .  B u r r  R i d g e :  I RW I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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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3 - 2 2 1 .  

C a m p b e l l ,  J .  P.  ( 1 9 9 0 ) .  A n  o v e r v i e w  o f  t h e  a r m y  s e l e c t i o n s  

a n d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p r o j e c t .  P e r s o n n e l  P s y c h o l o g y ,  9 ( 4 ) ,  

3 0 9 - 3 2 9 .  

C a m p b e l l ,  J .  P .  ( 1 9 9 0 ) .  M o d e l i n g  t h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p r e d i c a t i o n  

p r o b l e m  i n  i n d u s t r i a l  a n d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p s y c h o l o g y .  I n  M .  

D .  D u n n e t t e ,  &  L . M .  H o u g h  ( E d s . ) .  H a n d b o o k  o f  

i n d u s t r i a l  a n d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p s y c h o l o g y ( 2 n d  e d .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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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r d e s ,  K .  A .  ,  &  I b r a h i m ,  H .  M .  ( 1 9 9 9 ) .  A p p l i c a t i o n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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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w Yo r k :  M c G r a w - H i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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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m a n c h e ,  F. ,  H a v i t z ,  M .  E . ,  H o w a r d ,  D .  R .  ( 1 9 9 1 ) .  Te s t i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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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v i t z ,  M .  E . ,  &  D i m a n c h e ,  F.  ( 1 9 9 9 ) .  L e i s u r e  I n v o l v e m e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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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 i s u r e  R e s e a r c h ,  3 1 ,  1 2 2 - 1 4 9 .  

H a v i t z ,  M .  E . ,  &  M a n n e l l ,  R .  C .  ( 2 0 0 5 ) .  E n d u r i n g  i n v o l v e m e n t ,  

s i t u a t i o n a l  i n v o l v e m e n t ,  a n d  f l o w  i n  l e i s u r e  a n d  

n o n - l e i s u r e  a c t i v i t i e s .  J o u r n a l  o f  L e i s u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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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o u r n a l  o f  L e i s u r e  R e s e a r c h ,  3 7 ( 3 ) ,  3 4 2 - 3 6 3 .  

L a z e r ,  W.  ( 1 9 6 3 ) .  To w a r d  S c i e n t i f i c  M a r k e t i n g .  C h i c a g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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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u r e n t ,  G. ,  &  K a p f e r e r ,  J .  N .  ( 1 9 8 5 ) .  M e a s u r i n g  c o n s u m e r  

i n v o l v e m e n t  p r o f i l e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2 2 ,  

4 1 - 5 3 .  

L o d i c o ,  M .  G. ,  S p a u l d i n g ,  D .  T . ,  &  Vo e g t l e ,  K .  H .  ( 2 0 0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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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c l n t y r e ,  N .  ( 1 9 8 9 ) .  T h e  P e r s o n a l  M e a n i n g  o f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E n d u r i n g  I n v o l v e m e n t .  J o u r n a l  o f  L e i s u r e  R e s e a r c h ,  2 1  

( 2 ) ,  1 6 7 - 1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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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c I n t y r e ,  N .  &  P i g r a m ,  J .  J .  ( 1 9 9 2 ) .  R e c r e a t i o n  s p e c i a l i z a t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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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c r e a t i o n a l  S e r v i c e .  N Y ： M a c m i l l a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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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 i s u r e  r e s e a r c h ,  2 0 ( 3 ) ,  2 3 7 - 2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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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 預 試 問 卷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影 響 之 研 究   

 

 

 

 

 

 

 

 

 

第 一 部 分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填 答 說 明 】 以 下 是 關 於 您 個 人 的 基 本 資 料 ， 所 得 資 料 僅 供

統 計 分 析 之 用 ， 絕 對 不 會 對 外 公 開 ， 請 詳 實 在 □ 打 □V ， 謝 謝

您 的 合 作 。  

1、 性 別 ： ( 1 )□ 男 性   ( 2 )□ 女 性  

2、 年 齡 ： ( 1 )□ 3 0 歲 (含 )以 下  ( 2 )□ 3 1 - 4 0 歲   

( 3 )□ 4 1 - 5 0 歲  ( 4 )□ 5 1 - 6 0 歲  ( 5 )□ 6 1 歲 以 上  

3、 服 務 年 資 ： (1 )□ 5 年 (含 )以 下  ( 2 )□ 6 - 1 5 年   

( 3 )□ 1 6 - 2 5 年   ( 4 )□ 2 6 年 (含 )以 上  

4、 學 歷 ： ( 1 )□ 專 科 （ 含 師 專 ）  ( 2 )□ 大 學 （ 含 師 院 ）   

( 3 )□ 碩 士 (含 )以 上    

5、擔 任 職 務： (1 )□ 教 師 兼 行 政 (含 主 任、組 長 )  ( 2 )□ 導 師  

( 3 )□ 專 任 教 師  ( 4 )□ 代 理 教 師  ( 5 )□ 兼 課 教

師  

6、 婚 姻 狀 況 ： (1 )□ 未 婚   ( 2 )□ 已 婚     ( 3 )□ 已 婚 單 身   

7、 家 庭 狀 況 ： (1 )□ 小 家 庭   ( 2 )□ 大 家 庭   ( 3 )□ 折 衷 家 庭  

8、 學 校 規 模 ： (1 )□ 1 2 班 (含 )以 下  ( 2 )□ 1 3 - 2 4 班    

( 3 )□ 2 5 班 以 上  

 

親 愛 的 老 師  您 好 ：  

十 分 感 謝 您 參 與 本 問 卷 之 填 答 ， 此 為 一 份 學 術 性 研 究 問

卷 ， 本 研 究 目 的 是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 問 卷 共 分 為 四 個 部 分 ， 請 仔 細 閱 讀

後 ， 再 回 答 問 題 。 問 卷 採 不 記 名 方 式 ， 您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僅

供 於 統 計 分 析 使 用 ， 絕 不 做 其 他 用 途 ， 敬 請 放 心 填 寫 。 您

的 寶 貴 意 見 對 本 研 究 影 響 甚 鉅 ， 請 直 接 依 照 您 實 際 的 感 受

填 寫 ， 由 衷 感 謝 您 的 幫 忙 與 支 持 ！  

敬 祝    萬 事 如 意 、 健 康 快 樂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管 理 系 研 究 所   

指 導 教 授 ： 黃 彥 翔  博 士  

研 究 生 ： 陳 嘉 惠  敬 上  

 

 

 

 

 

 

 

 

 

2 0 1 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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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生活型態 

【填答說明】下列敘述是為了瞭解各位教師您對生活中人、事、物的看法，請您

依照自己對問題的同意程度加以勾選，依序是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家庭是我生活的重心 □1  □2  □3  □4  □5  

2.假日我喜歡和家人一同出遊 □1  □2  □3  □4  □5  

3.我很重視家人間的相處和溝通 □1  □2  □3  □4  □5  

4.工作之餘，我喜歡和家人一起用餐 □1  □2  □3  □4  □5  

5.我非常重視下一代的教育 □1  □2  □3  □4  □5  

6.我經常運動以保持身心健康 □1  □2  □3  □4  □5  

7.一天沒運動我會覺得不舒服 □1  □2  □3  □4  □5  

8.有空閒時，我喜歡去運動放鬆心情 □1  □2  □3  □4  □5  

9.我會特別注意飲食的選擇與控制 □1  □2  □3  □4  □5  

10.我非常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 □1  □2  □3  □4  □5  

11.我喜歡認識新朋友 □1  □2  □3  □4  □5  

12.我和同事或朋友們經常聚會 □1  □2  □3  □4  □5  

13.我很容易和初見面的人聊得很愉快 □1  □2  □3  □4  □5  

14.在社交場合裡，我很活躍 □1  □2  □3  □4  □5  

15.我喜歡和親朋好友來往 □1  □2  □3  □4  □5  

16.我會特別留意流行時尚的趨勢 □1  □2  □3  □4  □5  

17.我對流行、新奇的事物相當感興趣 □1  □2  □3  □4  □5  

18.在別人眼裡，我是個時尚有品味的人 □1  □2  □3  □4  □5  

19.我喜歡有品牌且流行性高的商品 □1  □2  □3  □4  □5  

20.我會去嘗試目前流行的活動 □1  □2  □3  □4  □5  

21.我經常從雜誌、書籍或網路上吸取新知識 □1  □2  □3  □4  □5  

22.我喜歡參加藝文活動 □1  □2  □3  □4  □5  

23.我會隨時留意教育方面的新資訊 □1  □2  □3  □4  □5  

24 我經常購買書籍或雜誌 □1  □2  □3  □4  □5  

25.有空閒時，我喜歡閱讀書報雜誌 □1  □2  □3  □4  □5  

26.我喜歡嘗試具挑戰性、競爭性的工作 □1  □2  □3  □4  □5  

27.同事、朋友經常會來請教我問題 □1  □2  □3  □4  □5  

28.我喜歡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 □1  □2  □3  □4  □5  

29.任何事情我都想嘗試 □1  □2  □3  □4  □5  

30.我不喜歡依賴他人，凡事自己來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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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休閒涉入 

【填答說明】下列題項是描述您參與休閒活動時休閒涉入的情形，請您依照自己

對問題的同意程度加以勾選，依序是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再忙我也會抽空參與休閒活動 □1  □2  □3  □4  □5  

2.我會蒐集我喜愛的休閒活動之相關資訊以提升我對該休閒

活動的了解 
□1  □2  □3  □4  □5  

3.如果經濟許可我會購買我喜愛的休閒活動所需的的設備或

產品 
□1  □2  □3  □4  □5  

4.參與休閒活動使我感到愉悅 □1  □2  □3  □4  □5  

5.參與喜愛的休閒活動對我來說很重要 □1  □2  □3  □4  □5  

6.參與喜愛的休閒活動使我感到有趣 □1  □2  □3  □4  □5  

7.參與喜愛的休閒活動令我很開心 □1  □2  □3  □4  □5  

8.我的生活大部分和喜愛的休閒活動有關 □1  □2  □3  □4  □5  

9.參與喜愛的休閒活動在我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1  □2  □3  □4  □5  

10.要我改變我對休閒活動的偏好並不容易 □1  □2  □3  □4  □5  

11.我喜歡和朋友討論休閒活動的相關訊息 □1  □2  □3  □4  □5  

12.參與休閒活動是我和朋友聯繫感情的重要方式 □1  □2  □3  □4  □5  

13.參與休閒活動時能展現真實的自我 □1  □2  □3  □4  □5  

14.即使我沒有參與該項休閒活動我仍然可以和他人侃侃而

談 
□1  □2  □3  □4  □5  

15.他人可以從我參與休閒活動的過程了解我 □1  □2  □3  □4  □5  

16.我樂意讓其他人看到我參與休閒活動時的情況 □1  □2  □3  □4  □5  

17.一個人參與休閒活動的態度可以反應出他的個性 □1  □2  □3  □4  □5  

18.休閒活動對我而言不重要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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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工作績效 

【填答說明】請根據您在工作上的實際表現，判斷以下描述並依照自己對問題的

同意程度加以勾選，依序是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我對課程安排非常得心應手 □1  □2  □3  □4  □5  

2.我對教材準備駕輕就熟 □1  □2  □3  □4  □5  

3.我在學生管理方面掌控得宜 □1  □2  □3  □4  □5  

4.整體而言，我會作好學校所要求的任務 □1  □2  □3  □4  □5  

5.我能在期限內完成學校或上級主管所交辦的任務 □1  □2  □3  □4  □5  

6.我會主動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1  □2  □3  □4  □5  

7.我能保持良好的工作品質 □1  □2  □3  □4  □5  

8.我相當熟悉學校內應遵守的規範及工作內容 □1  □2  □3  □4  □5  

9.我的工作效率相當高 □1  □2  □3  □4  □5  

10.在工作需要時，我能善用溝通技巧 □1  □2  □3  □4  □5  

11.我能與同事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 □1  □2  □3  □4  □5  

12.我會嚴格遵守學校的相關規範 □1  □2  □3  □4  □5  

13.當同事忙不過來時，我樂於主動幫忙分擔 □1  □2  □3  □4  □5  

14.在工作上，我會顧及行政倫理 □1  □2  □3  □4  □5  

15.我會不斷學習和工作相關的新知識、新技巧 □1  □2  □3  □4  □5  

16.工作上我總是充滿幹勁 □1  □2  □3  □4  □5  

17.工作遇到瓶頸時，我會主動尋求協助 □1  □2  □3  □4  □5  

18.我期望被安排或指派具挑戰性的任務 □1  □2  □3  □4  □5  

 

※本問卷到此結束，請再幫忙檢查是否有遺漏之處，感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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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 正 式 問 卷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影 響 之 研 究   

 

 

 

 

 

 

 

 

 

第 一 部 分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填 答 說 明 】 以 下 是 關 於 您 個 人 的 基 本 資 料 ， 所 得 資 料 僅 供

統 計 分 析 之 用 ， 絕 對 不 會 對 外 公 開 ， 請 詳 實 在 □ 打 □V ， 謝 謝

您 的 合 作 。  

1、 性 別 ： ( 1 )□ 男 性   ( 2 )□ 女 性  

2、 年 齡 ： ( 1 )□ 3 0 歲 (含 )以 下  ( 2 )□ 3 1 - 4 0 歲   

( 3 )□ 4 1 - 5 0 歲  ( 4 )□ 5 1 - 6 0 歲  ( 5 )□ 6 1 歲 以 上  

3、 服 務 年 資 ： (1 )□ 5 年 (含 )以 下  ( 2 )□ 6 - 1 5 年   

( 3 )□ 1 6 - 2 5 年   ( 4 )□ 2 6 年 (含 )以 上  

4、 學 歷 ： ( 1 )□ 專 科 （ 含 師 專 ）  ( 2 )□ 大 學 （ 含 師 院 ）   

( 3 )□ 碩 士 (含 )以 上    

5、擔 任 職 務： (1 )□ 教 師 兼 行 政 (含 主 任、組 長 )  ( 2 )□ 導 師  

( 3 )□ 專 任 教 師  ( 4 )□ 代 理 教 師  ( 5 )□ 兼 課 教

師  

6、 婚 姻 狀 況 ： (1 )□ 未 婚   ( 2 )□ 已 婚     ( 3 )□ 已 婚 單 身   

7、 家 庭 狀 況 ： (1 )□ 小 家 庭   ( 2 )□ 大 家 庭   ( 3 )□ 折 衷 家 庭  

8、 學 校 規 模 ： (1 )□ 1 2 班 (含 )以 下  ( 2 )□ 1 3 - 2 4 班    

( 3 )□ 2 5 班 以 上  

親 愛 的 老 師  您 好 ：  

十 分 感 謝 您 參 與 本 問 卷 之 填 答 ， 此 為 一 份 學 術 性 研 究 問

卷 ， 本 研 究 目 的 是 探 討 嘉 義 縣 國 中 教 師 生 活 型 態 、 休 閒 涉

入 對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 問 卷 共 分 為 四 個 部 分 ， 請 仔 細 閱 讀

後 ， 再 回 答 問 題 。 問 卷 採 不 記 名 方 式 ， 您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僅

供 於 統 計 分 析 使 用 ， 絕 不 做 其 他 用 途 ， 敬 請 放 心 填 寫 。 您

的 寶 貴 意 見 對 本 研 究 影 響 甚 鉅 ， 請 直 接 依 照 您 實 際 的 感 受

填 寫 ， 由 衷 感 謝 您 的 幫 忙 與 支 持 ！  

敬 祝    萬 事 如 意 、 健 康 快 樂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管 理 系 研 究 所   

指 導 教 授 ： 黃 彥 翔  博 士  

研 究 生 ： 陳 嘉 惠  敬 上  

 

 

 

 

 

 

 

 

 

2 0 1 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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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 生 活 型 態  

【 填 答 說 明 】 下 列 敘 述 是 為 了 瞭 解 各 位 教 師 您 對 生 活 中 人 、

事、物 的 看 法，請 您 依 照 自 己 對 問 題 的 同 意 程 度 加 以 勾 選 ，

依 序 是 非 常 不 同 意 至 非 常 同 意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 經 常 運 動 以 保 持 身 心 健 康  □1  □2  □3  □4  □5  

2 .一 天 沒 運 動 我 會 覺 得 不 舒 服  □1  □2  □3  □4  □5  

3 .有 空 閒 時 ， 我 喜 歡 去 運 動 放 鬆 心 情  □1  □2  □3  □4  □5  

4 .我 會 特 別 注 意 飲 食 的 選 擇 與 控 制  □1  □2  □3  □4  □5  

5 .我 非 常 注 意 自 己 的 健 康 狀 況  □1  □2  □3  □4  □5  

6 .我 和 同 事 或 朋 友 們 經 常 聚 會  □1  □2  □3  □4  □5  

7 .我 喜 歡 和 親 朋 好 友 來 往  □1  □2  □3  □4  □5  

8 .我 會 特 別 留 意 流 行 時 尚 的 趨 勢  □1  □2  □3  □4  □5  

9 .我 對 流 行 、 新 奇 的 事 物 相 當 感 興 趣  □1  □2  □3  □4  □5  

1 0 .在 別 人 眼 裡 ， 我 是 個 時 尚 有 品 味 的 人  □1  □2  □3  □4  □5  

1 1 .我 喜 歡 有 品 牌 且 流 行 性 高 的 商 品  □1  □2  □3  □4  □5  

1 2 .我 經 常 從 雜 誌、書 籍 或 網 路 上 吸 取 新 知 識  □1  □2  □3  □4  □5  

1 3 .我 喜 歡 參 加 藝 文 活 動  □1  □2  □3  □4  □5  

1 4 .我 會 隨 時 留 意 教 育 方 面 的 新 資 訊  □1  □2  □3  □4  □5  

1 5 .我 經 常 購 買 書 籍 或 雜 誌  □1  □2  □3  □4  □5  

1 6 .有 空 閒 時 ， 我 喜 歡 閱 讀 書 報 雜 誌  □1  □2  □3  □4  □5  

1 7 .我 喜 歡 嘗 試 具 挑 戰 性 、 競 爭 性 的 工 作  □1  □2  □3  □4  □5  

1 8 .同 事 、 朋 友 經 常 會 來 請 教 我 問 題  □1  □2  □3  □4  □5  

1 9 .我 喜 歡 成 為 眾 所 矚 目 的 焦 點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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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分 ： 休 閒 涉 入  

【 填 答 說 明 】 下 列 題 項 是 描 述 您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時 休 閒 涉 入 的

情 形 ， 請 您 依 照 自 己 對 問 題 的 同 意 程 度 加 以 勾 選 ， 依 序 是

非 常 不 同 意 至 非 常 同 意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再 忙 我 也 會 抽 空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1  □2  □3  □4  □5  

2 .我 會 蒐 集 我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之 相 關 資 訊 以

提 升 我 對 該 休 閒 活 動 的 了 解  
□1  □2  □3  □4  □5  

3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使 我 感 到 愉 悅  □1  □2  □3  □4  □5  

4 .參 與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對 我 來 說 很 重 要  □1  □2  □3  □4  □5  

5 .參 與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使 我 感 到 有 趣  □1  □2  □3  □4  □5  

6 .參 與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令 我 很 開 心  □1  □2  □3  □4  □5  

7 .我 的 生 活 大 部 分 和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有 關  □1  □2  □3  □4  □5  

8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是 我 和 朋 友 聯 繫 感 情 的 重 要

方 式  
□1  □2  □3  □4  □5  

9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時 能 展 現 真 實 的 自 我  □1  □2  □3  □4  □5  

1 0 .即 使 我 沒 有 參 與 該 項 休 閒 活 動 我 仍 然 可

以 和 他 人 侃 侃 而 談  
□1  □2  □3  □4  □5  

1 1 .他 人 可 以 從 我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的 過 程 了 解

我  
□1  □2  □3  □4  □5  

1 2 .休 閒 活 動 對 我 而 言 不 重 要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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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部 份 ： 工 作 績 效  

【 填 答 說 明 】 請 根 據 您 在 工 作 上 的 實 際 表 現 ， 判 斷 以 下 描 述

並 依 照 自 己 對 問 題 的 同 意 程 度 加 以 勾 選 ， 依 序 是 非 常 不 同

意 至 非 常 同 意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 會 主 動 解 決 工 作 上 的 問 題  □1  □2  □3  □4  □5  

2 .我 相 當 熟 悉 學 校 內 應 遵 守 的 規 範 及 工 作 內

容  

□1  □2  □3  □4  □5  

3 .我 能 與 同 事 保 持 良 好 的 合 作 關 係  □1  □2  □3  □4  □5  

4 .我 會 嚴 格 遵 守 學 校 的 相 關 規 範  □1  □2  □3  □4  □5  

5 .當 同 事 忙 不 過 來 時 ， 我 樂 於 主 動 幫 忙 分 擔  □1  □2  □3  □4  □5  

6 .我 會 不 斷 學 習 和 工 作 相 關 的 新 知 識 、 新 技

巧  

□1  □2  □3  □4  □5  

7 .工 作 上 我 總 是 充 滿 幹 勁  □1  □2  □3  □4  □5  

 
※ 本 問 卷 到 此 結 束 ， 請 再 幫 忙 檢 查 是 否 有 遺 漏 之 處 ， 感 謝 您 的 填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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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建 構 專 家 效 度 之 專 家 學 者 名 單  

姓 名  現 職  

林 文 郎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教 授 兼 運 動 休 閒 暨 健 康 管

理 學 院 院 長  

黃 彥 翔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副 教 授  

黃 錦 煌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副 教 授 兼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系

主 任  

羅 明 都  嘉 義 縣 立 永 慶 高 級 中 學 校 長  

鄭 招 興  嘉 義 縣 立 忠 和 國 民 中 學 校 長  

張 瑛 儒  嘉 義 市 立 南 興 國 民 中 學 校 長  

 


